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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目標 

 

近年，國際情勢變化對我國經濟發展及社會民生帶來影響，各級產

業需要透過智慧化與節能之轉型升級、提升技術能量、拓展多元市場、

活用財務金融資源、培育優質人才等作為，來增強韌性與因應變局。基

此，行政院依「強化經濟社會及民生國安韌性特別條例」編列 460 億

元，支持產業轉型，確保臺灣產業穩健前行，持續在全球市場中迎向未

來與世界接軌。 

經濟部整合各單位既有的輔導量能，涵蓋 AI、數位轉型(產發署/商

發署/中企署)、AI人才培育(產發署/商業署/中企署)、金融支持(中企

署)、技術輔導(技術司)、市場拓展(貿易署)、ESCO節能(能源署)及勞動

力升級(勞動部/產發署)等措施，打造「產業輔導一條龍服務體系」，確

保資源有效運用與推動效益最大化，俾便企業實現智慧化轉型目標，提

升韌性並在國際情勢持續變化中穩健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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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經濟部主體與產業競爭力 AI輔導團協作體系 

 

為加速我國製造業與重點產業之 AI 應用導入與數位轉型，本計畫

由經濟部統籌建置「全國一體、區域落地、產業專業分工」之 AI輔導

服務體系，透過中央政策治理與資源配置、四區輔導中心在地服務，以

及次產業專業輔導團深度介入三層架構，整合政府、法人研發能量與產

業外部專業資源，形成可標準化、可複製、可管考的輔導機制，協助企

業從需求盤點、導入評估、工具/技術選用到落地驗證，確保輔導成效

達可追蹤與可擴散之效。 

在推動架構上，由經濟部設置產業競爭力 AI輔導團總部辦公室(總

團)擔任政策主體與治理中樞，負責政策方向、制度規範、跨司署協調

與成效管考，並委由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負責總團事宜，執行計畫

整體管理、資源整合、品保作業與跨單位調度，同時提供企業單一服務

窗口與諮詢管道，以降低企業接觸成本並進而提升服務一致性。 

為強化在地化與動員效率，計畫設置北、中、南、東四區輔導中

心，各自分別由北區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中區精密機械研究發展

中心、南區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東區石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

負責運作，承擔地方端之企業開發、需求盤點、在地諮詢、活動推廣與

輔導案件承接，並與產業競爭力 AI輔導團總部辦公室(總團)保持同一套

作業流程與回報節奏，確保資源配置與服務品質一致。 

在產業專業層面，計畫匯聚全國法人技術能量，依產業特性成立 

44個次產業輔導團，提供各產業可操作的導入路徑與技術解題，並結

合產業公協會、大學與資服業者等協作體系，形成跨域合作網絡，使政

策推動能在中央統籌下有效落地，在地方端快速服務，在產業端形成可

擴散的應用示範，以進一步提升整體產業競爭力與技術自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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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產業競爭力 AI輔導團推動架構 

 

為強化產業競爭力輔導團整體推動效能，並建立區域落地執行、跨

區協調管控及在地服務支援之管理機制，本計畫依「全國一體、區域落

地、產業專業分工」之推動架構，由總團統籌整體制度規劃、作業流

程、資料回報、品質管理及成果管考，並由北、中、南、東四區輔導中

心負責區域案件承接、在地推動、活動辦理、進度追蹤及區域協調等工

作，以確保各區於一致制度架構下推動執行，維持整體服務品質與管理

節奏之一致性。 

 

2.1 分區輔導中心管理原則 

一、 分區輔導中心係依本計畫整體推動架構設置，分別由北區財團法

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負責區域:北北基宜桃竹苗金馬)、中區財團法



4  

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負責區域:中彰投雲)、南區財團法人金

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負責區域:嘉南高屏澎)及東區財團法人石材

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負責區域:花東)負責運作，並接受總團

統籌管理與督導。  

二、 各分區輔導中心應依總團規範配置必要專責人力，至少包含派案

行政、進度管控與資料回報、推廣活動辦理、培訓課程辦理及行

政支援等職能，並明定主要窗口與工作分工。  

三、 各分區輔導中心應建立內部組織架構、協作窗口及內控作業機

制，明確區分總團窗口、次產業輔導法人窗口及地區產業公協會

合作窗口，以利案件分派、進度協調、活動辦理、培訓推動及臨

時交辦事項之執行。 

四、 分區輔導中心辦理各項業務時，應依總團統一訂定之案件管理流

程、期程節點、資料格式、回報機制及品質管理要求辦理，不得

任意變更核心作業流程或自行調整關鍵管考節點。  

五、 分區輔導中心之執行重點，應包括案件承接與分派、進度追蹤、

異常協調、政策廣宣活動、種子師資級輔導員培訓、資料彙整及

配合總團辦理各項會議、查核與對外說明事項。 

 

2.2 總團、分區輔導中心及次產業輔導團之權責分工 

一、 總團主要負責本計畫整體推動架構規劃、制度設計、案件流程管

理、跨區協調、進度彙整、成果管考、資料審核、品質控管及對主

管機關之成果提報與對外說明。  

二、 分區輔導中心主要負責區域案件承接、分派協調、在地推動、案

件進度追蹤、異常處理、資料彙整、活動辦理、培訓課程辦理及

配合總團辦理各項協調與查核事項。  

三、 次產業輔導團主要負責企業訪視診斷、需求盤點、診斷報告撰

擬、AI 工具導入、成果提報及輔導執行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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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次產業輔導法人原則上不以區域劃分，而係依個案需求、產業屬

性及法人專長，由分區輔導中心於總團統籌架構下協調最適法人

承接，必要時得採跨區支援與彈性調度機制，以確保企業獲得較

符合需求之輔導資源。此安排係為兼顧案件適配性與整體輔導一

致性。 

 

2.3 業務執行與案件管理機制 

一、 分區輔導中心應依本計畫輔導案源管理流程圖及相關作業規定，

辦理區域案件之分派、承接確認、進度追蹤、異常處理及結案資

料彙整等事項，並確保各項作業均依流程節點辦理及留存紀錄。 

二、 分區輔導中心應依總團交派之輔導申請案件，依據本案輔導案源

管理流程，協調各次產業輔導法人承接輔導工作，並就每案完成

承接確認、分派結果確認與必要之溝通聯繫作業，以確保案件可

依總團規範啟動輔導並銜接後續執行 

三、 分區輔導中心應就輔導申請案件辦理輔導進度管控與跟催，並追

蹤及彙整案件後續輔導情形，掌握案件推動狀態與階段性成果；

如發生案件停滯、企業失聯、輔導延宕或需跨單位協調等情形，

應即時回報並配合總團進行協調處理。  

四、 如案件涉及轉案、退案或重大爭議事項，分區輔導中心應彙整具

體事由、協調情形及建議處理方式，提報總團確認後辦理。 

 

2.4 案件分派、轉案及退案處理原則 

一、 總團於完成案件資格文件審查後，依企業所在地或服務範圍分派

至對應之分區輔導中心；分區輔導中心再依案件需求、產業別、企

業需求及法人專長協調適當之次產業輔導法人承接。 

二、 如企業已指定特定輔導法人，原則應尊重企業意願；如未指定輔

導法人，則以產業別、案件需求及法人專長為主要分派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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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案件於推動過程中發生專業不適配、量能不足、排程無法配

合、需求重大變更或企業提出具體更換理由等情形，得由分區輔

導中心彙整事由後，協調辦理轉案。同一案件原則以轉案一次為

限；惟如因不可抗力、原承作單位無法承作或經分區輔導中心認

定確有必要者，得例外再辦理轉案，並應完整留存原因與佐證紀

錄。 

四、 案件如涉及資格不符、切結不實、重大違規、企業拒不配合、長

期失聯或其他致輔導無法實質推動之情形，得由分區輔導中心彙

整具體情形後，提報總團確認辦理退案。 

 

2.5 政策廣宣活動與公協會合作管理 

一、 分區輔導中心應依總團規劃辦理政策宣達、轉型經驗交流及成果

分享等廣宣活動，活動型態得包括說明會、交流會、小聚或工作

坊，並得採自辦、協辦或與地區產業公協會及次產業輔導團合作辦

理。 

二、 各場活動均應建立活動紀錄並留存出席名單及活動花絮照片，以

供總團後續查核、彙整與成果運用。 

三、 分區輔導中心得依合作內容及功能定位，協助推動聯絡型及組織

型公協會合作模式，並依總團整體規劃辦理公協會盤點、聯繫、

邀約、合作洽談及後續推動事宜。 

四、 公協會合作推動應兼顧政策推廣、需求蒐整、交流擴散及後續輔

導轉介等目標，並依實際推動需求及公協會之會員基礎、代表

性、動員能力、執行經驗與資源整合能力等進行評估。 

2.6 種子師資級輔導員培訓課程辦理機制 

一、 分區輔導中心應依總團整體規劃與指定方向，於年度內辦理種子

師資級輔導員培訓課程；各場次課程之辦理規劃，包含課程架構、

議程、講師及辦理期程，應於辦理前提送總團確認並經同意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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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二、 前開課程應依總團提供之公版教材、課程架構及導入評測方式辦

理，課程以實體課程為主，必要時得配合總團需求採線上或混成

方式辦理。  

三、 各場次培訓課程均應完整留存議程資料、出席名單、課程照片或

線上截圖、課程紀錄及課後滿意度調查，以供總團查核、成果彙

整及驗收運用。  

四、 種子師資級輔導員培訓課程之整體滿意度調查平均分數，應以達

八十分以上為目標。  

五、 培訓課程完訓、評測及發證相關作業，應依本計畫輔導員培訓、

線上評測及發證機制辦理。 

 

2.7 跨區協調與回報管理機制 

一、 為確保四區輔導中心雖由不同法人執行，仍維持一致作業流程與

回報節奏，總團應建立週、月、季、年之跨區溝通與協調節奏，

辦理跨區共識建立、進度掌握、問題協調、作法校準及成果檢

視。此機制係維持整體執行一致性之核心管理作法。  

二、 分區輔導中心應依總團指定格式與時程，定期提送週報、月報、

成果資料及其他臨時索資內容，並配合總團辦理跨區協調、成果

彙整及對外說明。  

三、 分區輔導中心應配合總團通知，派員出席涉及計畫推動、案件控

管、成果統整、對外說明或臨時交辦等之重要會議，並依需求進

行執行情形說明、簡報提送及補充資料提供。  

四、 各分區輔導中心對於跨區議題、共通問題及推動落差事項，應配

合總團辦理經驗交流、作法校準及必要之資源協調，以維持整體

推動標準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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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分區輔導中心經費撥付與報告提送機制 

五、 分區輔導中心之經費撥付原則分四期辦理，並應依本計畫契約、

服務需求書及總團指定之查核點，提送各期工作進度與成果彙整資

料，經總團審核確認後辦理撥款。  

六、 各期撥款方式如下： 

第一期：於簽約後提送工作計畫書及電子檔案，經總團審核確認

後，撥付契約價金之百分之四十。 

於 115年 6月 30日前繳納計畫執行進度報告、工作進度表及當

期累計經費表，並經過總團審核同意備查（本期不撥付費用）。 

第二期：於 115年 11月 30日前提送進度成果彙整報告、工作進

度表及相關佐證資料，經總團審核確認後，撥付契約價金之百分

之二十。 

第三期：於 116年 6月 30日前提送進度成果彙整報告、工作進

度表及相關佐證資料，經總團審核確認後，撥付契約價金之百分

之二十。 

第四期：按實際支用金額結算，但不超過本服務費用 20%，於

116 年 11 月 25 日前：繳納期末執行成果報告、工作進度表及全

年度會計報表，並經過總團審核認可並於驗收合格後 撥付尾款。  

七、 總團依實際執行成果、交付資料完整性及查核結果辦理認定；如

提送資料不全、執行進度落後或未達查核要求者，應依總團通知

限期補正後，始得辦理撥款。 

 

2.9 分區輔導中心管考及品質管理機制 

一、 分區輔導中心之管考職權由總團統籌辦理，並依各中心應辦事

項、各期應提送之工作進度與成果彙整資料，以及實際執行情形

進行檢視。  

二、 分區輔導中心應依本計畫分五期提送相關報告及資料，包含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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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提送工作計畫書，並分別於 115年 6月 30日、115年 11月 30

日、116年 6月 30日及 116年 11月 25日前提送各期進度成果彙

整報告、工作進度表及相關佐證資料，作為總團辦理管考、進度

認定及撥款審核之依據。  

三、 管考重點至少包括下列項目： 

1. 組織與人力配置及窗口建置情形。 

2. 案件承接、分派、進度追蹤及異常處理情形。 

3. 訪視診斷、AI工具導入及結案管理之執行情形。 

4. 週報、月報、成果資料及臨時索資回報之完整性、正確性與

時效性。 

5. 政策廣宣活動及交流活動辦理成果。 

6. 配合總團辦理跨區協調、成果彙整及對外說明之情形。 

7. 整體資料可追溯性、服務品質及成果效益掌握情形。  

四、 在品質控管方面，分區輔導中心應先就區域案件資料完整性、進

度合理性及報告品質進行第一階段檢視；其後由總團進行整體審

閱，並得視需要辦理 AI 審查、專家抽查或跨區覆核，以確保整

體執行品質。此機制亦為維持四區服務品質一致之重要作法。  

五、 如分區輔導中心執行情形有明顯落後、資料缺漏、品質不穩定或

未依總團規範辦理等情形，總團得要求限期改善、補正資料、提

出改善作法，必要時納入後續查核及資源配置調整參考。 

六、 分區輔導中心執行本計畫各項工作，應配合總團及主管機關之查

核、訪視、資料調閱及相關行政作業。 

七、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計畫契約、服務需求書、輔導 SOP 手冊

及總團相關規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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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次產業輔導團管理辦法 

為協助在地企業因應智慧製造與數位轉型趨勢，本計畫配合經濟部

「產業競爭力輔導團」AI數位轉型機制，透過「診斷、導入、升級」

三階段推動產業轉型。首先由區域輔導中心或次產業輔導團派遣合格輔

導員進行企業現地訪視與診斷，盤點企業製程、設備與管理之數據化程

度，並透過 AI成熟度評估提出導入方向與改善建議；同時協助企業評

估 AI人才培訓、金融支持、市場拓銷、技術輔導、ESCO節能及勞動

力升級等相關政策資源需求，提供整體轉型建議。其次依診斷結果，協

助企業導入適合之 AI工具與數位應用，如製程監測、影像辨識與品質

分析等，次產業輔導團可依 AI輔導診斷書建議協助企業採購導入 AI軟

硬體工具。透過分階段輔導與資源整合，降低企業導入 AI門檻，提升

製程效率與品質管理能力，進而促進產業升級與整體競爭力強化。 

 

3.1 分包管理原則  

一、 次產業輔導團須為具法人資格或依法得承擔法律責任之組

織，包括大專校院、產業公協會、工業區廠商協會及資服業(係

指依法設立且營業項目包含 I301資訊服務業之業者，提供系統

整合、軟體開發、資料處理、資訊顧問及雲端與 AI應用等服

務，以協助企業數位轉型與營運優化，均屬認定範疇)。 

二、 本計畫現階段盤整之次產業輔導團包含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

究院、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財

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財

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財團法人塑膠發展中心、財團

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財

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財

團法人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

中心、財團法人生物技術發展中心、財團法人石材暨資源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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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中心、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財團法人醫藥

工業技術發展中心、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

中心、財團法人印刷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中心、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紡織業拓展會、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及財團法人船舶

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等。 

三、 次產業輔導團於近三年內應具備相關產業輔導、AI轉型輔

導、數位化導入或相關專案執行之實績，並須提供具體證明文

件作為佐證，例如計畫結案報告、政府機關核定公文、合作證

明或其他可證明其執行能力之相關資料。 

四、 次產業輔導團所聘僱之輔導員應具備 AI相關專業能力，並

符合下列條件： 

1. 具 AI相關專業證照或具至少一年以上 AI或數位轉型相關

輔導實務經驗。 

2. 另相關人員須先獲得次產業輔導團之推薦，並參與本計畫

辦理之 Boot Camp培訓課程，並通過「產業競爭力輔導團

七大措施」相關測驗，取得完訓證書後，始得實際執行企

業輔導作業。 

3. 每位輔導員每年度實際執行之輔導案件數，以 5家企業為上

限。 

五、 次產業輔導團於近三年內不得有重大違約、停權紀錄、欠稅

或重大法規違規情形，並須同意配合本計畫相關治理與查核機

制，包括依產業競爭力輔導團總團公告之報告格式，提送工作

規劃報告、各期工作執行報告、期中及期末執行簡報，並依經

費編列原則辦理經費編列，另配合標竿案例選拔及其他品質管

理事項之推動。 

六、 委辦執行規範 

1. 為確保計畫執行品質與管理一致性，次產業輔導團承接之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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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案件，得以委辦方式辦理。承接委辦之單位，其資格應符

合本計畫「次產業輔導團管理辦法」所訂相關規定。 

2. 委辦單位所配置之輔導員，其資格條件應與次產業輔導團輔

導員資格一致，且須為該單位正式聘僱之全職人員(顧問及

兼職人員均不符資格)，始具執行資格。 

3. 委辦單位不得將承接之業務再行轉委辦、分包或以其他形式

交由第三方單位執行。 

4. 委辦案件數不得超過該次產業輔導團負責之總案源數之

50%。 

5. 為維持輔導能量與服務品質，每位委辦輔導員每年度實際執

行之輔導案件數，以 5家企業為上限。 

6. 委辦案件之執行，應依本計畫相關規範辦理，並由次產業輔

導團負責整體進度控管與品質管理，以確保計畫推動成效。 

7. 次產業輔導團及其委辦單位，皆須開立統一發票或免用統一

發票收據。 

七、 財務狀況 

1. 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且最近一年度淨值為正值。 

2. 自提案計畫申請當日起回溯計列，次產業輔導團及其委辦單

位負責人 3年內不得有開立票據而發生退票紀錄及欠繳應納

稅捐之情事。 

八、 經查證有不符合前述提案資格情事者，產業競爭力輔導團推

動小組應予以撤銷輔導資格，如已締約者解除契約，次產業輔

導團及其委辦單位應於收到通知後 30日內無條件悉數繳回已撥

付輔導款及其孳息。如有發生法律上爭訟事件，由提案單位及

參與企業負擔訴訟及其相關衍生費用(包含但不限於律師費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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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輔導與結案流程 

輔導與結案流程 預估時程 作業說明 

 

115年 

4月- 5月 

一、 簽約： 

次產業輔導團連同工作規劃報告及輔

導契約，於公告限期內，送交產業競

爭力輔導團總團審查與進行簽約作

業，逾期視同放棄。 

簽約起 

至期末 

驗收日 

二、 配合管考： 

須配合產業競爭力輔導團總團管考，

提供各期工作執行進度報告、第 2、

3、4期及期末結案報告/簡報、負責

案件之產業競爭力輔導報告書、AI導

入工具核銷憑據/報告、診斷輔導問卷

量表、會計師簽證查核報告(兩階段提

供)及計畫相關資料，進行期末審查

等。 

115年 

6月~8月 

三、 第 2期進度作業： 

需繳交第 2期執行進度報告、診斷輔

導問卷量表、負責案件之產業競爭力

輔導報告及經費累計表後，輔導單位

應依產業競爭力輔導團總團意見修

正，並據以落實後續工作推動。  

115年 

11月中旬~ 

116年 

2月中旬 

四、 第 3期期中進度作業： 

需繳交第 3期執行進度報告/期中報告

簡報、診斷輔導問卷量表、負責案件

之產業競爭力輔導報告、AI導入工具

核銷憑據/報告及經費累計表後，輔導

單位應依產業競爭力輔導團總團意見

修正，並據以落實後續工作推動。 

116年 

6月中旬~7月

中旬 

五、 第 4期期中進度作業： 

需繳交第 4期執行進度報告、診斷輔

導問卷量表、負責案件之產業競爭力

輔導報告、AI導入工具核銷憑據/報

告及經費累計表後，輔導單位應依產

業競爭力輔導團總團意見修正，並據

以落實後續工作推動。 

116年 

10月中旬 

六、  第 5期進度作業：  

需繳交第 5期(期末)執行進度報告、

期末報告簡報、診斷輔導問卷量表、

及所負責案件之產業競爭力輔導報

告、AI工具導入報告、經費累計表及

簽約 

次產業輔導團 

持續配合管考 

提報初期進度 

審核 

同意結案 

提報中期期進

度 

提報後期進度 

提報期末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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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與結案流程 預估時程 作業說明 

結案同意書正本，輔導單位應依產業

競爭力輔導團總團意見修正期末報

告。 

116年 

11月下旬 

七、  結案： 

全程會計簽證報告輔導成效經產業競

爭力輔導團總團同意結案。 

註1:每期經費累計表(工研院次產業輔導團若有分包亦須提供)。 

註2: 工研院次產業輔導團無須提供結案同意書正本及會計師查核報告。 

 

十、 簽約作業： 

1. 依據產業競爭力輔導團推動小組書審意見完成修正版提案計

畫書，進行簽約作業。通過之次產業輔導團須依規定檢送契

約書(提案通過後提供)及修正後計畫書至產業競爭力輔導團

總團辦理簽約作業。 

2. 由簽約方裝冊後連同「契約書暨計畫書」提交予產業競爭力

輔導團總團。 

十一、 執行進度作業 

1. 本計畫依年度時程分階段辦理執行進度作業，包括第 2、3、4

期及期末。 

2. 115年 6/30~7/2完成第 2期進度作業，次產業輔導團提送第 2

期初期執行進度報告及經費累計表。請領第二期款(27.8%)及

第二期款發票（經費動支須達已撥款累計之 75%） 

3. 115年 8/31完成產業競爭力輔導報告總案件數 20%，診斷輔導

問卷量表總案件數 20%及 AI導入工具核銷憑據/報告總案件數

5%。 

4. 115年 11/15~12/2辦理第 3期進度作業，次產業輔導團提送第

3期執行進度報告、期中簡報、產業競爭力輔導報告總案件數

30%、診斷輔導問卷量表總案件數 30%及 AI導入工具核銷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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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總案件數 10%及經費累計表。請領第三期款(16.4%)及開

立第三期款發票（經費動支須達已撥款累計之 75%）。 

5. 116年 2/15完成產業競爭力輔導報告總案件數 50%，診斷輔導

問卷量表總案件數 50%及 AI導入工具核銷憑據/報告總案件數

50%。 

6. 116年 6/30~7/2完成第 4期進度作業，次產業輔導團提送第 4

期執行進度報告、產業競爭力輔導報告總案件數 80%、診斷輔

導問卷量表總案件數 80%及 AI導入工具核銷據/報告總案件數

75%及經費累計表。請領第四期款(20%)及開立第四期款發票

（經費動支須達已撥款累計之 75%）。 

7. 116年 10/15完成全程結案進度作業，次產業輔導團提送全程

結案報告、結案簡報、產業競爭力輔導報告總案件數 100%、

診斷輔導問卷量表總案件數 100%及 AI導入工具核銷據/報告

總案件數 100%。 

8. 116年 11/1提供計畫全程經費累計表 1式（經費累計至

116/10/15，次產業輔導團經費累計表需含分包單位經費累計；

工研院次產業輔導團若有分包亦須提供） 

9. 116年 11/30前提供計畫全程會計師簽證查核報告（工研院除

外）。請領第五期款(20%)及開立尾款發票（經費動支須達

100%） 

10. 次產業輔導團各階段須依產業競爭力輔導團總團意見修正內

容，並滾動調整後續執行，確保工作落實。 

11. 116年 12月上旬完成結案，經產業競爭力輔導團總團確認

輔導成效後辦理結案作業。 

12. 為確保整體產業輔導診斷品質，將於115年年底辦理「次產

業輔導團輔導成效審核會議」。會中將依各項執行成果進行檢

視，倘整體或部分工作項目未達預期目標，或因應經濟部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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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署指示、政策推動及計畫管理需求等因素，產業競爭力輔

導團總團得就次產業輔導團承作之案源進行必要之調整或刪

減，以確保計畫執行品質與整體成效。 

十二、 產業競爭力輔導報告書繳交方式 

1. 次產業輔導團完成企業現地訪視與診斷後，應依計畫規範撰寫

「產業競爭力輔導報告書」，並配合分包作業時程辦理繳交。

報告內容須完整呈現企業現況盤點、問題分析、AI成熟度評

估及後續導入建議，作為後續輔導與經費核銷之依據。 

2. 繳交形式：應同時提供電子檔(PDF)及可編輯檔(Word)，以利

後續審查與彙整。 

3. 繳交時點：應於完成企業診斷後，併同當期執行進度報告一併

提送，作為階段性成果文件。 

4. 繳交內容： 

(1) 企業基本資料與產業別說明 

(2) 製程、設備與管理現況盤點 

(3) AI成熟度評估結果 

(4)主要問題與改善需求分析 

(5) AI導入建議方案(含應用場域與預期效益) 

(6)後續輔導或資源媒合建議 

5. 審核與確認機制： 

6. 產業競爭力輔導報告書須經產業競爭力輔導團總團審核確認內

容完整性與合理性，必要時得請次產業輔導團補充或修正後再

行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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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分包經費編列原則 

一、 編列原則 

(一) 各次產業輔導團之總輔導經費核算方式，係依其實際負責執行

之輔導案件內容與數量進行計算，其原則如下 

1. 一般輔導案件經費次產業輔導團凡實際負責執行之輔導案

件，每一案之輔導經費，按新臺幣二十四萬五千元整核

列，該金額係由下列項目合計組成： 

(1) AI診斷與輔導費：新臺幣十九萬元整。 

(2) 行政與管理支援費：新臺幣四萬五千元整。 

(3) 輔導廠商自籌款：新臺幣一萬元整。 

2.  AI 工具之輔導案件費用 

(1) 針對實際完成 AI工具導入之輔導案件，除一般輔導案

件經費外，每案得另加計新臺幣十萬元整,作為 AI工具

導入輔導服務費用。相關經費由各次產業輔導團採委

辦方式辦理，並以指定廠商執行導入作業。 

(2) 執行方式採委辦與輔導模式推動，並由執行廠商提出

AI工具導入成果說明，作為執行成效與經費認列之依

據。 

3. 總輔導經費計算原則 

各次產業輔導團實際可核算之總輔導經費，係依下列方式

計算： 

(1) 實際負責執行之輔導案件數，乘以每案新臺幣二十四萬

五千元整。 

(2) 實際完成導入 AI 工具之輔導案件數，乘以每案新臺幣

十萬元整。 

(3) 以上二項金額合計後，作為該次產業輔導團實際所得之

總輔導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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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經費之核算，均以實際執行完成且經審認通過之案件

數為準，並應依本管理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二) 輔導計畫總經費得編列之會計科目範圍，僅限於與輔導單位及

其委辦單位。其各項經費會計科目編列及報支原則須依產業競

爭力輔導團總團公布之費用科目編列及報支認列原則。 

(三) 計畫總經費不得編列其他非與執行本計畫必須支出項目等。 

(四) 人事費以不超過總經費之50%為原則。 

(五) 計畫如須委外執行，委託對象須為組織(如大專校院、產業公

協會、工業區廠商協會及符合資格之資服業等) 且應開立合法

憑證，委辦案件數不超過總案源數的 50%。其委辦案件每案費

用依「19＋1＋4.5x0.7」萬元計算，係由基本輔導費十九萬

元、行政管理費一萬元及相關支援費用四萬五千元按零點七係

數核計組成，作為次產業輔導團委辦案件之經費編列依據。其

凡委辦金額達新臺幣 10萬元(含)以上，須檢附契約，相關規定

以當年度管考作業手冊為主。 

(六) 專業服務費：僅限 AI工具導入。 

二、 經費之報支與查核 

一、 次產業輔導團單位如有執行成效不佳、未依輔導用途支用、浮報或

其他不當情事，應繳回該部分之輔導經費及依契約罰則罰款。 

計畫總經費區分為政府輔導款及廠商自籌款，均列入查核範圍。 

次產業輔導團單位經費結報時，除應詳列支出用途外，並應列明全部實

支計畫總經費；涉及外幣支付時，應檢附當時之外幣匯率表。輔導單位

於結案時，若實支計畫總經費金額未達簽約計畫總經費時，其差額依原

核定輔導比例(核定輔導款/簽約計畫總經費)計算應繳回國庫之輔導款數

額。 

計畫總經費報支科目範圍限於計畫書所載之科目，經費報支採實報實

銷，但務求合乎精簡原則，不得浮濫，並應依政府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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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各項經費支出之憑證、發票等，其品名應完整，應避免內容為代號

或簡稱。 

取得之所有相關憑證(發票、收據及財務設備購置驗收證明單等)日期均

須介於計畫執行期間內方予認列。 

政府輔導款請款與撥付原則： 

1. 本計畫為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承接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產業競爭力 AI輔導團行動計畫」，並以委辦方式委由各

次產業輔導團執行，相關權利義務以雙方所簽訂之合約書

及核定計畫書內容作為履行計畫依據。 

2. 本計畫經費採分期方式撥付，原則共分 5 期辦理。各期撥

付金額係依核定計畫經費比例辦理，惟實際輔導案件數得

因整體業務推動需求及執行實況進行調整，相關經費增減

將於第 4 期及第 5 期辦理費用調整與結算，並以計畫核定

及驗收結果為準。 

3. 第 1期計畫經費：計畫核定計畫經費之 15.8%，委辦分包作

業完成後撥付，次產業輔導團單位請檢附發票向本計畫申

請第 1 期款。(作業時程預計 115年 4月至 115年 5月) 

4. 第 2 期計畫經費：計畫核定計畫經費之27.8%，次產業輔導

團於115年6/15提供第2期執行進度報告(須完成產業競爭力

輔導成案總案件數之10%)。並於115年/7/2前提供截至6/30

之經費累計表(工研院次產業輔導團若有分包亦須提供)。驗

收無誤後撥付，輔導單位請檢附發票(經費動支率須達累計

撥付金額之 75% 後，始得開立憑證請款)向本計畫辦理申

請。(作業時程預計115年7月至115年8月) 

5. 第 3 期計畫經費：計畫核定計畫經費之16.4%，次產業輔導

團於115年11/15提供第第3期(期中)執行進度報告/簡報、產

業競爭力輔導報告(總案件數*30%)、AI導入工具核銷憑據/

報告(總案件數*5%)、診斷輔導問卷量表(總案件數*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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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115年/12/2前提供截至115/11/30 之經費累計表(工研院

次產業輔導團若有分包亦須提供)驗收無誤後撥付，輔導單

位請檢附發票(經費動支率須達累計撥付金額之 75% 後，始

得開立憑證請款)向本計畫辦理申請。(作業時程預計115年

10月至115年12月) 

6. 第 4 期計畫經費：計畫核定計畫經費之 20%，次產業輔導

團於116年6/15提供第4期執行進度報告、產業競爭力輔導報

告(案件數*80%)、AI導入工具核銷憑據/報告(案件數

*75%)、診斷輔導問卷量表(案件數*80%)。並於116年/7/2提

供截至116年/6/30之經費累計表(工研院次產業輔導團若有

分包亦須提供)，驗收無誤後撥付，輔導單位請檢附發票(經

費動支率須達累計撥付金額之 75% 後，始得開立憑證請款)

向本計畫辦理申請。(作業時程預計116年5月至116年7月) 

7. 第 5 期計畫經費：計畫核定計畫經費之 20%，次產業輔導

團須於116年10月15日前完成第5期(期末)執行進度報告/簡

報、總案件數之產業競爭力輔導報告、AI導入工具核銷憑

據/報告及診斷輔導問卷量表及結案同意書正本(工研院除

外)。 

8. 116年11/1提供計畫全程經費累計表1式（經費累計至

116/10/15，次產業輔導團經費累計表需含分包單位經費累

計；工研院次產業輔導團若有分包亦須提供）。 

9. 各次產業輔導團單位需單獨設帳記載各會計科目支出，應

依核定政府款項支付。各項經費支出憑證、發票等，其品

名填寫應完整，經費支應科目應與計畫書上所列相符。 

10. 除工研究院外，各次產業輔導團單位應分別於 116 年 2 月 

15 日及 116 年 11 月 30 日前，繳交 115 年度及計畫全程之

會計師簽證查核報告。 

11. 各次產業輔導團單位單位應配合工研院、產發署或審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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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查核作業，於指定時間繳交，相關財務查核資料，如

因財務查核資料不齊或違反經濟部產發署報核規定，需無

條件繳回政府款。 

12. 本案之政府款及自籌款須於計畫期間內支用完畢且不可保

留，若結案時有餘額需對應政府款數之比例繳庫。 

13. 上述審查作業輔導單位應配合產業競爭力輔導團總團繳交

報告、簡報及相關佐證資料。 

14. 輔導單位請領各期輔導款，應開立統一發票或免用統一發

票收據。 

15. 輔導款專戶於計畫執行結束後之結餘與扣稅前孳息毛額均

須繳回主辦機關。 

16. 次產業輔導團經費支出之原始憑證核銷輔導款，其執行本計

畫各項費用之支出應取具合法之原始憑證，其內部憑證應依

內部核准程序辦理，並具備本計畫相關負責人員之簽署。 

計畫委外執行與其受委託單位之契約期間若超出計畫執行期間，須

提出合理經費分攤說明。 

次產業輔導團請領其中及期末政府輔導款時，均須檢附會計師簽證查核

報告書，會計師進行查證工作須依本申請須知之規定辦理。 

請購暨款項撥付繳交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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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次產業輔導團請購暨款項撥付繳交資料 

作業項目 核撥款項/作業時程 次產業輔導團繳交文件 

購案作業 
第1期款(15.8%) 

115/4-115/5月 

1. 分包計畫書電子檔 

2. 開立第一期款發票 

3. 次產業輔導團單位電匯資料

表掃描檔 

第2期 

執行進度作業 

第2期款(27.8%) 

115/7-115/8月 

1. 115年4月至115年6月底之第

2期執行進度報告 

2. 完成產業競爭力輔導入案件

數10% 

3. 經費累計表（經費累計至

115/6/30，次產業輔導團經

費累計表需含分包單位經費

累計；工研院次產業輔導團

若有分包亦須提供） 

4. 開立第二期款發票 

第3期 

執行進度作業 

第3期款(16.4%) 

115/11-116/2月 

1. 115年6月至115年10月底之

期中執行進度報告 

2. 期中執行進度簡報 

3. 完成產業競爭力輔導入案件

數50% 

4. 產業競爭力輔導報告(總案件

數*30%) 

5. 診斷輔導問卷量表(總案件數

*30%） 

6. AI導入工具核銷憑據/報告

（總案件數*10%） 

7. 經費累計表（經費累計至

115/11/30，次產業輔導團經

費累計表需含分包單位經費

累計；工研院次產業輔導團

若有分包亦須提供） 

8. 開立第三期款發票 

年度會計簽證作

業 
116/2-116/3月 

1. 116/02/15前提供115年度會

計師簽證查核報告（工研院

除外） 

執行進度作業 第4期款(20%) 2. 115年11月至116年6月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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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5-116/6月 第4期執行進度報告 

3. 產業競爭力輔導報告(總案件

數*80%) 

4. 診斷輔導問卷量表(總案件數

*80%） 

5. AI導入工具核銷憑據/報告

（總案件數*75%） 

6. 經費累計表（經費累計至

116/06/30，次產業輔導團經

費累計表需含分包單位經費

累計；工研院次產業輔導團

若有分包亦須提供） 

7. 開立第四期款發票 

結案作業 
尾款(20%) 

116/10-116/11月 

1. 116年10月15日前完成全程

結案報告/結案簡報 

2. 產業競爭力輔導報告總案件

數*100% 

3. 診斷輔導問卷量表總案件數

*100% 

4. AI導入工具核銷憑據/報告總

案件數*100% 

5. 經費累計表（經費累計至

116/10/15，次產業輔導團經

費累計表需含分包單位經費

累計；工研院次產業輔導團

若有分包亦須提供） 

6. 結案同意書正本(工研院除

外) 

全程會計簽證作

業 
116/11-116/12 

1. 提供計畫全程會計師簽證查

核報告（工研院除外） 

2. 尾款發票（經費動支須達計

畫總經費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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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廠商自籌款收取作法 

一、 目的 

為確保計畫執行之投入與責任分擔，並促進產業共同參與推動產業

升級與技術導入，特依經濟部相關補助計畫精神訂定本辦法，以規範廠

商自籌款之編列、收取及管理方式。 

二、 自籌款原則 

一、 本計畫經費來源包含「政府補助款」及「廠商自籌款」。 

廠商自籌款應依個案輔導內容與經費規模編列，並與政府補助款共同構

成計畫總經費。 

廠商自籌款得以電匯方式繳交，並依輔導契約書所訂期限完成繳納。 

三、 自籌款收取方式 

一、 廠商參與本計畫輔導或合作專案時，應依核定之輔導經費新臺幣

一萬元整繳納自籌款。 

自籌款收取方式如下： 

於計畫或輔導案核定後，廠商須於簽訂輔導契約書時完成自籌

款繳納。採一次繳納方式。 

四、 自籌款用途 

一、 廠商自籌款應專款專用，並用於計畫執行技術輔導與顧問服

務費或其他經核定與計畫相關之必要支出。 

五、 自籌款管理 

一、 自籌款應納入計畫經費統一管理，並依計畫會計制度列帳與核銷。 

二、 執行單位得依契約或計畫管理規範，定期查核經費使用情形。 

三、 計畫結束後，如有未使用之自籌款，依契約規定辦理。 

六、 其他事項 

一、 廠商未依規定繳納自籌款者，執行單位得暫停或取消其參與本計

畫之資格。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相關補助計畫規定或契約內容辦理。 

3.4 次產業輔導團年度績效檢視及案源配置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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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為提升本計畫輔導資源運用效益，建立績效導向之案源配置機

制，並促進各次產業輔導團持續提升執行效能、輔導品質及政策推

動成效，總團應於每年度第四季就各次產業輔導團當年度執行成

果、輔導品質及相關績效指標辦理年度績效評比，並依評比結果辦

理次年度案源配置調整。 

二、 適用範圍 

本原則適用於參與本計畫之各次產業輔導團，自115年度起實施，

以當年度績效評比結果作為次年度案源配置調整之依據，後續年度

依此辦理。 

三、 年度績效評比原則 

（一） 總團依各次產業輔導團年度執行成效，就下列四大面向辦理年

度績效評比，並作為次年度案源配置調整之依據： 

1. 指定任務執行面向(30%)：年度核定工作目標之達成情形。 

指標 計算方式 

輔導案件達成率 
實際完成輔導案件數÷ 年度目標案件

數 × 100% 

AI導入推動達成率 
完成AI工具驗收之件數 ÷ 年度目標案

件數 × 100% 

培訓開課達成率 實際開課場次 ÷ 年度目標場次 × 100% 

2. 行政履約責任面向(20%)：各項計畫作業及管考配合情形。 

指標 計算方式 

計畫作業如期完成

率 

如期完成重要作業及管制作業規定成

果件數（含文件繳交、系統填報及計

畫進度回報）÷ 應完成總件數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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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輔導診斷成果面向 (30%)：輔導診斷品質與企業回饋情形 

指標 計算方式 備註 

品保書審

通過率 

通過件數 ÷ 受審

件數 × 100% 

依次產業輔導團別辦理抽

樣，確保各次產業輔導團均

有足額之受審件數。 

現地訪查

合格率 

合格件數 ÷ 訪查

件數 × 100% 

依次產業輔導團別辦理抽

樣，各次產業輔導團均應有

訪查件數納入評比 

企業滿意

度 

填答滿意以上件

數 ÷ 有效回收件

數 × 100% 

企業滿意度問卷由總團統一

辦理。有效回收件數未達該

次產業輔導團當年度輔導完

成件數百分之三十者，由總

團提送諮詢委員綜合評定後

辦理認列。 

4. 產業擴散效益面向 (20%)：成果示範效益與政策擴散成效 

指標 計算方式 備註 

年度標竿案

例入選數 

入選件數÷輔導完成總

件數× 100% 

各項績效評比原則

以各次產業輔導團

核定目標及執行規

模為基準辦理。 

 

總績效分數=(指定任務執行面向分數×30%)+(行政履約責任面

向分數×20%)+(輔導診斷成果面向分數×30%)+(產業擴散效益

面向分數×20%) 

 

（二） 績效評比等級及案源配置調整原則 

 各次產業輔導團年度績效評比結果區分為「優秀」、「良

好」及「未達良好」三個等第，由總團依各面向評比結果綜合評

定，並據以辦理次年度案源配置調整。各等第評比原則及對應之

案源配置調整係數如下： 

 

 



27  

等第 評比原則 案源配置 

調整係數 

優秀 

⚫ 各面向表現優異，具示範推廣效

益。總績效分數達八十五分以上，

且各面向分數均達六十分以上，輔

導診斷成果面向達七十分以上，案

源配置調整參考區間為 1.10～1.15 

1.10 ～ 1.15 

良好 
⚫ 各面向達成計畫目標。總績效分數

達七十分以上者。 
1.00 ～ 1.05 

未達 

良好 

⚫ 執行成效或輔導品質未符合計畫要

求，應提出改善作法。總績效分數

未達七十分，或任一面向分數未達

六十分 

0.85 ～ 0.99 

 

（三） 各面向評比結果，由總團依各次產業輔導團當年度執行情形綜

合評定，並據以對應次年度案源調整係數；調整係數之實際適

用數值，由總團視各次產業輔導團年度整體績效表現、合格輔

導員人數、可承接案件量能、政策推動需求及整體案源規模綜

合核定，以維持整體輔導品質與執行穩定性。 

 

四、 未達目標之案源配置調整 

（一） 各次產業輔導團當年度實際完成輔導件數未達原核定案源數量

者，其差額部分由總團於年度績效評比後辦理次年度案源配置

調整，並優先分配予執行成效較佳且具承接量能之次產業輔導

團；當年度執行成效達核定目標者，維持原核定案源數量。 

五、 案源配置調整作業 

（一） 經績效評比後，由總團依各次產業輔導團績效評比結果，綜合

辦理次年度案源配置，並優先分配予評比結果較佳且具承接量

能之次產業輔導團。 

（二） 針對執行成效或輔導品質較需強化之次產業輔導團，總團得視

需要辦理輔導、追蹤或要求提出改善作法，以確保整體計畫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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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品質。 

（三） 各次產業輔導團績效評比結果，應於配置調整前由總團彙整，

提送輔導團諮詢委員會確認後，送產業發展署核定。 

六、 作業時程 

（一） 每年第四季由總團彙整各次產業輔導團當年度執行績效數據，

辦理年度績效評比，核算各次產業輔導團次年度案源配置數

量。 

（二） 績效評比結果提送輔導團諮詢委員會確認後，送產業發展署核

定，並於次年度計畫起始前以書面通知各次產業輔導團，同步

公告。 

七、 配套事項 

（一） 各次產業輔導團應配合總團辦理年度績效資料回報，未依期限

完成回報者，相關指標視同未達標準辦理。 

（二） 各次產業輔導團如對績效評比結果有疑義，得於收到書面通知

後十四日內，以書面向總團提出說明，由總團彙整後提送輔導

團諮詢委員會確認，複核結果作為後續辦理依據。 

（三） 本原則未盡事宜，依本計畫契約、服務需求書及總團相關規範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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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輔導員培訓辦法 

4.1 輔導員資格與培訓制度 

為確保 AI 輔導服務之專業品質與推動成效，本計畫建立輔導員

培育與管理制度，透過資格審查、培訓課程與定期回訓機制，培養具

備 AI 技術素養與產業應用經驗之輔導人才，支援企業推動 AI 導入與

智慧化轉型。 

 

一、 輔導員資格條件 

1. 申請成為輔導員者，須具備 AI 基礎能力或實務輔導經驗，並符

合以下條件之一： 

(1) 持有下列任一於申請日前 1年內取得之 AI 能力相關證照：  

A. iPAS AI 應用規劃師(初級) 

B. AI-900/AI-901 Microsoft AI 基礎認證 

C. AWS AI Practitioner(基礎級) 

D. ITS AI 人工智慧國際認證 

E. AI 人才素養與能力認證(AIATC™) 

F. 其他經審查認定之國內外 AI相關專業認證(如 NVIDIA 相

關認證或培訓體系) 

G. *依「AI產業人才認定指引」之認證原則辦理，並保留同

等能力認定之彈性。 

(2) 曾執行產業智慧化、AI導入輔導相關計畫，實際從事輔導達

1年以上經驗。 

2. 符合上述資格者，須參與本計畫辦理之 Boot Camp產業競爭力

輔導團培訓課程(6小時)，完成培訓並通過審核後，使得取得輔

導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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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Boot Camp 產業競爭力輔導團培訓課程 

為強化產業競爭力輔導團對 AI顧問實務及政府政策工具運用能

力，本計畫 Boot Camp培訓課程規劃以「政策措施掌握」、「企業 AI導

入實務」及「計畫執行重點」三大主軸為核心，透過數位自學與實體交

流並行，協助輔導員建立完整七大措施理解與輔導顧問實務能力，以利

後續於企業轉型輔導及 AI導入診斷過程中有效運用政府資源，提升計

畫整體推動效益。學習主題說明如下： 

⚫ 七大措施政策掌握與資源對接應用：本培訓採數位自學方式辦理，內

容涵蓋各項措施之政策目標、適用對象、推動模式及資源申請運用方

式，協助輔導員於執行企業 AI 導入診斷與數位轉型輔導時，有效整

合政府資源，提升企業推動 AI 數位轉型之動能。 

⚫ 企業導入 AI輔導實務及應用：企業導入 AI 過程常涉及需求盤點、

策略規劃及資源整合等關鍵議題。為提升輔導員實務輔導能力，將透

過跨產業案例分享與分組討論，聚焦企業 AI 應用情境、導入痛點、

成本計算及實務作法，強化其問題診斷、經驗交流及政策資源對接能

力。 

⚫ 計畫推動與輔導執行重點說明：本學習重點在於掌握本計畫執行之關

鍵步驟，包括計畫流程、輔導作業要點、企業診斷訪談與報告撰寫技

巧、成果紀錄及相關行政事項，以確保輔導工作順利推動並符合計畫

管理規範。 

1. 課程內容： 

Boot Camp 課程總時數 6小時，包含實體培訓與數位自學課程，課

程內容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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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Boot Camp 產業競爭力輔導團種子培訓課程內容 

單元 主題 講師 時數 

0B政策措施掌握 

 1B七大措施與輔導資源對接 

2B-措施一：AI數位轉型 

3B-措施二：AI人才培育 

4B-措施三：金融支持 

5B-措施四：市場拓銷 

6B-措施五：技術輔導 

7B-措施六：ESCO節能 

8B-措施七：勞動力升級 

9B措施 

10B代表 

11B2~3小時 

(數位自學) 

12B單元一： 

13B企業導入 AI輔

導實務及應用 

 14BAI技術在各產業的應用案例 

 15B輔導實務及跨產業導入痛點 

 16B案例分享與分組討論 

17B專業講師 
18B2小時 

(實體培訓) 

19B單元二： 

20B輔導員必備計畫

執行重點 

 21BAI數位轉型資訊說明 

 22B政策動態 QA 

 23B企業診斷評估實務技巧 

24B總團/區域代表 
25B1~2小時 

(實體培訓) 

*115/4前之 Boot Camp課程，後續另依相關通知辦理補訓事宜。 

 

2. 完訓條件： 

學員須同時完成實體培訓與數位自學課程，並符合以下條件，始視

為完訓，並列為本計畫之合格輔導員： 

(1) 實體培訓：單一Boot Camp場次受訓時數達80%以上，並完成簽到及

簽退；實際出席時數以課程紀錄或簽到紀錄為認定依據。 

(2) 數位自學，應於帳號開通後，在兩週內完成以下內容： 

A. 各單元影片之觀看完成度均須達80%以上。 

B. 整體測評成績達80分以上。 

若未完成上述實體培訓與數位自學課程，該數位學習紀錄不予保

留，須於下梯次重新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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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oot Camp課程場次與資訊 

Boot Camp 培訓課程之辦理場次將不定期更新於計畫官網中。(官網

資訊：https://eii.nat.gov.tw/moeai-plus/) 

 

三、 輔導員回訓與能力機制 

為確保輔導員持續掌握 AI 技術發展與產業應用趨勢，取得資格後

須每年定期參與回訓，以維持專業能力。本計畫建立輔導員名冊(造冊)

管理機制，記錄輔導員之資格狀態、專業背景及回訓情形，並定期更

新，以利後續輔導資源調度與能力追蹤。回訓認定，符合下列條件之

一： 

1. 至經認定之「人工智慧技術服務機構能量登錄培訓單位」修習進

修課程，且累計時數達 12 小時以上。 

2. 本計畫公告之年度AI數位學習影片，學習時數累積達18小時。 

3. 取得申請認定日前 3 個月內核發之AI能力相關證照。 

*依「AI產業人才認定指引」之認證原則辦理，並保留同等能力

認定之彈性。 

此外，為持續掌握輔導員專業能力維持情形，本計畫將建立抽查

機制，定期針對已取得資格之輔導員進行測評，以確認其對關鍵政策

措施及輔導內容之理解程度。 

抽查作業將以每季辦理為原則，並採一定比例抽樣方式進行(原

則以5%為基準)，測評內容以本計畫重點推動措施及輔導實務應用為

主。未通過測評者，得提供再次測驗機會；若仍未通過，將依規定檢

討其資格狀態，以確保整體輔導品質。 

未完成年度回訓或抽查作業之測評不通過者，將喪失輔導員資

格，並自輔導員名冊中移除。 

https://eii.nat.gov.tw/moeai-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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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輔導員制度 

為擴大產業輔導量能，並建立具培育、分級及傳承機制之人才體

系，本計畫規劃建置輔導員制度，區分為「輔導員」及「進階輔導員」

二類。透過分級培育與專業審查機制，逐步累積企業輔導經驗、AI 應

用知能及政策資源整合能力，形塑穩定且可持續發展之輔導人才體系，

以支援各分區輔導中心及次產業輔導團推動企業輔導工作。 

1. 輔導員 

輔導員由法人機構專業人員及經區域輔導中心推薦之具產業 AI輔

導實務經驗的專業人士組成，經資格審查通過，並完成本計畫規定之 

Boot Camp 培訓課程後，始取得輔導員資格。其主要任務為協助企業進

行 AI 導入需求盤點、數位轉型現況掌握、輔導需求初步分析及相關資

源措施說明，並依計畫規範辦理輔導推動、成果紀錄及推動作業等事

項。 

2. 進階輔導員 

進階輔導員由已取得輔導員資格者擔任，並應具 3年以上 AI 相關

專業資歷，經專業能力及產業實務經驗審查通過後，始得認定。其主要

任務協助企業 AI 相關輔導工作外，具教學能力者，經遴選後得擔任本

計畫種子師資，協助辦理輔導員培訓授課、案例分享、經驗傳承及教材

優化等工作，以強化輔導員培育及知識傳承機制 (參考本手冊 p36) 。進

階輔導員資格取得滿 1年後，在回訓方式採擇一認列辦理，包含至經認

定之「人工智慧技術服務機構能量登錄培訓單位」修習進修課程，累計

時數達 36小時以上；或參與本計畫之種子講師在輔導員培訓的教材籌

備及授課，教學時數累計達 18小時以上，作為回訓認列依據。 

本章節說明本計畫之輔導員資格、培訓及管理機制。透過資格審查

及 Boot Camp 培訓課程，建立輔導員之基本能力門檻；並藉由年度回訓

及定期抽查機制，持續追蹤與維持其專業能力。另透過輔導員之分級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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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由具教學能力者協助培訓與經驗傳承，逐步累積輔導經驗與專業能

量，建構制度化之 AI 輔導專業體系。 

 

4.2 七大措施內容 

為了協助輔導員在企業諮詢、診斷與輔導過程中，能夠掌握輔導資

源的重點，以下簡要說明七大輔導措施的背景與目的、輔導機制、申請

資格和聯繫窗口，詳細的內容列於本輔導 SOP手冊中的附件八。惟外

部環境變化快速，政府政策資源與措施也可能因應企業經營需求進行調

整，因此各項措施補助條件及期間以主辦單位最新公告為準，建議申請

前先行確認官方資訊。 

 

⚫ 措施 1 AI數位轉型 

背景與目的 

因應 AI浪潮加速及供應鏈重組，台灣大量中小企業缺乏導入 AI的

知識與資源。本措施透過系統性診斷、輔導與資源串接，降低試錯成

本，協助企業找出 AI導入路徑。 

三大子計畫 

【製造業】— 主辦：經濟部產發署／工研院執行 

• 階段一 AI診斷與輔導：政府出資 19 萬元，企業自付 1 萬元，輔導

員完成診斷報告書 

• 階段二 AI工具導入：依診斷報告導入 AI工具，最高補助 10 萬

元，AI人才培訓最高 12 萬元 

• 階段三 研發轉型補助：個案最高 500 萬，產業聯盟最高 4,000 萬(企

業自籌須超過 50%) 

【服務業】— 主辦：經濟部商業發展署 

• 個案型補助：補助比例 50%，上限 300 萬元(導入通用型 AI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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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型補助：補助比例 50%，上限 2,000 萬元(3處以上場域整合，

帶動供應鏈) 

【中小企業】— 主辦：中小及新創企業署 

• 企業診斷服務：AI成熟度診斷，找出數位化與 AI導入需求 

• 產業 AI應用教案：開設次產業培訓課程，降低接觸 AI門檻 

• 產業 AI導入應用輔導：協助提升營運效率，建立智慧化經營模式 

申請資格 

• 製造業：依法辦理公司/商業/工廠登記之製造業(不含外國分公司、

已獲其他政府補助者) 

• 服務業：符合商業/公司/稅籍登記之商業服務業者 

• 中小企業：資本額 1 億元以下或員工未滿 200 人之依法登記企業 

聯絡窗口 

• 產業競爭力輔導團：0800-023-800 ／ ai-office@itri.org.tw 

• 服務業窗口：(02)2553-3988 ／ smebiz@cisanet.org.tw 

• 官方網站：https://eii.nat.gov.tw/moeai-plus/ 

 

⚫ 措施 2 AI人才培育 

背景與目的 

針對中小微企業及製造業勞工缺乏 AI轉型技能的問題，透過多元

培訓管道建置 AI應用人才，協助企業進行數位轉型。 

四大培訓管道 

【AI新秀】應屆/已畢業生培訓 

• 培訓 4 個月＋實習 4 個月，月補助最高 2~3 萬元，總補助最高 28 萬元 

• 媒合凱基證券、精誠資訊、緯創資通等知名企業實習 

• 報名：aistar.tw｜聯絡：(02)2771-2171#5901 

【在職菁英】在職員工培訓(30小時課程，含實作) 

https://eii.nat.gov.tw/moeai-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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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辦理培訓：輔導團法人及其合作單位開課。 

• 企業自辦內訓：受產發署產業競爭力輔導團輔導之企業，且完成

「措施一：AI數位轉型」之 AI工具採購。符合資格之企業依實際

需求規劃，隨到隨審。 

• 聯絡： (02)2579-2700 ／ aiservice＠aiup.com.tw 

 

【新型專班(教育部)】招收STEM/金融/半導體領域國際生 

• 2 年培育，政府提供獎助金(機票、學雜費)＋企業每月生活津貼 1 萬

元以上 

• 畢業後留臺就業 2 年義務 

【勞工再充電(勞動部)】減班休息期間訓練 

• 勞工訓練津貼：月最高 1 萬 6,300 元(全時勞工投保薪資 3.18 萬元以上) 

• 事業單位訓練費用補助：最高 350 萬元 

AI人才培訓 Coupon 補助 

• 申請條件：完成輔導團診斷輔導 ＋ 已購 AI工具 ＋ 完成 AI人才培

訓 

• 補貼每家企業 12 萬元產能損失，補助基準： 

1. AI新秀每 4人月：6萬元 

2. 在職菁英每人：6萬元 

3. 教育部新型專班每人每學期：6萬元 

• 申請時間悉依計畫網站公告之時程為準。｜聯絡：(02)2579-2700 

 

⚫ 措施 3 金融支持 

背景與目的 

中小企業常見財務痛點：融資知識不足、財務體質脆弱、缺乏擔

保品。馬上辦服務中心扮演政府與銀行間的溝通橋樑，提供一站式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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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輔導。 

三項核心服務 

• 融資診斷輔導：專業顧問釐清核心問題，協助轉介銀行取得資金或

提升財務體質 

• 債權債務協商：召開協商會議調整還款方案，紓解週轉壓力 

• 信用保證：提供信用保證，提升金融機構貸款意願 

申請資格 

• 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資本額 1 億元以下或員工未滿 200 

人，依法辦理登記 

聯絡窗口 

• 諮詢專線：0800-280-280(週一至週五 08:30–18:00，常態性服務) 。 

• 亦可透過各縣市工/商業會、中小企業服務中心轉介。 

 

⚫ 措施 4 市場拓展 

背景與目的 

企業拓展海外市場痛點：參展成本高、買主開發效率低、出口市場

過度集中。本措施透過參展補助與海外通路布建，降低試錯成本，強化

國際布局。 

四大工具 

• 參展補助：補助企業赴海外參展費用，可搭配「台灣館」整體行銷

曝光 

• 海外通路布建(D-IMDP)：支持企業建立海外展示/服務據點，形成

可持續在地市場能力 

• 會展推動：補助國際展覽/會議在臺舉辦；輔導新展每案最高 300 萬

元 

• 海外據點：全球 45 國 63 個外貿協會據點，提供免費辦公設施與在



38  

地支援 

申請方式與聯絡 

• 拓銷諮詢：0800-609-889 

• 參展補助承辦：02-2567-3360 

• D-IMDP 計畫：market.meettaiwan.com/imdp/ 

• 採年度/半年度公告受理，預算用罄提前截止 

⚫ 措施 5 技術輔導(AI試製場域) 

背景與目的 

多數產業 AI導入停留於單點試驗，研發與場域應用落差大。本措

施透過開放試製場域與補助機制，降低企業投資風險，並驅動 AI系統

國際輸出。 

兩大機制 

【AI試製場域＋共通模型】 

• 開放法人建置的 AI試製場域，企業可進行打樣試製、製程驗證、

品質驗證 

• 提供 AI共通模型，企業可直接調整客製化，無需從零開發 

• 並提供 AI實作人才培育，協助企業自主應用 

• 入口：0800-005-288 ／ service.moea.gov.tw/EE514/ 

【AI應用躍昇計畫(補助型)】 

• 補助最高 3,000 萬元，補助比例最高 50%，企業需自籌另外 50% 

• 聚焦半導體、精密機械、醫療照護、電子組裝等八大關鍵產業 

• 申請資格：公司法登記且淨值為正、非陸資之企業 

• 聯絡：(02)2341-2314#2218 ／ service.moea.gov.tw/EE514 

 

⚫ 措施 6 ESCO節能 

背景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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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節能卡在「不知從哪改」「效益難估」「缺乏可信賴驗證機

制」。本措施以「診斷→媒合→補助/績效保證」一站式機制，降低決策

不確定性。 

三大服務 

• 節能診斷(免費)：適用電力契約容量 800kW 以下、年用電 4 萬度以

上的中小企業，由節電服務團實地訪查，提出改善方案 

• ESCO媒合：定期舉辦媒合會，促進供需交流，提供方案設計至績

效量測的一站式服務 

• 績效保證補助：節能率達 10% 以上可申請，單一用戶契約容量需達 

100kW(集團 500kW)以上 

聯絡窗口 

• 節電服務諮詢：0800-035-803 

• 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02-2910-6067#631 

• 動力設備補助申請：www.mdss.org.tw 

 

⚫ 措施 7 勞動力升級 

背景與目的 

因應美國關稅等國際情勢，企業實施減班休息。本措施支持勞工在

減班期間參訓，提升技能並穩定就業，同時強化企業整體人力資源。 

兩大機制 

【減班休息勞工再充電計畫】 

• 勞工：可免費參訓；訓練津貼最高每月 1 萬 6,300 元(視投保薪資級

距) 

• 事業單位：訓練費用補助最高 350 萬元(含講師費、教材、場地費

等) 

• 申請期間：114年 7月至 115年 7月 31日｜線上申請：

http://www.mds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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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jobtraining.wda.gov.tw 

【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 

• 個別型訓練補助：最高 95 萬元；聯合型：190 萬；產業推升型：

200 萬元 

• 外訓補助：一般課程 50%；中高齡/青年/數位學習課程 70% 

• 申請對象：51人以上民營企業(未滿 51人需具 TTQS認證或獲獎資

格) 

• 每年 12 月受理次年申請 

聯絡窗口 

• 客服專線：0800-777-888 

• 中彰投分署：(04)2359-2181#1507、1535、1550 

• 線上申請：onjobtraining.wda.gov.tw 

 

表 3  產業競爭力輔導團七大措施摘要表 

措施 目的 主辦單位 補助/服務內容 申請資格 

措施 1 

AI數位

轉型 

協助企業釐清

AI導入路徑

與優先順序，

推動 AI從示

範到擴散 

產發署、

商業發展

署、中小

及新創企

業署 

【製造業】階段一：AI診斷

(政府出資 19萬，企業自付

1萬)→ 階段二：AI工具導

入補助最高 10萬＋人才培

訓 12萬 → 階段三：研發轉

型補助最高 500萬  

【服務業】個案型補助

50%，上限 300萬；整合型

50%，上限 2,000萬  

【中小企業】AI成熟度診

斷、AI應用教案及輔導 

依法登記之製造

業/商業服務業/中

小企業(資本額 1

億以下或員工未

滿 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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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目的 主辦單位 補助/服務內容 申請資格 

措施 2 

AI人才

培育 

培育 AI應用

人才，協助企

業建置 AI工

具並提升人員

數位能力 

產發署、

教育部、

勞動部 

【AI新秀】培訓 4 個月＋實

習 4 個月，津貼最高 28

萬，媒合知名企業實習 

【在職菁英】政府辦理或企

業自辦 30小時訓練課程

（含實作）。  

【新型專班】教育部國際生

培育，留臺就業 2年  

【Coupon補助】每家企業

補助 12萬元(需已購 AI工

具) 

各子計畫資格不

同；Coupon補助

需完成輔導團診

斷輔導且已購 AI

工具，並完成 AI

人才培育 

措施 3 

金融支

持 

提供財務諮

詢、融資診

斷、債務協商

與信用保證 

中小及新

創企業署

(馬上辦服

務中心) 

融資診斷輔導：專業顧問提

出財務解決方案及銀行轉介 

債權債務協商：召開協商會

議調整還款方案 信用保證：

提升銀行放款意願 

資本額 1億以下或

員工未滿 200人之

中小企業 

措施 4 

市場拓

展 

降低拓銷試錯

成本，提升國

際能見度與接

單轉換效率 

國際貿易

署(外貿協

會執行) 

參展補助：補助企業赴海外

參展費用 

海外通路布建(D-IMDP)：

支持建立海外展示/服務據點 

會展推動：補助在臺舉辦國

際展覽及會議 

海外據點：全球 45國 63處

提供在地支援 

依法登記之公司

或商號(以各計畫

公告為準) 

措施 5 

技術輔

導 

透過試製場域

與補助，引導

企業投入 AI

研發、驗證並

推動國際輸出 

產業技術

司(A+企

業創新專

案辦公室) 

【AI試製場域】開放法人場

域供企業驗證試製，降低投

資風險 

【AI應用躍昇計畫】補助最

高 3,000萬，補助比例不超

過 50%，聚焦八大關鍵產業 

有試製/AI導入需

求之企業；申請

補助者須為公司

法登記之公司，

淨值為正且非陸

資 

措施 6 

ESCO

節能 

以「診斷→媒

合→補助/績

效保證」降低

企業決策風

險，產出可量

測的節能績效 

能源署、

產發署、

商業發展

署、中小

及新創企

業署 

節能診斷：免費節能診斷服

務(電力契約容量 800kW以

下) 

ESCO媒合：定期舉辦媒合

會，提供一站式節能服務 

績效保證補助：節能率 10%

以上可申請，依條件補助 

年用電 4萬度以上

之中小能源用

戶；ESCO媒合無

特定規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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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目的 主辦單位 補助/服務內容 申請資格 

措施 7 

勞動力

升級 

支持勞工減班

期間參訓，提

升技能並穩定

就業，增強企

業競爭力 

勞動部(勞

動力發展

署) 

【減班休息勞工再充電】勞

工訓練津貼：月最高 16,300

元；事業單位訓練費用補助

最高 350萬 

【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

內訓補助(個別型 95萬/聯合

型 190萬/產業推升型 200

萬)；外訓補助 50%–70%；

數位學習補助 70% 

減班勞工：受僱

且投保相關保

險；企業：投保

就業保險且維持

90%僱用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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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申請輔導員培訓之開課流程 

1. 申請資格 

經濟部產發署委辦法人之次產業輔導團，並由各分區輔導中心協助

次產業輔導團向下推動與辦理。 

2. 計畫內容 

由各分區輔導中心協助次產業輔導團向總團提出「產業競爭力輔導

團種子培訓」培訓計畫申請，茲說明如下： 

(1) 培訓學員資格 

A. 已協議分包之公協會、大學、資服業者。 

B. 具備AI導入1年以上經驗或具備AI基本證照。 

C. 具備相關次產業輔導實績或專業組織。 

(2) 培訓規劃 

A. 規劃與辦理專業培訓 

 專業培訓課程規劃：培訓單位應依推動作法規劃專業培訓階段

之課程，課程內容應包含「輔導作業原則說明」、「輔導實務

工作坊」及「七大措施線上學習與評測」三階段辦理，培訓時

數至少6(含)小時。 

 培訓形式：以分組型講授，進行「案例交流(Case Study)」與

「資源對接解析」培訓，可包含(但不限於)講師實體授課、專

題實作與討論及成果發表等方式。 

B. 師資授課條件 

AI基礎課程之授課師資由本計畫遴選之「進階輔導員」擔任，

應具備人工智慧或相關資訊領域之專業知識與教學能力，並至少符

合下列資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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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三年以上AI人工智慧相關課程教學經驗。 

 具資通訊相關領域之碩博士(含)學位。 

*若講師已取得國內外人工智慧相關專業證照者，得列為審

查之加分項目。 

 

4.4 線上評測與發證 

為強化產業競爭力輔導團種子培訓之制度化管理與能力，本計畫建

構：實體培訓、七大措施數位自學、線上評測及成果發證之標準化機

制，透過明確課程規格與能力檢核制度，確保完成培訓之輔導員具備

AI輔導顧問與政策對接之專業能力。 

本計畫之七大措施政策內容，導入線上數位學習與測評機制，結合

實體訓練，建立統一完訓標準與發證門檻，作為全國產業競爭力輔導團

後續推動輔導作業之能力基礎。 

1. 內容架構 

(1) 七大措施：本計畫之數位自學課程以「七大措施」為核心主題進行

系統化講授，強化輔導員對政策工具之整體理解與應用能力，並透

過政策對接架構，引導學員掌握各項措施與產業需求之對應關係。 

(2) 政策工具與企業痛點對接：以企業常見營運痛點(如AI數位轉型、

ESCO能效改善、AI人才培訓、金融支持、技術輔導等)為情境案

例，說明七大措施如何對應解方，強化輔導員將政策資源轉化為企

業輔導方案之能力。 

2. 線上評測機制 

輔導員完成數位自學課程後，須參與線上評測，以檢核輔導員對七大

措施之理解深度及實務應用判斷能力，確保輔導員具備下列核心能力： 

 正確辨識各項政策工具之適用範圍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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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斷企業情境與對應措施之媒合能力。 

 整合多項措施形成完整輔導方案之規劃能力。 

本評測採是非題及單選題形式，共計 40 題，作答時限為 60 分鐘。

測驗成績須達 80 分(含)以上，始符合本計畫合格輔導員之能力審查條

件。未達標準者，須依規定完成補修與再測驗程序。 

 

 

圖 2  輔導員數位自主學習與課後評測機制 

 

3. 發證機制 

(1) 課程完成規範包含以下條件： 

A. 實體培訓：出席時數達80%以上，並配合簽到簽退。 

B. 數位自學(帳號開通後，兩週內完成)：影片觀看完成度達

80%以上，且測評成績達80分以上。 

(2) 由總團核對輔導員名單造冊，並核發完訓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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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輔導作業指南 

5.1 入案、分案作業流程 

一、 可申請企業之資格 

(1) 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有限合夥登記之製造業，皆

可申請。前述有辦理公司登記者不含外國來臺分公司。 

(2) 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 

(3) 營業狀況不得為解散、歇業。 

(4) 不得為陸資投資企業(依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布之最新陸

資來臺投資事業名錄)。 

(5) 申請企業於3年內未有違反保護勞工、環境之相關法律或違反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相關規定，且情節重大之情事。 

 

二、 申請流程 

(1) 請企業至產業競爭力輔導團網站下載，或洽執行單位取得申

請須知及申請書。 

(2) 由企業填妥申請書及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加蓋大小章後，

以電子郵件寄送總團(ai-office@itri.org.tw)，由總團進行資格

審查並告知結果。  

 

產業競爭力總團(以下簡稱總團)完成審查後，將依企業所屬行業別

與所在地區，分派輔導案件給適當之區域輔導中心或次產業輔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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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案件分工流程 

 

三、 公告 

本申請須知公告於下載專區(網址：https://eii.nat.gov.tw/moeai-

plus/)，有意申請之企業請向輔導團洽詢、參加說明會或上網查詢相關

資料。 

 

5.2 輔導專業素養 

一、 輔導員具備 AI專業素養 

AI技術發展日新月異，且國內產業界所面臨的經營環境挑戰也較

以往更為複雜，為了確保政府投入的輔導與補助資源能夠真正解決廠商

的問題，同時可以根據需求找到合適的 AI工具和導入方式，進一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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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導入 AI與產生具體效益，而非短期試作和展示。 

產業競爭力輔導團之輔導員須具備以下 AI專業素養，以達成以下

目的： 

 釐清企業痛點與導入AI之必要性：先釐清企業真正要改善的是什麼

(例如良率、交期、維修、客服)，以及釐清自動化和數位化的程

度，避免只是因為了趕流行「為了用AI而用AI」。 

 根據客觀事實提供AI工具和導入方法之建議：在輔導的過程中必須

確認導入AI的條件與環境，且有數據可檢驗，例如：資料是否足

夠、作業流程調整、如何驗收成效、如何避免AI誤判等。 

 控制與管理AI風險：必須要能力協助企業先行把關AI導入前的風險

面向，包括個資、資安、責任歸屬、供應商承諾等。 

 增進AI導入成果的可擴散性：有能力將成功導入AI的做法整理成可

複製的流程與標準，讓更多企業採用AI，發揮政府資源之效益。 

 須盡到保護廠商營業秘密或著作權之責任。 

 

5.2.3 AI基本證照所取得之 AI專業素養 

在輔導員資格審核中，列出以下幾項建議的 AI基本證照，以下針對

各證照之簡介、考試簡章和考前閱讀等資料，歸納出取得 AI基本證照所

認證的 AI專業素養，這些素養可作為輔導員培訓或自主學習之參考。 

 

1. iPAS「AI 應用規劃師—初級」認證之 AI專業素養 

依據 iPAS「AI 應用規劃師—初級」簡章與學習指引的能力指標與

評鑑範圍分析，取得該認證大致代表持證者具備以下 AI 專業素養，且

偏向於「應用規劃與導入」： 

(1) 掌握 AI 基本概念與應用脈絡：理解 AI 的定義、基本原理與常見

應用領域，同時知道 AI 在隱私、安全與倫理上可能遇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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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備資料處理的基本觀念：了解資料的收集、清洗、分析、視覺

化等基本流程，並能說清楚「資料在 AI 模型裡扮演什麼角色」。 

(3) 理解機器學習的基本原理與常見方法：能用非工程師也能理解的

方式，掌握機器學習的核心概念與常見模型/方法，用於判斷「這

類問題適不適合用 ML」。 

(4) 分辨鑑別式 AI 與生成式 AI，並理解其整合應用：知道兩者特性差

異、基本原理，以及在實務上如何搭配使用(例如分類/預測 + 生成

式助理)。 

(5) 理解並能運用 No Code / Low Code 進行生成式 AI 應用設計與測

試：掌握其概念、優勢與限制，能用工具做出可驗證的原型

(prototype)來降低導入門檻與試錯成本。 

(6) 熟悉常見生成式 AI 工具的基本操作與選用：了解常見工具的用

途、適用場景，能做出相對合理的工具選擇與應用規劃。 

(7) 具備生成式 AI「導入的初步規劃能力」：能做基本的需求確認、資

源配置、試用測試與導入評估/規劃等步驟安排，將「想用AI」變

成「可落地的導入流程」。 

(8) 有基本的生成式 AI 風險意識：納入生成式 AI 導入時的風險管理

主題(例如誤用、資料/內容風險等)作為規劃的一部分。 

 

2. 台灣人工智慧學校(AIA) AI人才素養與專業能能力認證 (AIATC™)  

依據以 AIA「AIATCL 素養級」所提供的考前閱讀資料(AI Over-

view)目錄與範例試卷題型/情境題分析，大致可歸納出以下 AI素養項

目： 

(1) AI 基礎概念與發展脈絡：理解 AI 的基本定義、歷程演進、以及強/

弱 AI 等核心概念，能用正確語言描述「AI 是什麼、不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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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機器學習入門與任務類型判讀：能辨識常見 ML 任務(如分類/迴歸/

聚類等)與基本方法概念，並能把情境題對應到適當的任務類型。 

(3) 資料素養，資料型態、資料準備與資料品質意識：理解結構化/非結

構化/半結構化資料差異、資料如何進入模型，以及「資料品質左右

模型結果」的基本觀念(能判讀資料來源與特徵是否合理)。 

(4) 深度學習基礎與常見模型/概念：掌握深度學習與機器學習的關係、

常見模型架構概念(如 CNN/LSTM 等)、以及基本訓練概念(例如梯

度下降用於參數最佳化)。 

(5) 遷移學習(Transfer Learning)基本理解：理解「把已學到的知識遷

移到相近任務」的概念與用途，能在應用情境中做初步判讀。 

(6) 算力與部署素養：雲端運算 vs 邊緣運算：能理解邊緣/雲端運算差異

(運算位置、資料傳輸與延遲等)，並能在題目中做出基本選擇判斷。 

(7) 生成式 AI 素養：基本概念、應用與延伸(含 RAG)：具備生成式 AI 

的基本理解，並涵蓋檢索增強生成(RAG)等常見架構概念，能判讀

生成式 AI 的使用情境與限制。 

(8) 應用辨識能力：常見 AI 應用領域與任務(如電腦視覺)：能辨識電腦

視覺等常見任務範疇(影像分類/物件偵測/影像分割等)，並能分辨哪

些不屬於該領域(例如把「文本生成」誤當 CV 任務)。 

(9) AI 安全與責任風險意識：隱私、公平、安全：具備基本 AI 安全/治

理觀念，能在情境題中辨識隱私保護作法(如去識別化)、以及資料

使用的隱私/安全/公平等議題。 

(10) 工具/方案選用的基本判斷：開源 LLM 等技術取捨：能對「開源模

型」的特性做基礎利弊判讀(可取得程式碼、可客製化、社群共享

等)，不過度美化工具能力，亦不做不切實際的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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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TS人工智慧國際認證  

IT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ertification (ITS人工智慧國際認證)是由

全球權威認證機構 Certiport(Pearson VUE旗下)發行的初階專業證照。該

認證旨在驗證考生具備完整的 AI 專案生命週期知識，涵蓋從問題定

義、數據處理、模型建立到部署維護的實務技能。根據 Certiport所提供

的《ITS OD 307 Artificial Intel 0225》(Certiport – IT Specialist Exam Ob-

jectiv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考試大綱之內容，取得認證考試的考生可

具備的 AI 素養和能力項目如下： 

(1) AI 問題定義與治理(Problem Definition + Governance) 

 問題界定與適用性判斷：能釐清要解決的需求、輸入/輸出、判斷是

否需要 AI、評估利弊、設定可量測的成功標準，並對照領域/組織風

險。 

 問題類型分類：能依資料型態(有標註/無標註)與情境，判斷屬分

類、迴歸、非監督、強化學習等問題類型。 

 跨域專業盤點：能辨識解題所需的商務、領域(subject-matter)、AI 

與落地實作等專業角色。 

 安全計畫與風險面盤點：包含存取權限、基礎設施安全、模型風險

與攻擊面(如對抗攻擊)。 

 適當使用與倫理／傷害防範：辨識可能的誤判與對特定族群的傷

害，建立資料蒐集/使用準則、演算法選擇準則，並避免脫離情境的

使用。 

 透明度與驗證活動：清楚溝通資料蒐集目的、界定誰可查看結果，

並檢視產業別法規要求。 

(2) 資料蒐集、處理與特徵工程(Data Collection, Processing, Engineer-

ing) 

 資料蒐集策略：判斷資料型態與特性、選擇既有資料集或自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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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並規劃自動化/人工蒐集方式。 

 資料品質與代表性：檢查缺漏/毀損資料、辨識蒐集方法的偏誤來

源、確保資料量足以避免偏誤模型。 

 資源需求評估：評估算力、時間複雜度與預算等資源限制，判斷問

題是否在現有資源下可解。 

 資料格式轉換與特徵化：將資料轉換為適用格式(如影像像素、文字 

token 等)，並進行特徵選擇與初始特徵向量建構。 

 特徵工程與資料切分：進行必要的標準轉換、產生處理後資料集，

並切分訓練/測試資料、確保測試集具代表性。 

 資料決策文件化(透明度)：記錄假設、前提、限制與設計理由，並

可提供給監管者與要求高度透明的使用者。 

(3) 演算法與模型(AI Algorithms and Models) 

 演算法適用性評估：評估不同演算法家族，選擇適合的模型類型(如

神經網路、決策樹、K-means 等)。 

 訓練、調參與迭代：以起始參數訓練模型、調整參數、蒐集效能指

標並迭代改進。 

 避免過度工程、兼顧可解釋性：在成本、速度等因素下選定模型，

並確認符合可解釋性需求。 

 模型評估與穩健性：檢查過擬合/欠擬合、建立指標或 KPI、用新測

試資料交叉驗證穩健性。 

 偏誤檢測與可解釋性檢視：檢查資料/輸入是否失配、資料不平衡、

避免歷史偏見自我強化，並檢視解釋性(如特徵重要度)。 

 敏感度/特異度與法規符合：測試敏感度與特異度，並依需求門檻評

估輸出、完成結果文件化。 

 利害關係人核可：彙整結果與風險基準，與利害關係人共同評估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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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整合、部署與上線支援(Integration and Deployment) 

 使用者教育與期待管理：訓練客戶如何使用、說明限制與適用範

圍、提供文件、管理期待。 

 生產環境挑戰預判與緩解：理解上線常見問題、辨識指標徵兆與緩

解方式。 

 生產管線設計(含系統整合)：建立訓練/推論管線、連接既有資料庫

與應用系統、建立回饋機制，並測試準確性、穩健性、速度與規模

適配。 

 維運支援能力：文件化功能、訓練支援團隊、導入回饋機制、漂移

偵測器與新資料蒐集機制。 

 

(5) 上線後監測、成效評估與退場(Monitoring, Impact, Decommission) 

 治理與監督(Oversight)：紀錄應用與模型效能以利安全、除錯、問

責與稽核；以監控系統與告警機制觀察漂移或效能劣化。 

 商業成效 KPI 追蹤：追蹤影響指標，與過去基準比較，對異常結果

進行修正。 

 對個人與社群的影響評估：分析特定子群影響、辨識並緩解問題、

尋找優化機會。 

 使用者回饋處理：量測滿意度、檢視使用者是否理解系統、把回饋

納入版本迭代。 

 持續改善或退場決策：綜合商業/社會/技術趨勢觀測，決定再訓練、

維持現狀或汰除(decommission)。 

 

4. 三項 AI認證比較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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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AI 認證比較表(iPAS初級 vs AIA AIATC vs ITS人工智慧) 

圖例：✅  明確涵蓋 ⭕  概念層次提及 ❌  未列出 

比較面向 
iPAS AI應用規

劃師(初級) 

AIA AIATC™ 素

養級 

ITS 人工智慧國

際認證 
說明備註 

【定位與對象】 

主要定位 
AI導入規劃與

應用設計 

AI基礎素養與概念

理解 

AI專案完整生命

週期實作 

iPAS偏規劃、

AIA偏素養、

ITS偏實作 

目標對象 
企業導入 AI的

規劃人員 

廣泛職場人士/AI

素養提升 

AI工程師/資料

科學家/技術人員 
 

認證機構 
經濟部產業人才

發展(iPAS) 

台灣人工智慧學校

(AIA) 

Certiport / Pear-

son VUE(ITS) 

ITS為國際認

可機構 

【AI基礎概念】 

AI定義與

發展脈絡 

✅  掌握 AI基本

概念與應用脈絡 

✅  AI基礎概念與

歷程演進 

✅  問題定義與

AI適用性判斷 

三者皆涵蓋，

側重不同 

強/弱 AI、

AI類型分

辨 

⭕  概念層次 
✅  含強/弱 AI等

核心概念 

⭕  問題類型分

類為主 

AIA較明確涵

蓋 

【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 

機器學習基

本原理 

✅  基本原理與

常見方法 

✅  ML任務類型判

讀(分類/迴歸/聚類) 

✅  演算法適用

性評估與選擇 
 

深度學習基

礎 
⭕  未明確列出 

✅  CNN/LSTM概

念、梯度下降 

✅  神經網路等

演算法選擇 

AIA最明確，

ITS含實作面 

遷移學習 ❌  未列出 
✅  遷移學習基本

理解 
❌  未列出 AIA特有項目 

【資料素養】 

資料處理基

本觀念 

✅  收集/清洗/

分析/視覺化流

程 

✅  資料型態、準

備與品質意識 

✅  資料蒐集策

略與品質 
三者皆涵蓋 

特徵工程 ⭕  概念層次 ⭕  特徵概念提及 

✅  明確列出特

徵工程與資料切

分 

ITS最完整 

資料決策文

件化 
❌  未列出 ❌  未列出 

✅  記錄假設、

前提與設計理由 

ITS特有，強

調透明度 

【生成式 AI】 

生成式 AI

基本概念 

✅  分辨鑑別式

與生成式 AI 

✅  生成式 AI素養

含 RAG架構 

⭕  未明確列為

獨立項目 

iPAS與 AIA

較完整 



55  

比較面向 
iPAS AI應用規

劃師(初級) 

AIA AIATC™ 素

養級 

ITS 人工智慧國

際認證 
說明備註 

RAG檢索

增強生成 
❌  未列出 

✅  含 RAG等常見

架構概念 
❌  未列出 AIA特有項目 

No Code / 

Low Code

應用 

✅  能用工具做

出可驗證的原型 
❌  未列出 ❌  未列出 

iPAS特有，強

調低門檻導入 

常見 GenAI

工具選用 

✅  工具選用與

應用規劃 

✅  開源 LLM等技

術取捨判讀 
❌  未明確列出  

【AI導入與應用規劃】 

導入規劃能

力 

✅  需求確認/資

源配置/試用/評

估 

❌  未列出 

✅  整合、部署

與上線支援完整

流程 

iPAS輕量規

劃，ITS完整

工程 

生產環境部

署 
❌  未列出 

✅  雲端 vs邊緣運

算判斷 

✅  生產管線設

計與系統整合 
ITS最完整 

上線後監測

與成效評估 
❌  未列出 ❌  未列出 

✅  治理監督

/KPI追蹤/漂移偵

測 

ITS特有 

退場決策 ❌  未列出 ❌  未列出 
✅  再訓練/維持/

汰除決策 
ITS特有 

【AI倫理、安全與治理】 

隱私與倫理

風險意識 

✅  隱私/安全/

倫理挑戰 

✅  隱私保護、去

識別化、公平議題 

✅  傷害防範、

倫理、族群影響 

三者皆涵蓋，

深度不同 

偏誤檢測 ⭕  概念層次 ⭕  資料偏誤意識 
✅  資料不平

衡、歷史偏見等 
ITS最深入 

透明度與法

規 

⭕  基本風險意

識 
⭕  基本提及 

✅  透明度、產

業法規、問責稽

核 

ITS最完整 

對抗攻擊與

模型安全 
❌  未列出 ❌  未列出 

✅  含對抗攻擊

面安全計畫 
ITS特有 

【整體特色比較】 

技術深度 
⭕  較淺，強調

規劃與應用 

✅  中等，涵蓋

DL/遷移學習等 

✅  較深，涵蓋

完整工程流程 
 

實作導向 

✅  強調 No 

Code/Low Code

原型 

❌  以概念理解為

主 

✅  完整 AI專案

生命週期實作 
 

最適合角色 
業務/PM/非工程

背景導入規劃者 

廣泛職場人士/AI

素養提升 

AI工程師/資料

科學家/技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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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輔導診斷報告與品保機制 

5.3.1「診斷輔導報告書」之背景與重要性 

依據產業競爭力輔導團之輔導診斷流程(圖 4)，輔導員執行訪視診

斷期間為 60天，除了現場訪視診斷輔導之外，也包括撰寫診斷報告

書。此外根據「產業競爭力輔導團診斷輔導」計畫合約書之第一條：服

務內容，輔導單位(輔導團)提供申請單位(廠商)之服務內容，包含產業

競爭力輔導團診斷輔導報告書，以及發放導入 AI工具補助，因此「診

斷輔導報告書」是產業競爭力輔導計畫所明定的核心交付成果。 

輔導員完成每一家廠商的診斷服務後，需在 14天內回饋一份「診

斷輔導報告書」給廠商，供企業內部評估研議。「診斷輔導報告書」也

是後續輔導資源銜接的依據，其中所列「AI工具導入建議」，將作為企

業採購軟硬體並申請「導入 AI 工具補助」的依據。 

 

 

圖 4  產業競爭力輔導團之輔導診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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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診斷輔導報告書」之目的和應用 

「診斷輔導報告書」是一份可作為企業轉型決策參考與資源銜接依

據的診斷成果報告，主要目的包含： 

 掌握廠商經營概況與挑戰(痛點釐清)：輔導員透過訪視，系統性整

理企業的經營目標、現況與痛點(包含痛點發生的流程/場域與影

響)，作為後續改善與導入方案的問題定義基礎。 

 完成 AI／智慧化需求診斷與導入建議：在釐清痛點後，並依據廠商數

位轉型能力與資源現況，提供可落地的 AI/智慧化診斷結論與建議，

協助廠商從「有意願導入 AI」轉成「可行的導入方向與步驟」。 

 作為申請AI導入和工具採購依據：具體提供AI工具導入建議、資源

建議，使企業可依此採購工具並申請後續導入補助(或具相同功能之

替代工具經認可後申請)。 

 提供「轉型資源轉介路徑」：除 AI/智慧化外，也涵蓋 AI 人才培

訓、金融支持、市場拓銷、技術輔導、ESCO 節能、勞動力升級等

面向的需求診斷，讓企業知道下一步可用哪些政府/法人資源。 

 

5.3.3「診斷輔導報告書」產出時間： 

輔導團完成製造業廠商輔導診斷服務後，需在 14天內回饋診斷書

予廠商，以做內部評估研議參考依據。 

 

5.3.4「診斷輔導報告書」撰寫者 

由輔導團的輔導員與其所屬機構負責撰寫「診斷輔導報告書」。根

據合約書之第五條：協力事項，輔導機構應指派具智慧化輔導專長人員

至合約申請廠區進行輔導服務至少 1次，且輔導合約期間廠商應協助蒐

集，並提供相關資料以完成「診斷輔導報告書」，且每次輔導服務皆由

輔導員製作訪視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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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診斷輔導報告書」利害相關者與使用需求 

(1) 企業(受輔導廠商)：用於內部評估研議後續改善／導入作法，並作為

採購 AI 工具與申請後續補助的依據。 

(2) 諮詢／輔導單位(輔導團機構)：作為輔導過程與成果的書面證據，以

利後續驗收、核銷與管理作業；並可作為後續追蹤訪視與服務精進

的依據。 

(3) 主管機關／執行體系：作為掌握政策落地情形、成效追蹤、案例彙

整與服務機制精進的依據(例如結案後數據回收與成果擴散)。 

(4) 審查委員(品質管控／稽核角色)：用於檢視本案診斷是否「問題定義

清楚、證據充分、建議可落地且與成熟度相符」，並據以評估輔導品

質與一致性(例如：痛點描述是否具體、目標與 KPI是否可驗證、工

具建議是否合理且符合規範、資料/資安/個資風險是否被揭露與管

控)。 

 

5.3.6「診斷輔導報告書」內容架構與格式 

輔導員執行廠商訪視後，所提交的「診斷輔導報告書」(格式如附

件二)之內容是以工作流程與訪視結果為架構，簡述如下： 

(1) 階段一：基礎資料與痛點盤點 

 診斷始於收集公司的基本資料(如製造業類別、AI投資額)。 

 盤點經營目標與痛點，區分發生場域是在「生產端」(如製程、品

檢)還是「非生產端」(如行銷、業務)。 

(2) 階段二：AI成熟度與轉型方向判定 

 透過量表評估公司目前的 AI 階段(從Unknow AI、Conscious AI、

Ready AI到Scaling AI)。 

 依據結果決定現階段策略：若基礎不足，建議優先進行自動化或數

位化；若已具備能量，則進入智慧化(AI)方案導入設計。 

(3) 階段三：AI/智慧化方案導入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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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一(需求)： 描述業務痛點與現有工作流程。 

 步驟二(數據)： 盤點現有數據格式(結構/非結構)與數據缺口。 

 步驟三(效益)： 設定應用情境，並制定量化(如成本降低、產能提升)

與質化目標。 

 步驟四(成本)： 評估開發模式(自建/委外)與各項經費(軟硬體、人力)。 

(4) 階段四：延伸需求診斷 

 除了 AI 轉型，報告書同時評估企業在國際情勢影響下的韌性、AI 

人才培訓需求，以及金融融資、市場拓銷(參展/出口)、技術輔導、

節能減碳 和勞動力升級(減班休息再充電)等需求。 

(5) 階段五：總結與資源媒合 

 根據上述診斷，提供建議解決方案、潛在資服業者名單、PoC 驗證

規劃，並推薦適合的政府計畫資源(如補助採購工具、研發轉型支持

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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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製造業 AI診斷輔導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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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診斷輔導報告書」撰寫指引與注意事項 

以下根據診斷輔導報告書的五個階段內容，提供輔導員撰寫指引、

注意事項和參考提問清單： 

(1) 第一階段：基本資料與痛點盤點 

A. 撰寫目標：確認企業基本體質，並找出企業決策者最在意的「痛

點」與對應的「場域」。 

B. 撰寫指引： 

■ 基本資料： 需準確勾選「製造業類別」(如金屬機電、電子資訊、民

生化工等)及其次產業。特別注意需填寫 「114年與AI相關投資額」 

的預估值，並與113年進行比較。 

■ 經營目標： 詢問並記錄公司高層(如總經理、廠長)對於推動數位轉

型或智慧製造的具體期望，尤其是數位轉型如何回應公司長期發展

策略與營運模式的長期願景。 

■ 痛點與場域： 痛點需分類為 「生產端」(如製程、品檢、排程)或 

「非生產端」(如業務、行銷、庫存)。每個痛點需對應到具體的發

生場域。 

C. 注意事項： 

■ 訪談名單可自行增加，建議涵蓋跨部門人員以獲得全面資訊。 

■ 痛點描述應盡量具體，例如「依靠人工目檢導致漏網之魚」比單純

寫「品質不好」更佳。 

■ 除了盤點公司的痛點盤點，可進一步了解AI應用(導入)如何影響企業

在產業中的競爭地位，以及達成公司發展的長期策略願景。 

D. 參考提問清單：  

■ 請問貴公司主要隸屬於哪個次產業(如：金屬製品的手工具、電子資

訊的PCB)？ 

■ 貴公司預估民國 114 年與 AI 相關的投資額(含軟硬體、專案、人事)

大約是多少？這數字預計會比 113 年增加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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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總經理或高層對於推動「智慧製造」或「數位轉型」有沒有一

句話的具體期望目標？(例如：希望產線能全自動化、希望庫存準確

率達 99%) 

■ 目前最讓您頭痛的問題是什麼？請幫我區分是發生在「生產端」

(如：品檢一直漏看、設備無預警停機)還是「非生產端」(如：業務

報價太慢、庫存積壓)？ 

■ 這個痛點具體發生在哪個環節(如：研發設計、供應鏈、製程、品

檢、廠務)？ 

(2) 第二階段：AI 成熟度評估與轉型方向 

A. 撰寫目標：透過對談驗證線上量表結果，判定企業目前的數位

體質，決定是否進入深度 AI 診斷。 

B. 撰寫指引： 

■ 量表整合：將受訪公司的線上 AI 量表填答結果彙整至此處，判定其

處於 「剛開始聽過 AI (Unknow)」、「想做但還在評估 (Con-

scious)」、還是「已經有專案在進行中 (Ready 或 Scaling)」 階段。 

■ 轉型方向判定(關鍵決策點)： 根據評估結果勾選下一步建議： 

優先自動化： 設備不足，需先用設備取代人力。 

優先數位化： 有設備但數據未聯網，需先建立數據拋轉機制。 

智慧化(AI)： 已具備數據能量，可導入 AI 分析。 

C. 注意事項： 

■ 若判定為  或 ：表示基礎環境不足(如缺乏機聯網、數據蒐集不

全)，不需進行第三階段的深度 AI 方案設計，應轉而評估基礎的

「智慧化服務」建議。 

■ 僅有判定為  的企業才需進行完整的 AI 方案導入設計。 

D. 參考提問清單： 

■ 根據先前的線上量表，貴公司目前比較接近「剛開始聽過 AI (Un-

know)」、「想做但還在評估 (Conscious)」、還是「已經有專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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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中 (Ready/Scaling)」？ 

■ 目前產線設備是否已經具備數據收集功能(機聯網)？還是仍需人工

抄寫數據？ 

■ 您認為現階段最優先的任務是「用設備取代人力(自動化)」、「讓

數據可視化(數位化)」，還是已經有足夠數據，可以開始「做分析

與預測(智慧化/AI)」？ 

■ (若基礎不足) 是否同意我們將診斷重點先放在基礎環境建設(如數位

平台、數據蒐集)，而非直接導入 AI 模型？ 

■ 請問受訪者或企業決策者過往是否遭遇過組織內部人員抗拒數位

化、智慧化或導入AI的經驗? 而當前組織文化是否已經充分了解數

位化時代下勢在必行的變革? 

(3) 第三階段：AI/智慧化方案導入設計(核心四步驟) 

A. 撰寫目標： 針對確認可進行 AI 轉型的痛點，設計具體的實施藍

圖。此階段需針對每一個獨立的痛點/專案分別填寫表格。 

B. 撰寫指引： 

■ 步驟一：界定需求背景 

✓ 詳述業務問題情境(亦即痛點)，以及導入後的目標使用者(如

產線作業員、品管經理)，同時必須清楚說明此問題對相關

業務的重要性。 

■ 步驟二：確認數據需求 

✓ 現有數據： 盤點數據格式是結構化(Excel, SQL)、非結構化

(圖片, 影片)還是半結構化(JSON)。 

✓ 資料治理(Data Governance)框架：了解目前企業是否已經建

立確保資料的準確性、即時性與安全性等措施。 

✓ 資料缺口：誠實評估資料量是否足夠？是否需要標註？是否

涉及個資需去識別化？。 

■ 步驟三：確認情境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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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情境： 描述 AI 在流程中如何運作(例如：用影像辨識自

動分類瑕疵)。 

✓ 量化目標： 設定具體數字(如：檢測時間從 20 天縮短為 5 

天、良率提升 2%)。 

✓ 效益類型： 勾選預期效益(如降低人力成本、提升稼動率

等)。 

■ 步驟四：初估導入成本 

✓ 開發模式： 建議是委外採購、自行投資研發，還是聯合開

發。 

✓ 經費估算： 粗估硬體、軟體、開發費、系統整合費及人力

費用，並預估開發期程(月)。 

C. 注意事項： 

■ 資料缺口通常是專案成敗關鍵，務必在步驟二中詳細說明「資料品

質」與「需補強之處」。 

■ 跨部門之資料整合與協調亦常常是AI導入成效的障礙，必須實際了

解跨部門配合的意願。 

D. 參考提問清單：請針對每一個痛點分別詢問 

■ 步驟一：需求背景 

✓ 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對業務具體影響是什麼？(如：遭客

戶客訴、產能瓶頸) 

✓ 這套系統上線後，主要是誰在使用？(如：現場作業員、品

管課長、生管人員) 

■ 步驟二：資料盤點與治理框架(成敗關鍵) 

✓ 目前跟這個問題相關的資料都存在哪裡？是 Excel、資料庫 

(SQL)，還是紙本？ 

✓ 如果是影像辨識，照片清楚嗎？數量夠不夠？ 

✓ 目前的資料有沒有什麼大問題？(如：資料有漏、沒有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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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el、涉及個資需要去識別化(如利用雜湊化(Hashing)等方

式處理？) 

✓ 資料是否已完成結構化整理，還是大量存在於 Excel、PDF

或各部門的本地端？ 

✓ 是否有定期執行資料品質檢核的機制(如完整性、一致性、

正確性檢查)？ 

✓ 是否有跨部門的資料治理委員會或類似機制，負責協調資料

標準與政策？ 

■ 步驟三：情境與效益 

✓ 您想像中，AI 介入後的工作流程會變成怎樣？(如：AI 自動

圈出瑕疵，人員只需複檢) 

✓ 我們來訂個目標：導入後，希望能將「檢測時間」從幾天縮

短到幾天？或「良率」提升幾個百分點？ 

✓ 這主要能帶來什麼效益？(如：降低人力成本、提升設備稼

動率、縮短交期？) 

■ 步驟四：成本估算 

✓ 成本估算區分變動成本與固定成本，或一次性投入成本與持

續運維成本(如雲端算力費、模型重練費)。 

✓ 這專案打算找外部廠商做(委外)，還是自己養團隊做(自

建)？ 

✓ 預算方面，包含軟體、硬體、開發費，大約能匡列多少資

金？預計開發期程多久(幾個月)？ 

(4) 第四階段：總結與資源建議 

A. 撰寫目標： 提供具體解決方案與政府資源對接。 

B. 撰寫指引： 

■ 解決方案： 具體列出建議的 潛在資服業者名單 及其解決方案網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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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C 驗證規劃： 描述接下來如何進行概念驗證(PoC)，以及下一步

執行建議。 

■ 政府資源對接： 勾選適合的計畫，例如： 

■ 採購補助： 購買工具軟體(最高10萬元補助)。 

■ 研發轉型支持計畫： 針對「個案」或「產業聯盟」提出研發主題建

議(需敘述創新性、功能規格、競爭優勢)。 

C. 注意事項： 

■ 診斷報告書需在訪視後 14天內 回饋給廠商。 

■ 若建議汰換設備，需說明配套技術。 

D. 參考提問清單： 

■ 有沒有已經在接觸的資訊服務廠商？或者需要我們推薦名單？ 

■ 接下來建議先做一個小規模的概念驗證 (PoC)，您覺得從哪條產線

或哪個製程開始試做比較合適？ 

■ 如果有採購軟體工具的需求，是否有意願申請「採購補助」(最高 10 

萬元)？ 

■ 針對這個 AI 題目，是否有意願申請「研發轉型支持計畫」？是想單

獨申請(個案)還是找上下游一起做(產業聯盟)？ 

■ (若建議申請研發) 這個題目做出來後，對貴公司的「競爭優勢」會

有什麼具體的幫助？ 

(5) 第五階段：延伸需求診斷 

A. 撰寫目標：評估企業在 AI 以外的綜合體質與韌性經營需求，轉

介對應部會資源。 

B. 撰寫指引： 

■ 韌性與 AI 人才： 評估國際情勢(如關稅、供應鏈重組)影響，以及是

否有人才培訓需求(如參與 AI 新秀計畫、申請內訓補助)。 

■ 金融支持： 確認是否為中小企業？有無資金或還款壓力？轉介「融

資診斷」或「債務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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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拓銷： 確認是否有出口實績？是否有意願參展？轉介國貿署補

助資源。 

■ 技術輔導： 是否需使用「法人 AI 試產線」進行新產品試製或驗

證。 

■ ESCO 節能： 是否需導入節能輔導或補助。 

■ 勞動力升級： 針對有「減班休息」的企業，轉介勞動部的「充電再

出發」訓練計畫。 

C. 注意事項： 

■ 此部分採「檢核表」形式，若企業符合特定條件(如中小企業、有出

口需求、有減班休息)，應積極勾選並提供對應的政府網址資訊。 

■ 如何根據成熟度量表判定企業應優先自動化還是智慧化？ 

■ AI 方案設計中，「資料缺口」的評估包含哪些關鍵指標？ 

■ 除 AI 轉型外，報告書中提供哪些金融與市場拓銷補助？ 

D. 參考提問清單： 

■ 最近的國際局勢(如關稅、供應鏈重組)對你們有造成衝擊嗎？ 

■ 公司內部有沒有建立 AI 教育訓練機制？願不願意讓員工參加外部培

訓或申請內訓補助？ 

■ (若是中小企業) 目前資金周轉或還款有沒有壓力？需要轉介融資診

斷嗎？ 

■ 有沒有打算開拓海外市場或去國外參展？(如有，可介紹國貿署補

助) 

■ 有沒有新產品想要利用法人的「AI 試產線」來做測試驗證？ 

■ 廠內是否有節能減碳的需求，需要 ESCO 團隊進場輔導？ 

■ 目前公司有沒有實施「減班休息」(無薪假)的狀況？如果有，願不

願意讓員工利用這段時間參加「充電再出發」訓練計畫？ 

 

5.3.8 「診斷輔導報告書」品保機制 

1. 診斷報告書書審機制 

 目的：依據次產業輔導園所提出的診斷報告書內容，評估輔導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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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落實情形，做為輔導品質精進之依據。 

 書審選取機制與件數：總團於5月至12月，從已完成輔導案件中優先

選取與國家重點政策較為相關之樣本個案，以及考量產業別與區域

之均衡性，共計選取約500件診斷報告書進行書審；並從書審案件

中，再抽出100件，委請具備AI專業與導入經驗之專家進行書審。 

 書審標準與評分表： 

■ 基本要求：若無法符合1)關鍵欄位完整性、2) 機制/資源銜接正確性

等兩項標準中的任一標準，即退回補正，或不予以通過。此將交由

總團負責初步篩選後，將符合基本要求之輔導診斷報告再交由專家

委員審查。 

 

表 5  輔導診斷報告審查之基本要求項目(由總團檢視和把關) 

基本要求 評分項目 說明 重要性 

任一不

符，即退

回補正/不

通過 

關鍵欄位完整

性 

關鍵欄位若缺漏，無法作為後續輔

導之依據，如：公司經營目標、痛

點描述、AI 成熟度量表結果、量化

/質化目標、建議工具/資源等 

診斷書可用性 

機制/資源銜接

正確性 

未清楚說明工具建議將用於哪些場

域痛點，會直接影響後續補助與導

入，以及建議採購工具與「AI 工具

補助」的邏輯不相容 

政策資源銜接正確

性 

 

■ 輔導診斷報告之書審標準：為了增進輔導診斷報告書品質和AI工具

導入適切性，邀請具備AI專業與導入經驗的專家擔任書審委員協助

書面審查工作，審查之評分項目與比重如表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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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輔導診斷報告審查之評分項目 

評分項目 說明 重要性 

問題定義與目標扣合度

(20%) 

具體說明企業營運目標，以及清楚說明痛點

和場域，同時檢視 AI發展與數位轉型與公司

長期策略願景的戰略一致性。 

̑̑  ̑

診斷證據力與可追溯性

(15%) 

呈現「訪視取得的事實基礎」，須有受訪單位

/人員、訪視日期等，裨益後續接手者能追蹤

與核對 

̑̑  ̑

AI 成熟度判讀正確性與

建議分流合理性(10%) 

依據 AI成熟度決定 AI 方案導入的設計，應

避免分流錯判 
̑  ̑

AI/智慧化方案設計完整

度(25%) 

是否完成「需求背景→資料→情境/效益→成

本/模式」等步驟，且每個痛點都有對應方案 
̑̑  ̑

KPI/效益敘述的可驗證

性(10%) 

是否能在後續輔導或訪廠時被驗證，而非口

號式效益 
̑  ̑

建議事項的可落地性與

後續銜接(10%) 
是否可直接轉成下一階段行動清單 ̑  ̑

文件內容表達的品質(可

讀性、結構一致性、可

交接性)(5%) 

同一名詞一致、表格填寫完整、避免大量複

製貼上與語意矛盾，確保接手者能快速理解 
 ̑

合規與風險揭露(5%) 

報告要提醒企業在導入時的基本風險與必要

前置工作，尤其是資料、個資、資安、供應

商/工具建議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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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診斷報告之書面審查評分表： 

表 7  輔導診斷報告書面審查評分表 

項目 評分項目 分數 

1. 輔導診斷報告

書評分 

(1)問題定義與目標扣合度(1-20分)  

(2)診斷證據力與可追溯性(1-15分)  

(3)AI 成熟度判讀正確性與建議分流合理性(1-10

分) 
 

(4)AI/智慧化方案設計完整度(1-25分)  

(5)KPI/效益敘述的可驗證性(1-10分)  

(6)建議事項的可落地性與後續銜接(1-10分)  

(7)文件內容表達的品質 (1-5分)  

(8)合規與風險揭露(1-5分)  

(9)上述 8個項目的總計分數(1-100)  

2.建議判定 

建議決策門檻 

 90 分以上：通過(可直接銜接後續輔導) 

 75–89 分：通過(需限期補強) 

 60–74 分：有條件通過(需補正後再審) 

 60 分以下：退回補正(必要時建議重新訪視/

補充事證) 

□ 通過 

□ 通過(需限期

補強) 

□ 有條件通過

(補正後再審) 

□ 退回補正 

□ 建議訪廠確

認 

3. 輔導診斷報告

的三項優點 

(1) 

(2) 

(3) 

4. 輔導診斷報告

的三項缺失 

(1) 

(2) 

(3) 

5. 補正清單(逐條

對應報告內容之

頁碼與段落) 

(1)  

(2)  

(3)  

    

2. 現地訪查接受輔導企業機制： 

 目的：透過訪廠補強書審之不足，從企業端之回應驗證診斷報告書

之品質，同時建立「動態追蹤機制」而非「一次性結案」，現地訪

談的成果可作為未來輔導員回流教育與資格續任的依據(例如應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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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員專長以配合進階診斷) 

 現地訪談企業抽樣方式與件數：總團於5月至11月，從已完成輔導案

件隨機抽樣出2%進行現地訪談(約100件)；並於現地訪談案件中，再

抽出40~56件，委託具AI專業與導入經驗的專家委員進行現地訪談。 

 訪談提綱設計原則：1)輔導診斷是否真實且可追溯，2)輔導診斷之

建議是否可落地，3) 後續輔導是否能銜接與驗證。 

 

表 8  廠商現地訪視之訪談題綱 

項目 訪談題綱 

診斷真實性與可追溯 

1. 輔導員當天實際訪談了哪些部門/職務？是否有到現

場看流程或系統畫面？(請舉 2–3 個具體點) 

2. 報告中對「現況與痛點」的描述，哪 2 點公司覺得最

符合？哪 1 點你們覺得有落差/寫錯？原因是什麼？ 

痛點與優先序 

3. 公司目前最想優先解決的前 2 個痛點是什麼？它們分

別影響到哪些指標(成本/交期/品質/人力/合規)？ 

4. 這些痛點主要發生在哪個場域/產線/班別/產品？是固

定情境還是偶發？ 

資料與系統可行性 

1. 針對優先痛點，解決方案最需要的資料，公司目前有

哪些已存在且能匯出？(資料在哪裡：

ERP/MES/Excel/紙本/機台) 

2. 最大的資料/流程缺口是什麼？你們可接受的補齊方

式是什麼(補登、改表單、系統串接、加感測器等)？ 

3. 是否涉及個資/機敏資料？你們希望如何控管(去識

別、權限、外包限制等)？ 

路徑與成熟度判讀 

1. 公司是否認同報告建議的推動路徑？最大的限制是什

麼(資料、人、流程、資安、預算、跨部門) 

2. 組織內部是否存在轉型的阻礙，例如：AI 介入後的

「勞動力或生產力升級」是否在內部取得共識? 

方案可落地性 

1. 報告建議的方案/工具，你們覺得最可行的是哪一

個？ 

2. 報告估的成本與時程你們覺得合理嗎？若不合理，差

異最可能出在哪? 

KPI 與後續銜接 

1. 若要做 8–12 週快速驗證(POC)，公司願意先在哪個場

域做？且用哪 1–2 個指標衡量？ 

2. 接下來 3 個月企業將能投入哪些內部資源落實輔導團

之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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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AI 工具導入 

6.1 工具選用辦法 

產業競爭力輔導團已羅列 AI工具庫，盤點來源為產發署雲市集工

業館、台灣雲市集 TCloud、政府採購共同供應契約，並將持續滾動式

更新。AI工具庫中之工具，皆為 AI工具可認列之標的。 

 

6.2 工具導入及驗收流程 

委辦企業簽約後應負責依診斷書完成導入列於 AI工具池之 AI工

具，並於執行完畢後辦理計畫驗收。驗收時，委辦企業應檢附 AI 工具

租用或購買之合法會計憑證，包括： 

二、  發票/三聯式發票： 

指依法須使用統一發票之營業人(含 AI 工具供應商、軟體服務業

者、系統商等)於提供 AI 工具租用、授權或相關服務時所開立之正式會

計憑證，並開立統編、或蓋上發票章。 

 提供相關授權使用說明： 

委辦企業導入之 AI 工具，應由 AI 工具供應商提供相關授權及使用

說明文件，如契約、使用授權書，內容應至少包含： 

1. 授權或使用期間 

2. 授權範圍與使用對象需為委辦企業 

3. 使用方式或操作說明文件 

4. 其他足以佐證 AI 工具實際導入與使用之相關資料 

委辦計畫經費上限原則： 

委辦計畫每案計畫經費上限為新台幣 100,000 元。並應於委辦契約

中約定如企業提出之會計憑證金額(含租用、購買或啟用費用)超過額度

新臺幣 100,000 元者，每案計畫經費仍以 100,000 元為上限，超過部分

由企業自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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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AI導入計畫委辦及查驗原則 

7.1 案件分工 

7.1.1 線上受理驗收申請 

企業於委辦計劃依計畫契約內容執行完畢後，初期採線上申請驗收，

請將應備資料備齊後，上傳至本計畫官網(網址：https://eii.nat.gov.tw/moeai-

plus/)，待系統自動回覆回函後，即可確認送件成功。 

 

7.1.2 申請資料之更替/補充/索取 

輔導團就提案企業提供計畫驗收之應備文件、資料等進行實質審

查，若有缺漏或錯誤，請依通知於 3天內補正，逾期則退件。申請驗收

所提送之所有資料，均不予退還。 

 

7.1.3 聯絡方式 

由委辦之次產業輔導團提供地址或於網站公告聯絡方式。 

 

7.2 驗收原則 

7.2.1 企業診斷輔導 

區域輔導中心或次產業輔導團派遣符合資格之輔導員，制申請輔導

企業進行現地訪視，輔導內容包括 AI/智慧化輔導診斷，以及 AI人才培

訓、金融支持、市場拓銷、技術輔導、ESCO節能、勞動力升級等強化

經濟韌性措施需求診斷並提供可取用政策資源之建議等。 

除依規定完成並交付各企業之個別診斷輔導報告外，次產業輔導團

於執行期間，尚應就其所承接之輔導案件，彙整提出整體輔導成果報

告，綜整說明輔導執行概況、企業需求類型、共通痛點、輔導重點及轉

介次產業輔導之執行情形，作為後續深化輔導、資源配置與政策推動之

參考依據(參照附件二)。 

 



74  

7.2.2 導入 AI工具： 

企業在診斷輔導完成後，依輔導診斷書中所列 AI工具導入建議，

與次輔導團簽署委辦計畫契約，並於計畫執行期限內完成採購 AI軟硬

體工具及導入作業後，檢附驗收應備文件(附件六)向委辦計畫驗收單位

申請驗收，每案計畫經費上限為新台幣 10萬元。 

 

7.2.3 產業人才升級 Coupon補助： 

企業於完成產業競爭力輔導團診斷輔導，並完成採購導入 AI工具

後，得依其轉型需求參與 AI新秀、在職菁英或新型專班等人才培訓計

畫。 

企業於完成上述人才培訓後，應檢附驗收應備佐證資料，向主辦單

位指定之 Coupon補助計畫管理單位申請定額產能損失與相關費用補

貼，每案補助上限為新臺幣 12萬元。實際應檢附之文件格式、內容、

提交方式及相關要求，悉以計畫網站公告為準，企業原則應檢附下列資

料： 

一、 培訓完訓之佐證資料（依參與計畫別檢附）： 

1.AI新秀：培訓學員實習表。 

2.在職菁英：完訓證明或證書。 

3.教育部新型專班：實習合約及津貼給付證明。 

二、 補助核付所需之請款文件： 

1.領據（格式依計畫網站公告為準） 

2.申請企業之公司銀行帳戶影本（補助款將直接匯入此帳戶）。 

計畫管理單位得視計畫實際執行情形、審查需要或個案特殊狀況，

要求企業補充、說明或提出其他足資證明之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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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申請與審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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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標竿案例選拔 

8.1 辦理時程 

為凸顯我國產業轉型升級的實質成果，並將政策助力轉化為企業躍

升的榮耀，經濟部特別辦理「產業 AI應用及數位轉型標竿案例選拔」。

本機制旨在發掘企業透過 AI 數位升級措施解決經營難題的成長歷程，

塑造產業學習典範，讓「政府領航、產業出航」的績效成為我國強化經

濟韌性的最強實證，使台灣企業的成長故事被全國看見。  

本選拔由經濟部指導，產業競爭力輔導團總團(以下簡稱總團)主

辦，選拔秉持「成果導向、卓越領航」之精神，聘請產學研專家擔任委

員，嚴選具備產業示範價值的標竿案例。 

選拔作業採「每年徵件一次、年底公開表揚」模式，由總團邀請外

部專家進行「標竿案例提報書」之書面審查，從整體候選案例中，選出

當年 100件標竿案例。 

 

表 9  115年徵案與評選期程 

項目 期程 

26B徵案公告日 
27B115.05 

28B徵案截止日 
29B115.07.31 

30B案件資格審查相關行政作業 
31B115.08.01~08.31 

32B專家委員書審 
33B115.09.01~09.30 

34B徵選標竿案例名單公布 
35B115.10.05 

8.2 申請方式 

本選拔之參賽對象為自 114年起曾獲經濟部推動產業數位轉型相關

計畫資源支持，並實際執行數位轉型之廠商，或承接相關計畫、協助廠

商推動數位轉型之輔導機構。提案者應填具「標竿案例提報書」（詳附

件）送交總團，提案件數不限。倘由輔導機構代為提案，應事先取得受

輔導廠商之同意，並檢附同意書（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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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遞件方式： 

請提案之廠商或輔導機構，每一案填具附件「標竿案例提報書」一

式，並以廠商或產業機構為單位，將提案者所選出之全部候選案例上傳

至經濟部產業競爭力輔導團官網：https://eii.nat.gov.tw/moeai-plus/。 一

家廠商以提報一案為原則，如有同一廠商受不同輔導機構以不同主題提

報之情形，評選時將另行篩選。 

(2) 「標竿案例提報書」呈現重點： 

 【起】企業經營困境與挑戰： 描述營運遭遇的狀況，如供應鏈變

動、市場競爭等。 

 【承】輔導對策與AI解方：輔導單位如何協助企業找到 AI 解方。  

 【轉】實施成效與變革：導入後產生的有益變化與現況改變。  

 【合】重大意義與影響力：創造的質化意義與額外價值。 

(3) 諮詢服務： 產業競爭力輔導團總團連絡電話：0800-023-800 

 

8.3 獎勵機制 

(1) 獎勵措施 

獲選為標竿案例者，針對受輔導企業及輔導單位提供獎勵如下： 

A. 受輔導企業： 

 頒發獎金新臺幣十萬元。 

 邀請參與公開表揚活動。 

 成功故事於產業競爭力輔導團官網露出，並納入「百大標竿案例」

成果彙編。 

B. 輔導機構之輔導員： 

 頒發獎金新臺幣五萬元。 

 邀請參與公開表揚活動。 

 成功故事於產業競爭力輔導團官網露出，並納入「百大標竿案例」

成果彙編。 

https://eii.nat.gov.tw/moeai-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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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獎金發放要點 

經評定為標竿案例之企業及輔導單位的輔導員可獲獎金，有下列情

形之一，將撤銷獲獎資格。 

 申請資料有虛偽不實或對重要事項為不完全之陳述。 

 以詐欺、脅迫或其他不正方法獲得評定。 

 

8.4 評選標準 

總團邀請多元領域外部專家(如智庫專家、科管學者、AI專家及媒

體從業人員等)，從下列四大面向(I-O-I-H)挖掘故事價值：  

 Industry(宏觀產業效益)：對提升整體產業競爭力之影響，帶動產業

升級的「最佳典範(Best Practice)」價值。 

 Operation(企業營運優化)：改善企業內部運作之成效，例如可複製

性與擴散力。 

 Innovation(技術創新應用)：AI 技術應用的創新程度。 

 Humanity(社會人文影響)：產生的社會價值或人文關懷。 

 加分項：所選用之 AI 對 企業 營運優化之關聯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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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常見問題 

一、申請資格 

1. 廠商申請本案的資格？ 

只要符合企業認定標準，在國內有公司或商業登記的業者皆可申

請，如無法判斷請洽聯繫窗口：0800-023-800。 

2. 同一家公司，但不同廠區，可否以廠區為單位來申請輔導？ 

每間公司輔導 1案 為原則，相同公司不得接受重覆診斷輔導。 

3. 公司若有多家子公司，每家有不同的統編，是否可各自申請輔導？ 

不同公司皆能各自申請一次輔導為限。 

4. 母公司、分公司，可否同時申請輔導？ 

以母公司為申請主體，診斷範圍可視需求與輔導員進行規劃設計。 

5. 於 112~114年曾接受過「製造業低碳化及智慧化升級轉型」相關輔導

的廠商可以再申請嗎？ 

廠商如於 112年至 113年曾接受「製造業低碳化及智慧化升級轉

型」相關輔導，仍可申請 115至 116年產業競爭力輔導團之 AI 轉型輔

導；惟如廠商已於 114年度接受該項輔導，則不得再申請 115至 116年

產業競爭力輔導團之 AI 轉型輔導。 

6. 如何展開申請？ 

於官網 線上填寫資料 並上傳申請切結同意書後，於網上送件申

請。待完成文件確認後，將交由區域輔導中心分案給相關法人單位展開

診斷輔導。 

7. 若已經接受某個法人單位輔導，一樣要重新填寫申請表入案嗎？ 

是的，115年起請透過競爭力輔導團官網申請入案，並在網站入案

的問答流程中，備註已經接受哪一家法人單位與輔導員展開診斷輔導，

以利掌握貴公司個案的輔導紀錄與狀況，且有助於完成報告後，接續進

行 AI工具核銷與其他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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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公司要跟誰簽約?自籌款怎麼付？ 

廠商完成線上填寫入案後，等候輔導團發出輔導媒合結果，公司再

與其簽訂契約，支付自籌款。 

9. 公司想申請補助也想申請診斷，可以嗎？ 

公司可依據診斷結果，提出補助或輔導建議。 

 

二、診斷溝通 

1. 公司可同時申請本案輔導診斷與其他補助計畫嗎？ 

申請本案診斷輔導不影響其他政府補助計畫申請，兩者可併行。 

2. 整個輔導診斷歷程大概要多久，輔導員何時會來訪？ 

待線上評估程序完成並確認廠商受輔導意願後，輔導團將媒合法人

單位，約在 1週內展開約訪；訪視完成後可獲得 AI導入與轉型建議報

告一式，報告完成時間依公司經營狀況彈性調整，建議以不超過 4個月

完成輔導。 

3. 建議公司內部哪些人員需要參加輔導歷程？ 

依照公司評量結果，判斷所面臨的機會或痛點，建議依需求邀請貴

公司相關管理、會計、環安、人事、技術、產線相關代表。 

4. 線上評量如不清楚怎麼填寫，可以詢問誰？ 

廠商可依照指引完成填寫，若有不確定事項可來電輔導團單一窗口

專線：0800-023-800 ，或邀請公司內部討論後持續填寫。相關填寫結果

仍會依照輔導員實際輔導狀況予以建議與調整。 

5. 七大措施都要導入輔導嗎？ 

輔導員會因應公司較急迫性的需求，從七大措施中擇項優先處理，

惟 AI工具的導入是必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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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I工具導入 

1. AI工具的定義?那些 AI工具可以導入? 

AI工具定義: 指利用人工智慧技術(例如:機器學習、深度學習、強

化學習、大型語言模型、自然語言處理、電腦視覺、語音辨識、大數據

分析等)，透過演算法、模型或數據分析，自動化或半自動化地執行特

定功能、提供決策建議、生成內容、預測結果或改善流程的軟體、模組

或系統。 

目前本計畫網站 AI工具庫所列出的工具皆可以導入。 

2. 若想導入的 AI工具不在 AI工具庫中，要如何導入? 

請工具廠商將工具上架產發署-工業館、台灣雲市集或政府共同契

約採購網，或聯絡 CCJiang@itri.org.tw (03)591-2742江先生，我們將

協助輔導您上架 AI工具庫。 

3. AI工具若有區分版本，如標準版和專業版，應如何上架？ 

如果 AI工具標準版和專業版功能及價格不同，可以分開成 2個工

具上架，如果 AI工具有許多不同功能模組選項，只需上架一個，但在

價格分別說明每個模組選項的價格。 

4. 雲端 GPU伺服器可以視為 AI工具導入嗎？ 

僅提供硬體及算力之雲端 GPU伺服器，非本計畫定義之 AI工具。 

 

四、後續事宜 

1. 怎麼樣才可以核銷 AI工具？ 

廠商需檢附 (1)發票、(2)授權使用資料、(3)補助證明單，逕向指定

窗口核銷。 

2. 廠商取得報告之後，還有哪些業務要配合？ 

預計請廠商回報 AI工具導入後之業務提升或轉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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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產業競爭力 AI輔導團行動

計畫」委辦專案計畫分包契約書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委辦專案計畫分包契約及計畫書 

 

 

 

計畫名稱：OOO(產業別)計畫 

契約編號：OOO 

執行期間：115年 4月 14 日 至 116 年 1 0月 15 日 

 

 

 

 

 

 

主辦單位：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執行單位：OO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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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產業競爭力AI輔導團行動計畫」委

辦專案計畫分包契約書 

 

 

  

契約編號：OO 

計畫名稱：OOOOO（以下簡稱本計畫） 

立契約書人：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以下簡稱甲方) 

OOOOO(以下簡稱乙方) 

  

緣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以下稱業主）委託甲方辦理「產業競爭力AI輔導

團行動計畫」，甲方擬將計畫項下之「OOOOO」（以下稱本計畫）分

包委託乙方辦理。甲乙雙方同意依照政府採購法等政府相關法令及業主

之相關規定，訂定本契約，以資共同遵守，其條款如下： 

  

第一條  契約文件及效力 

(一)本契約包括下列文件： 

1.契約本文、附件及其變更或補充。 

2.依本契約所提出之履約文件或資料。 

3.經甲方審定核可之「OOO（產業別）計畫」專案計畫書及其變

更或補充(以下簡稱本計畫書)。 

(二)契約文件，包括以書面、錄音、錄影、照相、微縮、電子數位資料

或樣品等方式呈現之原件或複製品。 

(三)契約文件之內容如有不一致之處，除另有規定外，依下列原則處理： 

1.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審定核可之原專案計畫書及其變更或補充優

於本契約。 

2.契約本文條款、附件及其變更或補充優於本計畫書。但附記之

條款有特別聲明者並經甲方明示同意者，不在此限。 

3.文件經甲方審定之日期較新者優於審定日期較舊者。 

4.大比例尺圖者優於小比例尺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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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同一優先順位之文件，其內容有不一致之處，屬甲方文件者，

以對乙方有利者為準；屬乙方文件者，以對甲方有利者為準。 

6.本契約之附件與本契約內之乙方文件，其內容與本契約條文有

歧異者，除對甲方較有利者外，其歧異部分無效。 

(四)構成本契約之各文件之一切規定得互為補充，如仍有不明確之處，

應依公平合理原則解釋之。如有爭議，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處理。 

(五)本契約文字： 

1. 本契約文字以中文為準。但下列情形得以外文為準： 

(1)特殊技術或材料之圖文資料。 

(2)國際組織、外國政府或其授權機構、公會或商會所出具之文

件。 

(3)其他經甲方認定確有必要者。 

2. 本契約文字有中文譯文，其與外文文意不符者，除資格文件外，

以中文為準。其因譯文有誤致生損害者，由提供譯文之一方負

責賠償。 

3. 本契約所稱申請、報告、同意、指示、核准、通知、解釋及其

他類似行為所為之意思表示，除契約另有規定或當事人同意外，

應以中文(正體字)書面為之。書面之遞交，得以面交簽收、郵

寄、傳真或電子資料傳輸至雙方預為約定之人員或處所。 

(六)本契約所使用之度量衡單位，除另有規定者外，以法定度量衡單位

為之。 

(七)本契約所定事項如有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或無法執行之部分，

該部分無效。但除去該部分，契約亦可成立者，不影響其他部分

之有效性。該無效之部分，甲方及乙方必要時得依契約原定目的

變更之。 

(八)契約正本2份，副本2份。甲方、乙方雙方各執1份正本，副本2份甲

方留存̢並由甲方、乙方雙方各依規定貼用印花稅票。 

  

第二條  履約標的及執行期間 

(一)乙方依本契約應給付之標的及工作事項，除本契約本文規定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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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如本計畫書。本計畫執行期間自民國115年4月14日起至116年10

月15日止。 

(二)乙方因本契約辦理採購，應依情形遵守「政府採購法」（一般採購）

或「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理辦法」（科研採購）辦理。

乙方並應遵守有關法令（包括但不限於產業創新條例、經濟部協

助產業創新活動補助獎勵及輔導辦法等）、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

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及其他經濟部產業

發展署所規定之應約定事項，且乙方於同一年度不得以相同或類

似計畫內容，重複提出政府機關、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其

他計畫補助申請。 

  

第三條  契約價金/服務費用及結算方式 

(一)契約價金/服務費用結算方式：服務成本加公費法。 

 1.本契約之服務費用上限為新臺幣OOOOO元整(以下簡稱「上限       金

額」)，包括直接費用(直接薪資、管理費用及其他直接費用)、公

費及營業稅。達上限時，非經甲方同意，乙方不得繼續履約 

 2.公費，為定額OOOOO元，不得按直接薪資及管理費之金額依一定

比率增加。廠商提供專業服務所得之報酬，包括風險、利潤及有

關之稅捐等。 

   3.本契約所稱服務費用不包含乙方自籌款。乙方自籌款為新臺幣  

          OOOOO元整(含營業稅)。 

   4.本契約所稱契約總價金，係指本契約服務費用與乙方自籌款之總 

     和。本契約總價金計新台幣OOO元整(含營業稅)，包括本契約服 

     務費用（即補助款）OOO元整及乙方自籌款OOO元整（含營業 

     稅），均列入查核範圍。 

   5.乙方應記錄各項費用並提出憑證（包括各項費用之發票、收據、 

     記錄或報表），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並得至乙方處所辦理 

     查核。 

  6.本契約服務費用之結算方式：除本契約另有約定者外，依「機關 

    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規定之服務成本加公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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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契約所稱之乙方自籌款，限於乙方因執行本計畫向第三人所收取

之金額。自籌款之支用範圍以履行本契約義務之用途為限，其支

用認定期間為本契約之執行期間。 

  

第四條  契約價金/服務費用之給付條件 

(一)除契約另有約定外，依下列條件辦理付款： 

    1.乙方請領服務費用時應提出憑證(即電子或紙本統一發票，無統 

      一發票者應提出收據，所提文件，應有出具人之簽名或蓋章。  

      但慣例無需簽名或蓋章者，不在此限。)及本契約規定文件，依 

      下 列 規 定 辦 理 付 款 ： 

            服務成本加公費法 

(1)第1期經費於本契約簽訂後憑乙方開立憑證，且於甲方收受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撥款後，甲方撥付本契約服務費用15.8%。 

(2)第2期經費於乙方115年5月底工作進度達計畫書預定進度，

且經費實支進度累計達已撥款項之75%時，憑乙方於115年6

月15日前提出第二期執行進度報告2份，並於115年7月2日前

提送經費累計表3份及開立憑證，經甲方審核同意且於甲方

收受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撥款後，甲方續撥付本契約服務費用

27.8%。 

(3)第3期經費於乙方115年10月底工作進度達計畫書預定進度，

且經費實支進度累計達已撥款項之75%時，由乙方於115年

11月15日前提出經甲方審核同意後之第三期執行進度報告2

份，並於115年12月2日前提送經費累計表3份，連同所開立

之憑證，申請甲方續撥本服務費用之16.4%。(另，乙方須於

116年2月15日前提供115年4月14至115年12月31日之會計簽

證報告一式1份) 

(4)第4期經費於乙方116年5月底工作進度達計畫書預定進度，

且經費實支進度累計達已撥款項之75%時，由乙方於116年6

月15日前提出第四期計畫執行進度報告2份，並於116年7月2

日前提出經費累計表3份，連同所開立之憑證，申請甲方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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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本服務費用之20%。 

(5)尾款按實際支用金額結算，但不超過本服務費用之20%，於

工作完成時，由乙方依本契約第13條第4項辦理，檢附本計

畫全程會計報表一式3份，於116年11月1日前送達甲方，經

甲方認可並於驗收合格後，並於甲方收受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撥款後，憑乙方憑證撥付本契約服務費用20%。乙方應於依

本契約第13條第7項檢送驗收文件時，一併檢送本計畫。乙

方須於116年11月30日前提供本計畫全程結案會計簽證報告

一式1份予甲方。 

(6)本條第(一)項第1款(1)目中，乙方須於請領服務費用時向甲方

提出本計畫受輔導業者之撥付憑證，甲方始得撥付本契約服

務費用。 

(二) 除不可歸責於甲方之因素或乙方有未符合本契約之規定外，乙方 

     於符合前述各款付款條件後提出證明文件。甲方於15個工作天內 

     完成審核程序後，通知乙方提出請款單據及憑證，並於接到乙方 

     請款單據且收受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撥付相對應經費後15個工作天 

     內付款。 

(三) 尾款於驗收後付款：驗收合格後，甲方於接到乙方提出請款單據 

     並收到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撥付相對應經費後翌日起算15個工作天 

     內，一次無息結付尾款。 

(四) 甲方於辦理付款及審核程序時，如發現乙方有文件不符、不足或 

     有疑義而需補正或澄清者，甲方應通知澄清或補正。其審核及付 

     款期限，自資料澄清或補正之次日重新起算；甲方並應先就無爭  議

且可單獨計價之部分辦理付款。 

(五) 乙方計價請款之印章，除另有規定外，以乙方於本契約所蓋之章 

     為之。 

(六) 契約價金/服務費用總額，除另有規定外，為完成契約所需全部材 

料、人工、機具、設備及履約所必須之費用。 

(七) 乙方履約有逾期違約金、損害賠償、採購標的損壞或短缺、不實行

為、未完全履約、不符契約規定、溢領價金或減少履約事項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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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時，甲方得自應付價金中扣抵；其有不足者，得通知乙方給付

或自保證金扣抵。 

(八) 經費核銷缺失之處理 

1. 甲方所指派之會計稽核人員或承辦本契約履約管理業務之甲方

人員均得隨時查閱乙方本契約之相關文件、單據及帳冊，乙方

應予以配合。如發現乙方就受委辦或代管補助事項有未依契約

用途支用經費、虛報經費或經機關或審計單位認定屬濫支列攤

等不符經費核銷(含依約實報實支項目)規定之情事時，乙方應

依甲方通知改正，並即依甲方認定返還不得核銷之款項。 

2. 除前款約定外，經甲方依專案計畫作業手冊，就乙方所受委辦

或代管補助事項辦理經費收支查核，而認定乙方就任一年度之

任一受委辦或代管補助事項，連續有同一態樣之經費核銷違規

(含依約實報實支項目)情事時，甲方得按經費收支查核所認定

違規之金額，通知乙方支付等額之懲罰性違約金。 

  

第五條  契約價金/服務費用之調整 

(一) 契約價金/服務費用，除另有規定外，含乙方及其人員依中華民國  

法令應繳納之稅捐、規費及強制性保險之保險費。 

(二) 中華民國以外其他國家或地區之稅捐、規費或關稅，由乙方負  

 擔。 

(三) 乙方履約遇有下列政府行為之一，致履約費用增加或減少者，契

約價金/服務費用得予調整： 

1. 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 

2. 稅捐或規費之新增或變更。 

3. 政府公告、公定或管制價格或費率之變更。 

(四) 前項情形，屬中華民國政府所為，致履約成本增加者，其所增加   

之必要費用，經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同意後由甲方負擔；致履約成

本減少者，其所減少之部分，得自契約價金/服務費用中扣除。屬

其他國家政府所為，致履約成本增加或減少者，契約價金/服務費

用不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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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稅捐 

(一) 以新臺幣報價之項目，除主辦單位招標文件另有規定外，應含 

     稅，包括營業稅。 

  

第七條  契約價金/服務費用處理及支給方式 

(一) 記錄及支給：服務成本加公費法。 

1. 本契約總價金乙方須存入以乙方為戶名之存款帳戶，另就履行

本契約之收支事項，乙方應設置專帳記錄以備查核。相關單據

及政府採購法第98條僱用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或繳納代金之證

明文件，乙方應分類妥為保管，以備審計單位查核。 

2. 本契約服務費用之支用以本計畫書所編各款費用(直接薪資、管

理費、其他直接費用及公費)為報支上限，且超出報支上限部分

甲方不予給付，各款費用間不得相互流用。 

3. 非經常性獎金(除年終獎金及三節獎金外)之給與應符合對計畫

推動達成有重大特殊貢獻或臨時交辦重要專案工作圓滿達成任

務等條件，乙方應將給付事由、人員名冊及列支金額等資料造

冊報請甲方審核核銷。甲方得就其給與項目適當性及合理性認

定，且非經常性獎金給付總額(含年終獎金及三節獎金)不得超

過實際薪資百分之三十。 

4. 補助款專戶及乙方代管之個案計畫補助款執行結果如有賸餘，

其賸餘款應如數繳回甲方。前述應繳回之賸餘款包含對應之管

理費。 

5. 人事費之支用，實際投入人月數原則上應符合計畫書人力需求

表之約定，但得有增減5%之彈性空間，其與人力需求表不符部

分，依下列約定處理: 

(1) 實際投入人月數超出計畫書人力需求表時，除不超過總人

事費，且實際投入人月數以計畫書人力需求表5%為上限部

分外，其餘甲方不予給付。 

(2) 實際投入人月數未達（不足）計畫書人力需求表時，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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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達計畫書人力需求表95%者，甲方仍按計畫書人力需求表

所列人月給付；其不足計畫書人力需求表95%者，甲方就該

不符合計畫書人力需求表部分，均不予給付，乙方如已請

領，應予繳回。 

(二) 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所指派之會計稽核人員與本契約承辦 

     人員得隨時查閱乙方本契約之相關文件、單據及帳冊，乙方應予 

     以配合。如發現支付不符規定時，甲方應以書面通知改正，乙方 

    應予照辦。乙方如有溢領款項者，乙方應立即依甲方之要求退還。 

(三) 計畫執行期間，乙方違反本條第1項第3款規定(服務成本加公費法

者適用)，發給履約人員非經常性獎金，而有溢領款項之情形時，

應立即主動或依甲方之要求繳回，甲方並得對乙方之溢領行為處

以相當於應繳回款項20%之懲罰性違約金。 

(四) 中央主計機關、審計機關及中央財政主管機關得赴乙方實地調查，

本契約總價金及其給付之運用狀況，並要求提供報告，乙方應予

配合。 

(五) 本契約各工作項目中之支出，應依該工作項目服務費用與乙方自籌

款比率分攤。 

(六) 乙方於結案時應提出自籌款收入明細表。乙方實際收取金額未達該

工作項目乙方自籌款額度時，甲方得按乙方自籌款與服務費用之

比例減少給付服務費用金額，若已給付，得請求返還。乙方實際

收取之金額超過本契約約定之乙方自籌款金額時，於扣除乙方自

籌款支出後，乙方應繳交剩餘金額之50%予甲方。如辦理培訓課程

者，因配合重點政策、特殊身分及南部地區學費優惠措施推行，

致培訓課程實際收取之自籌款總金額未超過契約金額，則依實際

培訓特殊身分及南部地區課程培訓人數，採實報實支方式辦理，

惟培訓人數之結案驗收指標應維持不變。 

(七) 於本契約未約定乙方自籌款金額之情形下，乙方不得以執行本契

約之名義向第三人收取任何費用。若乙方在本契約未約定乙方自

籌款金額下仍向第三人收取費用時，應將所收取之金額悉數繳交

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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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履約期限（日）計算 

(一) 本契約所稱日(天)數，除另有載明外，係以日曆天計算。以日曆天

計算者，所有日數均應計入。本契約如有約定以工作日計算者，

下列放假日，均應不計入： 

1. 星期六（補行上班日除外）及星期日。但與第2款至第5款放假

日相互重疊者，不得重複計算。 

2. 依「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規定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及其補

假。 

3. 軍人節（9月3日）之放假及補假（依國防部規定，但以國防部

及其所屬之採購為限）。 

4.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布之調整放假日。 

5. 全國性選舉投票日及行政院所屬中央各業務主管機關公告放假

者。 

(二) 期日： 

1. 履約期間自指定之日起算者，應將當日算入。履約期間自指定

之日後起算者，當日不計入。 

2. 履約標的須於一定期間內送達甲方指定之場所者，履約期間之

末日，以甲方當日下班時間為期間末日之終止。當日非甲方辦

公日或雖為甲方之辦公日，但甲方因故停止辦公致未達原定截

止時間者，以次一辦公日之同一截止時間代之。   

  

第九條  履約管理 

(一) 與契約履約標的有關之其他標的，經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交

由其他廠商承包時，乙方有與其他廠商互相協調配合之義務，以

使該等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如因工作不能協調配合，致生錯誤、

延誤履約期限或意外事故，其可歸責於乙方者，由乙方負責並賠

償。如有任一廠商因此受損者，應於事故發生後儘速書面通知甲

方，由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邀集雙方協調解決。 

(二) 契約所需履約標的材料、機具、設備、工作場地設備等，除契約 

     另有規定外，概由乙方自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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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乙方接受甲方或甲方委託之機構之人員指示辦理與履約有關之事項

前，應先確認該人員係有權代表人，且所指示辦理之事項未逾越

或未違反契約規定。乙方接受無權代表人之指示或逾越或違反契

約規定之指示，不得用以拘束甲方或減少、變更乙方應負之契約

責任，甲方亦不對此等指示之後果負任何責任。 

(四)甲方及乙方之一方未請求他方依契約履約者，不得視為或構成一方

放棄請求他方依契約履約之權利。 

(五)契約內容有須保密者，乙方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不得將契約內容洩

漏予與履約無關之第三人。 

(六)乙方履約期間所知悉之甲方機密或任何不公開之文書、圖畫、消息、

物品或其他資訊，均應保密，不得洩漏。 

(七) 轉包及分包： 

1. 非於計畫書中列明為分包事項及預定分包金額者，均應由乙方

自行履行，不得分包。本履約標的如屬經濟部投資審議司網站

公告之「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乙方

不得以大陸地區廠商、第三地區含陸資成分廠商及經濟部投資

審議司網站公告之陸資資訊服務業者為分包廠商。乙方亦不得

以不具備履行契約分包事項能力、未依法登記或設立，或依政

府採購法第38條及第103條規定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

作為分包廠商之廠商為分包廠商。 

2. 乙方分包案件數不超過乙方承接之總案源數的50%。其承接之

轉包及分包單位資格須符合次產業輔導團所依循之本計畫次產

業輔導團管理辦法。 

3. 乙方擬分包之項目及分包廠商及其支用單據(包括各項費用之發

票、收據、紀錄或報表)，甲方並得隨時指派會計稽核人員或承

辦本契約履約管理業務之甲方人員、查核乙方分包廠商之支用

單據及其分包項目履行情況。乙方得分包予其他具備履行契約

分包事項能力並依法登記或設立之廠商，並應將逾本契約總價

金20%或新臺幣3百萬元以上之分包契約及計畫書送甲方備查。

對於分包廠商履約及經費核銷之部分，不論是否有甲方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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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備查，乙方仍應負完全責任。分包契約報備於甲方者，亦同。 

4. 乙方之分包廠商(丙方)不得將分包契約轉包及分包。其有違反

者，乙方應更換分包廠商。 

5. 乙方將契約之部分交由其他廠商代為履行時，應與分包廠商書

面約定，分包廠商應遵循政府採購法令及本契約關於分包與禁

止轉包之內容；並應約定分包廠商應遵循之事項，其至少包括

乙方受稽核時，如稽核範圍涉及分包部分，分包廠商就該部分

應配合受稽核。 

6. 乙方違反轉包及分包之規定時，甲方得解除契約、終止契約，

並得要求損害賠償。 

7. 轉包及分包廠商與乙方對甲方負連帶履行及賠償責任。 

8. 乙方履行本契約時，應遵循政府採購法令；除應配合受甲方稽

核外，並應配合受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之稽核。 

9. 乙方執行本案期間，倘整體或部分工作項目之執行成果未達預

期目標，或業主指示、政策推動需要及計畫管理需求等因素，

業主得就乙方承作案源進行適度調整或刪減。乙方如變更計畫

執行內容，應事先檢具相關資料來函申請，經甲方核准後，該

變更內容得溯自乙方來函申請之日起生效並執行。 

(八) 乙方履行本契約之人員應為其正式或聘僱員工，並應檢附勞保投保

證明備查，不得以非正式員工或外包方式履約。如經查證不符，

甲方得要求更換人員或依契約相關規定辦理。 

並不得有下列情形：僱用無工作權之人員、供應不法來源之履約

標的、使用非法車輛或工具、提供不實證明、違反人口販運防制

法、非法棄置廢棄物或其他不法或不當行為。 

(九) 乙方應對其履約場所作業及履約方法之適當性、可靠性及安全性負

完全責任。 

(十) 乙方之履約場所作業有發生意外事件之虞時，乙方應立即採取防範

措施。發生意外時，應立即採取搶救、復原、重建及對甲方及/或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與第三人之賠償等措施。 

(十一) 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於乙方履約中，若可預見其履約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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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有其他違反契約之情事者，得通知乙方限期改善。 

(十二)乙方不於前項期限內，依照改善或履行者，甲方得採行下列措

施： 

1. 使第三人改善或繼續其工作，其危險及費用，均由乙方負擔。 

2. 終止或解除契約，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3. 通知乙方暫停履約。 

(十三)甲方提供之履約場所，各得標廠商有共同使用之需要者，乙方不

得拒絕與其他廠商共同使用。 

(十四)履約所需臨時場所，除另有規定外，由乙方自理。 

(十五)乙方履約人員對於所應履約之工作有不適任之情形者，甲方得要

求更換，乙方不得拒絕。 

(十六)於本契約工作項目涉及甲方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政策文宣之規劃

執行時，乙方須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及

預算法第62條之1規定辦理。乙方無論以何種型態辦理政策宣導，

均應明確標示廣告二字以及辦理或贊助機關名稱，否則相關經

費不予核銷；如因乙方違反相關規範，致事後遭審計機關剔除

經費，甲方亦將辦理經費收回。 

(十七)乙方履約內容涉及架設網站開放外界使用者，應依數位發展部訂

頒之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辦理。 

(十八) 其他 

1. 履約標的涉及國家安全資訊、國家機密資訊、國家安全技術、

國家機密技術之領域，不允許未具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者提供

履約服務。 

2. 本計畫涉及資通訊軟體、硬體或服務等相關事務，乙方執行

本計畫之團隊成員不得為陸籍人士，並不得提供及使用大陸

廠牌之資通訊產品。 

3. 乙方人員執行契約之委辦/分包事項時，有利益衝突者，應自

行迴避，並不得假借執行契約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謀其

本人、廠商或第三人之不正當利益；涉及本人、配偶、二親

等以內親屬，或共同生活家屬之利益者，亦應自行迴避，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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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乙方另行指派人員執行。 

  

第十條  個人資料保護 

(一)乙方為履行本契約而有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之必要時，或接

受甲方或甲方指示之機構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所交付之個人資

料時，應指定專人辦理安全維護事項，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

改、毀損、滅失或洩漏。 

(二)蒐集、處理、利用義務 

1. 乙方為履行本契約而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時，應依甲方

及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應適用之規定為之，包括個人資料保護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經濟部及所屬機關個人資料保護管

理要點、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個人資料保護管理要點等相關規定。 

2. 乙方僅得於履行本契約之必要範圍內，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

資料。 

3. 乙方認為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之指示有違反個人資料保

護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經濟部及所屬機關個人資料

保護管理要點、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個人資料保護管理要點、其

他個資法律或其法規命令者，應立即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該

個人資料，並立即敘明理由通知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4. 乙方對於因履行本契約而取得之個人資料，不得有下列情形： 

(1)利用個人資料行銷或為與本契約之履行無關的處理或利用。 

       (2)非經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事前書面同意，對個人資料           

          為特定目的外之處理或利用。 

(3)未經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事前書面同意，以任何方式

或方法將個人資料提供予第三人或揭露予第三人知悉。 

(4)對於個人資料為乙方之資料庫之連結。 

(5) 對於個人資料為非法之處理或利用。 

5. 行政機關、司法機關或個人資料本人以外之第三人具備一定法

定事由而向乙方請求提供個人資料時，乙方應立即通知甲方並

由甲方及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決定是否提供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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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安全管理措施 

1. 乙方依第一項規定，指定專人辦理之安全維護事項應包含下列

12項措施，並以與所欲達成之個人資料保護目的間，具有適當

比例為原則： 

(1)配置管理之人員及相當資源。 

(2)界定個人資料之範圍。 

(3)個人資料之風險評估及管理機制。 

(4)事故之預防、通報及應變機制。 

(5)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內部管理程序。 

(6)資料安全管理及人員管理。 

(7)認知宣導及教育訓練。 

(8)設備安全管理。 

(9)資料安全稽核機制。 

(10)使用紀錄、軌跡資料及證據保存。 

(11)個人資料安全維護之整體持續改善。 

(12)其他甲方書面指示業務執行應注意事項。 

(四) 保密義務 

1. 乙方對於因履行本契約而取得之個人資料，負有保密義務，不

因本契約之解除、終止或完成而失其效力。 

2. 乙方應使其履約人員，包括但不限於受僱人、受聘人、代理人

或履行輔助人，遵守本項保密義務，不因其不履行本契約所定

之工作或與其法律關係(包括但不限於僱佣合約、代理合約或委

任合約)之解除、終止或完成而失其效力。 

3. 乙方與其履約人員(包括但不限於受僱人、受聘人、代理人或履

行輔助人)之法律關係解除、終止或完成時(包括但不限於離職

或解職)，應要求該等人員返還因執行本契約所定之工作，而蒐

集、處理、利用之個人資料。 

(五) 分包廠商之管理 

1.就分包之部分，如有涉及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乙方

應就分包之項目及分包廠商，進行個資保護之監督管理，且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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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對於分包廠商之履約部分、個人資料蒐集、處理與利用行為

或個人資料保護能力，不論乙方有無同意或知悉分包廠商之個

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行為，皆應負完全責任。 

2.乙方應依本契約規定限定分包廠商得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

料之範圍，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

經濟部及所屬機關個人資料保護管理要點、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要點等相關規定，對該分包廠商為適當之監

督。 

3.乙方依本契約規定更換分包廠商時，如有交付個人資料予原分

包廠商或原分包廠商因履約而有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時，

乙方應要求該廠商刪除或銷毀前述個人資料與返還個人資料之

載體，並提供刪除、銷毀或返還個人資料之時間、方式、地點

等紀錄；於有必要時，乙方應依甲方之要求，實地查訪該廠商

之刪除、銷毀作業。如因刪除、銷毀、或返還不實，致使甲方

受有損害，乙方應賠償甲方所受之損失。 

4.乙方因違反本契約不得轉包之規定，而遭甲方解除或終止契約

時，如有交付個人資料予轉包廠商或轉包廠商因履約而有蒐集、

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時，乙方應要求該廠商刪除或銷毀前述個

人資料與返還個人資料之載體，並提供刪除、銷毀或返還個人

資料之時間、方式、地點等紀錄；於有必要時，乙方應依甲方

之要求，實地查訪該廠商之刪除、銷毀作業。如因刪除、銷毀、

或返還不實，致使甲方受有損害，乙方應賠償甲方所受之損失。

再轉包者，亦同。 

(六) 當事人權利行使時之義務 

乙方履行本契約業務，接獲個人資料本人行使權利時，應依相關

規定予以回覆，並做成記錄，供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備

查。 

(七) 資料提供義務 

1. 乙方應定期每季提供於履行本契約期間所蒐集之個人資料，並

依「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個資盤點暨風險評估表」進行盤點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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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評估。 

2. 乙方應主動提供個人資料檔案、個人資料檔案保有之依據及特

定目的、個人資料之類別等相關資訊予甲方，以利經濟部產業

發展署每季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7條規定，定期公開之用。 

3. 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要求乙方提供於履行本契約期間所

蒐集個人資料及相關資料時，乙方不得拒絕。 

(八) 緊急事故通知 

1. 乙方為履行本契約業務而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時，應設

置緊急事故應變通報窗口及當事人聯繫單一窗口。 

2. 乙方於履行本契約期間，如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個人資料

保護法施行細則或其他法令規定，致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

竄改或其他侵害時，應於知悉時立即通知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

發展署，並採取適當之因應措施，以防止損害擴大；乙方應於

查明侵害發生之原因後，將個人資料被侵害之事實及已採取之

因應措施，包括但不限於涉及個資範圍、採行及預定採行之補

救措施，經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同意後，依法以適當方

式通知個人資料本人。 

3. 乙方應協助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通知個人資料本人有關

於個人資料被侵害之事實及已採取之因應措施，並應協助甲方

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為後續之個人資料侵害事故處理與應變。 

(九) 定期確認 

1. 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得針對乙方的個人資料安全管理措

施實施情形進行確認，並將確認結果記錄之；必要時，得派員

進行實地訪查或委託專業人員進行查核，乙方應予配合。 

2. 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於訪查或查核後，認有缺失，得以

書面敘明理由請乙方限期改善，乙方應予配合。 

(十) 安全管理措施實施之改善義務 

1. 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得針對個人資料保護法、個人資料

保護法施行細則、經濟部及所屬機關個人資料保護管理要點、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個人資料保護管理要點及乙方所提供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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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廠商個資安全管理措施說明表」及「委外廠商個資安全管理

措施自評表」實施訪查或查核，乙方不得拒絕或規避。 

2. 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根據第一款規定實施稽核，乙方如

有陳述不實、違反相關法令或未確實執行「委外廠商個資安全

管理措施說明表」或「委外廠商個資安全管理措施自評表」，

得以書面敘明理由要求乙方限期改善，逾期未為改善者，視同

未依本條第11項、第12項規定送交「委外廠商個資安全管理措

施說明表」或「委外廠商個資安全管理措施自評表」，依第13

條第10項處理。 

(十一) 「委外廠商個資安全管理措施說明表」及相關說明之提供義務 

1. 乙方應於簽約後15日內提供「委外廠商個資安全管理措施說明

表」，並說明已辦理之安全管理措施內容；乙方並應於期中執

行進度報告提送前完成各項措施之辦理。 

2. 乙方於填寫說明表時，應於「委外廠商個資安全管理措施說明

表」中「廠商是否已界定個人資料範圍」欄位敘明預定蒐集、

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類別、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保

有個人資料之依據及特定目的。 

3. 如有接受自甲方或甲方指定之機構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所交

付之個人資料時，應一併於「委外廠商個資安全管理措施說明

表」中「廠商是否已界定個人資料範圍」欄位敘明有關於此等

資料之處理與利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保有個人資料之

依據及特定目的。 

4. 乙方於履約過程如涉及委託他人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

包括但不限於專業服務採購等情形，乙方應一併於「委外廠商

個資安全管理措施說明表」中「廠商是否已界定個人資料範圍」

欄位，敘明委託之項目、受委託廠商、受委託廠商因履行委託

項目而預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類別、期間、地區、

對象及方式、保有個人資料之依據及特定目的、以及受委託廠

商就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12條第2項採取之措施。 

5. 契約之變更，如有新增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乙方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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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送請甲方同意變更內容時，一併提供「委外廠商個資安全管

理措施說明表」及相關說明；如無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必要，

乙方應於送請甲方同意變更內容時，一併敘明個人資料之處理

方法。 

6. 逾期未送交甲方者，依第13條第10項處理。 

(十二) 「委外廠商個資安全管理措施自評表」及相關說明之提供義務 

1. 乙方應依據第11項「委外廠商個資安全管理措施說明表」所填

寫之各項措施辦理情形，於期中執行進度報告提送時，一併提

出「委外廠商個資安全管理措施自評表」予甲方。 

2. 乙方填寫「委外廠商個資安全管理措施自評表」時，應於各項

安全管理措施之查核項目欄位中，敘明各項措施之辦理情形，

並以附件之方式，檢附相關佐證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個人資料

保護法及相關法令、甲方所要求之安全維護機制、訓練宣導、

事故應變機制、內部稽核等紀錄。 

3. 逾期未送交甲方者，依第13條第10項處理。 

(十三) 損害賠償責任 

1. 乙方違反本條第1項至第8項、第9項第1款或第14項，或甲方依

第9項第2款提出限期改善建議，乙方未依期限進行改善時，甲

方及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得依情節輕重為以下的處理；若甲方及/

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受有損害，並得請求賠償： 

(1)以書面通知受託者終止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 

(2)要求減少部分或全部價金。 

(3) 按契約總價的千分之三，計收違約金，但以新臺幣1百萬元

為上限。 

2. 乙方因履行本契約業務而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個人資料保護

法施行細則，致當事人個人資料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或其

他侵害情事，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3. 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如因乙方履行本契約而違反個人資

料保護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而遭受損害時，得向乙

方請求損害賠償。若因此遭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時，應由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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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如於訴訟中，乙方應協助甲方

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為必要之答辯及提供相關資料，並應負

擔因此所生之訴訟費用、律師費用及其他相關費用，並負責清

償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因此對第三人所負之損害賠償責

任）。 

(十四)履約中或契約終止時資料的刪除或返還義務 

1. 於契約履行期間，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得隨時要求乙方

刪除或銷毀因履行本契約而持有之個人資料，及返還個人資料

之載體，且不得留存任何備份，乙方不得拒絶並應配合提供相

關文件或說明。 

2. 如乙方所執行之本計畫為一年期計畫，應於計畫執行期間屆滿

前一個月，刪除或銷毀因履行本契約而持有之個人資料，及返

還個人資料之載體。但有特殊事由，經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

展署事前以書面同意並指定適當之保留期限者，不在此限。 

3. 有關本項第1款及第2款之返還個人資料之載體，乙方得以交付

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指定之第三人為之。 

4. 乙方於履行本契約之期間內，如發生得終止或解除本契約之事

由，甲方得要求乙方於指定之期限內，刪除或銷毀因履行本契

約而持有之個人資料，及返還個人資料之載體，且不得留存任

何備份，乙方不得拒絶並應配合提供相關文件或說明。 

5. 乙方依本項第1款、第2款及本項第4款規定，刪除、銷毀或返還

個人資料時，應依「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委辦計畫屆期或終止時

個資返還刪除銷毀程序」辦理，並於事前通知甲方並提供甲方

刪除、銷毀或返還個人資料之時間、方式、地點等紀錄。如有

必要，甲方得自行或委託專業人員實地查訪刪除、銷毀或返還

個人資料作業，乙方不得拒絶。 

6. 乙方於履行契約期間，依本契約規定，經甲方書面同意轉讓契

約全部或一部予他廠商時，如有將個人資料移轉予受讓契約之

廠商時，應作成相關記錄並提供予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備查，包括移轉之原因、移轉之對象(即受讓契約之廠商)、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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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對象得保有該項個人資料檔案之依據及證明、移轉之方法、

時間、地點等。 

  

第十一條  使用本契約價金/服務費用購置財物之歸屬 

(一)以本契約價金/服務費用所購置、定製之財物，其產權及相關一切 

    權利應歸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單獨所有，乙方應依照行政院編印「國有

公有財產手冊」內財產管理及相關法令辦理，並不得設定抵押貸

款、處分、隱匿或租借，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得定期與不

定期派員進行財產檢查，乙方應予配合。如本契約被解除或終止，

經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請求，乙方應立即將該等財物返還，

不得主張留置或其他任何權利或抗辯。 

(二)乙方對於以本契約價金/服務費用所購置、定製之財物，應負妥善保

管責任。 

(三) 以本契約價金/服務費用所購置之財物及設備，於本契約完成後得

另由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乙方雙方簽訂契約，借予乙方保管使用，

但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得隨時收回自用。 

  

第十二條  人員經費編列及聘用之限制 

(一)乙方履約人員對於所應履約之工作有不適任之情形者，甲方得要求

更換，乙方不得拒絕。 

(二) 乙方執行政府機關所有計畫之人員經費編列，當年度各個計畫人員

執行計畫之總人月數以執行期間最始日至執行期間最終日之期間

為上限。如有違反之情事，甲方得自本契約價金/服務費用中扣除

超出部分之款項，並得另外請求相當於扣除款項之懲罰性違約

金。 

(三)乙方如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規定為所屬人員提繳退休金

時，乙方人事成本有關退休金部分，其提繳率依中央主管機關所

訂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以6%計算。 

(四)人事費劃分為研究員級、副研究員級、助理研究員級及研究助理級

等職級，乙方各職級人事費酬勞(含薪給暨其他酬勞)之編列，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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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依經濟部及所屬機關委辦計畫預算編列基準為之，採服務成本

加公費法者，並須依「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第13條規定且總合不得超過本計畫經費之人事費總額。 

(五)乙方為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者，聘用支領軍公教退休(伍、職)

給與人員轉(再)任為職員時，應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及

其他關於退休(伍、職)給與或財團法人薪資處理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及支給薪資。如有未符本項規定之情事，甲方得解除或終止本契

約。乙方應於簽約時提供「聲明書」，保證乙方職員薪資給與符

合前段規定。 

(六) 乙方不得僱用或委任以下人員參與本計畫相關工作之執行，若有

違反者，甲方得以「乙方履約人員不適任」處理或扣除該員薪資，

並得處以上限金額0.1%之懲罰性違約金： 

1. 違反政府採購法第15條第1項或公務員服務法第16條之規定(公

務員旋轉門條款)者。 

2. 曾經擔任原專案計畫或本計畫審查委員會、採購評選委員會之

委員者。 

(七)乙方應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及政府採

購法規定僱用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僱用不足者，應依規定分別

向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勞工主管機關設立之身心障礙者就業基

金及原住民族中央主管機關設立之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之就業

基金，定期繳納差額補助費及代金；並不得僱用外籍勞工取代僱

用不足額部分。 

  

第十三條  契約之工作報告 

(一)本契約進行中，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得隨時派員瞭解本契約

之履行狀況，乙方有提供詢答及相關資料之義務；且甲方及/或經

濟部產業發展署得請乙方報告計畫執行情形或作成果發表，乙方

不得拒絕，如有缺失，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得要求乙方改

善。 

(二)乙方應於115年6月15日及116年6月15日前將「計畫執行進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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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甲方指定之時間̡格式提交送達甲方，並函知甲方備查。 

(三)乙方應於115年7月2日、115年12月2日、116年7月2日及116年11月1

日前將「經費累計表」依甲方指定之時間、格式提交送達甲方，

並函知甲方備查。 

(四)乙方應於115年11月15日前，依甲方規定之時間̡格式提送「第3期

執行成果報告」於甲方，並函知甲方備查。甲方得召集有關人員

予以檢討或實地實物考察或書面審查，並得要求乙方舉行簡報，

如有缺失，甲方得要求乙方改善。 

(五)乙方應於116年2月15日前，依甲方規定之時間̡格式提送「當年 

    度會計簽證報告」於甲方，並函知甲方備查。甲方得召集有關人 

    員予以檢討或實地實物考察或書面審查，並得要求乙方舉行簡 

    報， 如有缺失，甲方得要求乙方改善。 

(六)乙方應於116年11月1日前將「本計畫全程結案報告」、「本計畫  

    全程經費累計表」依甲方指定之時間̡格式提交送達甲方，並函  

    知甲方備查。甲方得召集有關人員予以檢討或實地實物考察或書 

    面審查，並得要求乙方舉行簡報，如有缺失，甲方得通知乙方應於     

116年11月15日前完成改善修正，以利執行驗收程序。 

(七)乙方應於116年11月30日前，依甲方規定之時間̡格式提送「第  

    「全程會計簽證報告」於甲方，並函知甲方備查。甲方得召集有   

   關人員予以檢討或實地實物考察或書面審查，並得要求乙方舉行簡 

   報，如有缺失，甲方得要求乙方改善。 

(八)乙方實際契約工作進度落後本契約工作進度10%以上，經甲方書面

通知限期改善仍未改善者，每次扣本契約價金/服務費用5%懲罰性

違約金，但以新臺幣1百萬元為上限，並得連續處罰。 

(九)乙方應給付本計畫書所定之標的及工作事項。 

(十)本契約執行有資訊系統(包括網站)之開發建置與維護更新且設置於

甲方者，乙方應於驗收前，將開發建置與維護更新相關文件（例

如需求規格書、系統分析設計規格書、系統操作手冊、系統設定

及維護手冊、測試計畫書、測試報告、第3方軟體或元件使用授權

書等），提供予甲方或上傳至甲方所指定之計畫管理系統；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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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含有網站設計者，無論是否設置於甲方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其網站首頁均應依「作業手冊」規定製作。 

(十一)本契約執行期間及結案後1年內，基於政府對計畫或預算之管制上

之考量，乙方應依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要求提出相關資料

或簡報，並不得據以要求增加給付。 

(十二)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得於本契約執行中或結束後1年內對

乙方執行契約績效進行評鑑，乙方必須配合。 

(十三)乙方依據本契約應繳交專案計畫期中執行進度報告、期末執行成

果報告、會計報表、委外廠商個資安全管理措施自評表、資訊系

統（含網站）管理暨資安檢核表等，逾期未送交甲方指定之場所

者，每樣每次每日處以本契約價金0.05%之懲罰性違約金；逾期超

過5日以上者，每逾1日每樣處以本契約價金0.01%之懲罰性違約金。 

(十四)前項懲罰性違約金累計至全部送交甲方指定之場所為止(如以郵局

掛號郵寄者，以郵戳為憑)，但每樣懲罰性違約金以新臺幣5萬元為

上限。 

 

第十四條  契約研發成果之歸屬 

(一)乙方應於驗收時，按業主及甲方要求之格式，如實填載計畫執行成

果暨研發成果清冊。 

(二)乙方履行本契約所產出，如計畫執行成果暨研發成果清冊所載之 

    原型、電腦軟體、論文、研究報告、其他著作物之權利歸業主所 

    有；專利權、商標權、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歸  

    乙方所有。 

(三) 依本契約歸屬於乙方之研發成果，業主及甲方應享有永久、無償、

全球、非專屬及不可讓與之實施權利。 

  

第十五條  契約研發成果之管理及運用 

(一)依本契約歸屬於乙方之研發成果，乙方應負管理運用之責，包括申

請、確保及維護國內外權利、授權、讓與、收益、委任、信託、

訴訟或其他一切與管理或運用有關之行為。乙方就其取得本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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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成果之管理、申請、維護、運用、授權、讓與等事宜，亦受

本條各項及第21條各項規定之拘束。 

(二)乙方得以授權、讓與、信託及其他適當之方式運用研發成果。除經

濟部產業發展署事前書面同意外，應依下列各款辦理： 

1. 以公開及有償方式為之。 

2. 以供我國研究機構或企業在我國管轄區域內製造或使用為優先。 

(三)乙方經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事前書面同意後，得將研發成果無償授權、

有償讓與、無償讓與或信託其他研究機構或企業。 

(四)乙方運用研發成果，若涉及我國有關技術輸出入、境外製造、使用

或其他法令規定時，應符合相關規定，並檢具相關文件報經濟部

產業發展署同意。 

(五)乙方為無償讓與時，應與受讓人約定受讓人應依本條之規定及「經

濟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運用研發成果，且

運用所獲得之總收入應依第16條之規定繳交予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六)乙方不得自行將研發成果商品化。但經乙方公告3月後，國內無企業

有意願予以商品化，並經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事先書面同意者，不

在此限。 

(七)乙方於運用研發成果前，應依公開程序將研發成果公告。但依其性

質或法令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研發成果之公告，應以刊登網

際網路、全國性報紙、函告業界相關公會及辦理研發成果說明會

等方式為之。 

(八)研發成果公告後達3年以上，經乙方認定不具有運用價值者，乙方得

發布讓與之公告；3個月內無人請求受讓時，經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事前書面同意後，得終止繳納與智慧財產權相關之維護費用。 

(九)如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得自行或依申請，要

求乙方將研發成果授權他人實施，或於必要時將研發成果收歸國

有： 

1. 研發成果之所有權人或智慧財產權人或其受讓人或專屬被授權

人，於合理期間無正當理由未有效運用研發成果，且申請人曾

於該期間內以合理之商業條件，請求授權仍不能達成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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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發成果之所有權人或智慧財產權人或其受讓人或專屬被授權

人，以妨礙環境保護、公共安全、公共衛生等公共利益之方式

實施研發成果。 

3. 為增進國家重大利益。 

(十)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依前項規定行使前項權利前，應將通知書或申請

書送達研發成果之所有權人或智慧財產權人或其受讓人或專屬被

授權人，限期3個月內陳述意見；逾期不陳述意見者，經濟部產業

發展署得逕行處理。 

(十一) 本契約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之未盡事宜，悉依「政府科學技術

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及「經濟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

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契約研發成果之收入 

(一)乙方為公、私立學校或政府研究機關(構)，且乙方自籌款占本契約

總價金未達50%者，應將管理或運用研發成果所獲得之收入20%繳

交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二)乙方為公、私立學校或政府研究機關(構)，且乙方自籌款占本契約

總價金50%(含)以上者，應將管理或運用研發成果所獲得之收入

10%繳交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三)乙方為研究機構或企業，且乙方自籌款占本契約總價金未達50%者，

應將管理或運用研發成果所獲得之收入50%繳交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四)乙方為研究機構或企業，且乙方自籌款占本契約總價金50%(含)以上

者，應將管理或運用研發成果所獲得之收入按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實際支應比例繳交。 

(五)前4項所指之收入，係指乙方所取得之授權金、權利金、價金、股權

或其他利益。 

(六)乙方應於結案時，依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所規定之格式，將研發成果

清單繳交甲方及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研發成果於嗣後取得者，應

於取得該研發成果之日後10日內以書面通知甲方及經濟部產業發

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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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乙方應於會計年度終了後20日內，依經濟部產業發展署規定格式向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提出該年度研發成果之運用情形，並提供相關

佐證資料。必要時，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得要求乙方提出說明。 

(八)對管理運用研發成果之總收入，乙方應單獨設帳管理，並隨同前項

研發成果運用情形之提出，繳交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九) 乙方將研發成果商品化所獲得之總收入，準用本條之規定。 

  

第十七條  著作之使用與發行 

(一) 除另有約定外，依本契約完成之著作，不論乙方有無自籌款，均以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為著作財產權人，非經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授權，

乙方不得重製、改作、編輯、散布、公開口述、公開上映、公開

播送、公開演出、公開傳輸、公開展示及出租上開著作。乙方對

外公開發表時，應經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同意，並於報告上標明

「本著作係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委辦計畫（計畫名稱）之產出，但

不當然代表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之立場」。 

(二)乙方如為法人時，應保證對其受僱人及其他參與本契約之任何第三

人履行本契約所完成之著作，應依著作權法第11條第1項但書及第

1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與其受僱人及該第三人約定以乙方為著作

人，以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為著作財產權人。乙方保證不對甲方或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及甲方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授權或讓與之人行

使著作人格權。 

(三) 乙方並應使其受僱人就其依本契約完成著作之著作權歸屬、使用、

發行、發表等亦受本條前2項規定之拘束。 

  

第十八條  契約變更及轉讓 

(一)甲方於必要時得於契約所約定之範圍內通知乙方變更契約(含新增項

目)，乙方於接獲通知後，除雙方另有協議外，應於10日內向甲方

提出契約標的、價金/服務費用、履約期限、付款期程或其他內容

須變更之相關文件予甲方。契約價金/服務費用之變更，其底價依

政府採購法第46條第1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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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乙方於甲方接受其所提出須變更之相關文件前，不得自行變更契約。

除甲方另有請求者外，乙方不得因前項之通知而遲延其履約期限。 

(三)乙方履行本契約若因特殊原因需變更主持人、工作項目、支出科目

(適用總包價法者，僅限於實報實支之項目)、分包事項或其他本契

約所載事項，應於變更前敘明理由及變更內容，最遲於本契約第2

條執行期間截止日2個月前，送請甲方同意並作成書面且經雙方簽

名或蓋章後始准執行。如經雙方同意延長執行期限超過116年10月

15日者，應於116年10月5日前，將價金保留之會計報表送達甲方。 

(四)契約約定之採購標的，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乙方得敘明理由，檢

附規格、功能、效益及價格比較表，徵得甲方書面同意後，以其

他規格、功能及效益相同或較優者代之。但不得據以增加契約價

金/服務費用。其因而減省乙方履約費用者，應自契約價金/服務費

用中扣除。 

1. 契約原標示之廠牌或型號不再製造或供應。 

2. 契約原標示之分包廠商不再營業或拒絕供應。 

3. 因不可抗力原因必須更換。 

4. 較契約原標示者更優或對甲方更有利。 

(五)契約之變更，非經甲方及乙方雙方合意，作成書面紀錄，並簽名或

蓋章者，無效。 

(六) 乙方不得將契約之部分或全部轉讓予他人。但因公司分割或其他

類似情形致有轉讓必要，經甲方書面同意轉讓者，不在此限。 

 乙方依公司法、企業併購法分割，受讓契約之公司(以受讓營業者

為限)，其資格條件應符合主辦單位原招標文件規定，且應提出下

列文件之一： 

1. 原訂約廠商分割後存續者，其同意負連帶履行本契約責任之文

件。 

2. 原訂約廠商分割後消滅者，受讓契約公司以外之其他受讓原訂

約廠商營業之既存及新設公司同意負連帶履行本契約責任之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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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驗收  

(一)乙方履約所供應或完成之標的，應符合契約規定，具備一般可接受

之專業及技術水準，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

之瑕疵。 

(二)驗收程序：甲方得於116年10月15日之後舉行驗收會議，以執行本契

約驗收程序，乙方應予配合，不得主張以本契約第13條成果報告

之提出或執行中之核定等而免除。 

(三)履約標的完成履約後，廠商應對履約期間損壞或遷移之甲方及/或經

濟部產業發展署設施或公共設施予以修復或回復，並將現場堆置

的履約機具、器材、廢棄物及非契約所應有之設施全部運離或清

除，並填具完成履約報告，經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勘驗認

可，始得認定為完成履約。 

(四)履約標的部分完成履約後，如有部分先行使用之必要，應先就該部

分辦理驗收或分段審查、查驗供驗收之用。 

(五)甲方進行成果驗收時，乙方應會同參與並提供甲方協助。乙方應於

收受甲方通知後協助甲方進行經濟部產業發展署計畫驗收。 

(六)甲方辦理成果驗收時，應製作紀錄，由參加人員會同簽認。 

(七)驗收有瑕疵時之處理： 

1. 驗收結果與規定不符，而不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亦無減少通

常效用或本契約預定效用，經甲方檢討不必拆換、更換或拆換、

更換確有困難，或不必補交（正）者，得於必要時減價收受。 

2. 依前款規定採減價收受者，按本契約價金/服務費用中，該不符

項目標的之約定價金（報酬）/服務費用金額減價80%，並處以

減價金額20%之違約金。減價及違約金之總額，以該項目之契

約價金為限。培訓課程養成班結案媒合率未達標準者，不符項

目標的之契約服務費用以未達標準之差距比例乘以該計畫養成

班之開班執行費用，為減價計算方式。 

3. 乙方履約結果經甲方驗收認定有瑕疵且可限期完成改善者，甲

方得要求乙方限期改正，乙方應於接獲甲方通知後自費予以修

正或重做。但以該通知不逾履約結果驗收後1年內者為限。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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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驗收者，亦同。 

4. 逾期未改正者，依第20條第3項規定計算逾期違約金。但逾期未

改正仍在契約原訂履約期限內者，不在此限。 

(八)乙方不於前項期限內改正、拒絕改正或其瑕疵不能改正者，甲方得

採取下列措施之一： 

1. 自行或使第三人改正，並得向乙方請求償還改正必要之費用。 

2. 終止或解除契約或減少契約價金/服務費用。 

(九)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履約有瑕疵者，甲方除依前2項規定辦理

外，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十) 甲方所為之驗收並不免除乙方依本契約或依應適用之法令所應負

之責任。甲方於驗收時未能發現瑕疵，仍得於發現瑕疵時依前三

項處理。 

  

第二十條  遲延履約 

(一)乙方履約有違約金、損害賠償、或其他任何依本契約應支付之金額；

或有採購標的損壞或短缺、不實行為、未完全履約、不符契約規

定、溢領經費或減少履約事項等情形時，甲方得自應付之本契約

價金/服務費用中扣抵；其有不足者，經甲方通知，乙方應於接獲

通知後翌日起算30日內給付。乙方如有偽造、變造、隱匿等不實

行為者，甲方除得解除或終止本契約外，得另請求相當於本契約

公費金額之懲罰性違約金(服務成本加公費法)。 

(二)乙方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暫停給付契約價金/服務費用至

情形消滅為止： 

1. 履約實際進度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落後預定進度達10%以

上者。 

2. 履約有瑕疵經書面通知改善而逾期未改善者。 

3. 未履行契約應辦事項，經通知仍延不履行者。 

4. 乙方履約人員不適任，經通知更換仍延不辦理者。 

5. 其他違反法令或契約情形。 

(三)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乙方如未依照本契約規定期限完成履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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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之供應，應按逾期日數，每日依本契約價金/服務費用1‰計算

逾期違約金。但未完成履約之部分不影響其他已完成部分之使用

者，得按未完成履約部分之本契約價金/服務費用，每日依其1‰計

算逾期違約金。 

(四)契約訂有分段進度及最後履約期限，且均訂有逾期違約金者，屬分

段完成使用或移交之情形，其逾期違約金之計算原則如下： 

1. 未逾分段進度但逾最後履約期限者，扣除已分段完成使用或移

交部分之金額，計算逾最後履約期限之違約金。 

2. 逾分段進度但未逾最後履約期限者，計算逾分段進度之違約金。 

3. 逾分段進度且逾最後履約期限者，分別計算違約金。但逾最後

履約期限之違約金，應扣除已分段完成使用或移交部分之金額

計算之。 

4. 分段完成期限與其他採購契約之進行有關者，逾分段進度，得

個別計算違約金，不受前款但書限制。 

(五)契約訂有分段進度及最後履約期限，且均訂有逾期違約金者，屬全

部完成後使用或移交之情形，其逾期違約金之計算原則如下： 

1. 未逾分段進度但逾最後履約期限者，計算逾最後履約期限之違

約金。 

2. 逾分段進度但未逾最後履約期限，其有逾分段進度已收取之違

約金者，於未逾最後履約期限後發還。 

3. 逾分段進度且逾最後履約期限，其有逾分段進度已收取之違約

金者，於計算逾最後履約期限之違約金時應予扣抵。 

4. 分段完成期限與其他採購契約之進行有關者，逾分段進度，得

計算違約金，不受第2款及第3款之限制。 

(六)採部分驗收或分期驗收者，得就該部分或該分期之金額計算逾期違

約金。 

(七)逾期違約金之支付，甲方得自應付價金中扣抵；其有不足者，得通

知乙方繳納或自保證金扣抵。 

(八)逾期違約金之總額(含逾期未改正之違約金)，以契約價金/服務費用

總額之20%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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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甲方及乙方因下列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契約當事人

之事由，致未能依時履約者，得展延履約期限；不能履約者，得

免除契約責任： 

1. 戰爭、封鎖、革命、叛亂、內亂、暴動或動員。 

2. 山崩、地震、海嘯、火山爆發、颱風、豪雨、冰雹、水災、土

石流、土崩、地層滑動、雷擊或其他天然災害。 

3. 墜機、沉船、交通中斷或道路、港口冰封。 

4. 罷工、勞資糾紛或民眾非理性之聚眾抗爭。 

5. 毒氣、瘟疫、法定傳染病、火災或爆炸。 

6. 履約標的遭破壞、竊盜、搶奪、強盜或海盜。 

7. 履約人員遭殺害、傷害、擄人勒贖或不法拘禁。 

8. 水、能源或原料中斷或管制供應。 

9. 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10. 非因乙方不法行為所致之政府或甲方依法令下達停工、徵用、

沒入、拆毀或禁運命令者。 

11. 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 

12. 我國或外國政府之行為。 

13. 其他經甲方認定確屬不可抗力者。 

(十)前項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事由發生或結束後，其屬可繼續履約之情

形者，應繼續履約，並採行必要措施以降低其所造成之不利影響

或損害。 

(十一)主張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事由之一方，應於事件發生及結束後30

日內立即檢具事證，以書面通知他方，逾期不為通知者，不得

據以主張展延履約期限及免除契約責任。不能履約期間逾90日

者，任一方均得終止本契約，並準用第22條第2項及第16項之規

定。 

(十二)乙方履約有遲延者，在遲延中，對於因不可抗力而生之損害，亦

應負責。但經乙方證明縱不遲延給付，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

不在此限。 

(十三) 乙方未遵守法令致生履約事故者，由乙方負責。因而遲延履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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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得據以免責。 

  

第二十一條  權利及責任 

(一)侵權行為之規範： 

1. 乙方履行本契約應注意不得侵害他人之營業秘密、智慧財產權、

其他權利及其他合法權益，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含國

內外自然人及法人)之營業秘密、智慧財產權、其他權利或其他

合法權益時，或因履行本契約而應對他人負擔任何法定義務時，

乙方應負責處理並負最終且完全之法律上責任及費用，包括甲

方為處理相關爭議所發生之費用。甲方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2. 乙方保證依本契約所交付之工作成果及研發成果並無侵害他人

之營業秘密、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 

3. 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如因乙方履行本契約或交付之本契

約工作成果及研發成果致遭第三人主張涉及侵害他人營業秘密、

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時，乙方應協助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

展署為必要之答辯及提供相關資料，並負擔甲方及/或經濟部產

業發展署因此所生之訴訟費用、律師費用及其他相關之費用，

並應負責清償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因此對第三人所負之

損害賠償責任。但前述情節若經乙方舉證證明係因甲方及/或經

濟部產業發展署人員修改乙方依本契約所交付之本契約工作成

果或研發成果所致者，由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負責自行

解決，但乙方應依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之要求協助甲方

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答辯，並提供必要之協助，因此所生之

費用由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負擔。 

(二)乙方應擔保第三人就履約標的，對於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不

得主張任何權利。 

(三)本契約執行中，乙方應善盡實施環境衛生及安全之責並避免損害第

三人之權利，倘乙方人員或其他第三人因履行本契約致生命、健

康、財產或其他權益受損害時，乙方應負最終且完全之法律上責

任，若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因而受第三人之請求或涉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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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但不限於國家賠償責任)，則乙方應協助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

展署為必要之答辯及提供相關資料，並負擔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

發展署因此所生之訴訟費用、律師費用及其他相關費用，並應負

清償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因此對第三人所負之損害賠償責

任(包括但不限於國家賠償責任)。 

(四)除另有規定外，乙方如在契約使用專利品，或專利性履約方法，或

涉及著作權時，其有關之專利及著作權益，概由乙方依照有關法

令規定處理，其費用亦由乙方負擔。 

(五)甲方及乙方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以保障他方免於因契約之履行而遭

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其有致第三人損害者，應由造成損害原因

之一方負責賠償。 

(六)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對於乙方及其人員因履約所致之人體傷

亡或財物損失，不負賠償責任。對於人體傷亡或財物損失之風險，

乙方應投保必要之保險。 

(七)乙方依契約規定應履行之責任，不因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對

於乙方履約事項之審查、認可或核准行為而減少或免除。 

(八)履約及賠償連帶保證廠商應保證得標廠商依契約履行義務，如有不

能履約情事，即續負履行義務，並就甲方因此所生損失，負連帶

賠償責任。 

(九)履約及賠償連帶保證廠商經甲方通知代乙方履行義務者，有關乙方

之一切權利，包括尚待履約部分之契約價金，一併移轉由該保證

廠商概括承受，本契約並繼續有效。乙方之保證金及已履約而尚

未支付之契約價金，如無不支付或不發還之情形，得依原契約規

定支付或發還乙方。 

(十)乙方與其連帶保證廠商如有債權或債務等糾紛，應自行協調或循法

律途徑解決。 

(十一)甲方依乙方履約結果辦理另案採購，而因乙方計算數量錯誤或項

目漏列，致該另案採購結算增加金額與減少金額絕對值合計，

逾該另案採購契約價金總額5%者，應就超過5%部分占該另案採

購契約價金總額之比率，乘以本契約價金總額計算乙方應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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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違約金。但本項累計違約金以本契約價金總額之10%為上限。 

(十二) 資通安全責任： 

1. 乙方應遵守資通安全管理法、其相關子法及行政院所頒訂之各

項資通安全規範及標準，並遵守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資

通安全管理及保密相關規定。此外甲方及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保

有依甲方與乙方同意之適當方式對乙方以派員稽核、委由資通

安全管理法主管機關籌組專案團隊稽核或其他適當方式執行相

關稽核或查核的權利，稽核結果不符合本契約約定、資通安全

管理法、其相關子法、行政院所頒訂之各項資通安全規範及標

準者，於接獲甲方通知後應於期限內完成改善，未依限完成者，

依第20條第3項約定核計逾期違約金。 

2. 乙方如有交付之軟硬體及文件，應先行檢查是否內藏惡意程式

(如病毒、蠕蟲、特洛伊木馬、間諜軟體等)及隱密通道(covert 

channel)，提出安全性檢測證明，涉及利用非受託者自行開發之

系統或資源者，並應標示非自行開發之內容與其來源及提供授

權證明。乙方於上線前應清除正式環境之測試資料與帳號及管

理資料與帳號。 

3. 契約履約或終止後，乙方應刪除或銷毀執行服務所持有甲方之

相關資料，或依甲方之指示返還或移交之，並保留執行紀錄。 

4. 乙方所提供之服務，如為軟體或系統發展，須針對各版本進行

版本管理，並依照資安管理相關規範提供權限控管與存取紀錄

保存。 

5. 乙方提供服務，如違反資通安全相關法令、知悉甲方或經濟部

產業發展署或乙方發生資安事件時，均必須於1小時內通報甲方，

提出緊急應變處置，並配合甲方及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做後續處

理；必要時，得由資通安全管理法主管機關於適當時機公告與

事件相關之必要內容及因應措施，並提供相關協助。 

6. 乙方應確實執行組態管理(Configuration Management)，以確保

系統之完整性及一致性，以符合甲方對系統品質及資通安全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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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乙方如違反第1款至第6款規定，應適用第23條第9項之違約責任，

並就甲方所受損害負賠償之責；如致他人權利受有損害時，乙

方亦應負責。 

(十三)乙方不得指派甲方首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擔任甲

方及其所屬甲方之派駐勞工，且不得指派甲方各級單位主管及

採購案件採購人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擔任各該

單位之派駐勞工。如有違反上開迴避進用規定情事，甲方應通

知乙方限期改正，並作為違約處罰之事由。 

第二十二條  契約終止、解除及暫停執行 

(一)乙方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除得通知乙方暫停執行並停止支

付相關本契約價金/服務費用外，並得不經定期催告逕以書面通知

乙方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且不補償乙方因此所生

之損失。於本契約解除後，就已撥付給乙方之本契約價金/服務費

用，除經甲方書面同意就該契約價金/服務費用之全部或一部得不

予返還予甲方外，乙方應於接獲甲方書面通知之日起30日內返還

甲方，甲方如有損害並得請求損害賠償，且不補償乙方因此所生

之損失： 

1.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原因停止履行本契約，或乙方遲誤工作，致

其進度落後逾預定進度20%以上，經甲方通知限期改善，仍不

改善、未改善或改善未符預定進度者。 

2. 執行內容與乙方依本契約所定應給付之標的及工作事項或其他

雙方所同意之計畫或約定不符，且經甲方通知限期改善，仍不

改善、未改善或改善仍不符合通知者。 

3. 違反政府採購法第39條第2項或第3項之專案管理廠商。 

4. 有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2項前段規定之情形者。 

5. 有政府採購法第59條規定中止或解除契約之情形者。 

6. 有政府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14條之1第3項之情形者。 

7. 乙方或其人員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經判決有罪

確定者。 

8. 違反不得轉包及分包之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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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 

10. 偽造或變造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經查明屬實者。 

11. 擅自減省工料情節重大者。 

12. 無正當理由而不履行契約者。 

13. 審查、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於通知限期內依規定辦理者。 

14. 有破產或其他重大情事，致無法繼續履約者。 

15. 乙方未依契約規定履約，自接獲甲方書面通知之次日起10日內

或書面通知所載較長期限內，仍未改善者。 

16. 違反第7條第2項到第4項或第10條第10項第1款之規定而乙方未

能配合相關人員之查核工作，經甲方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 

17. 若乙方為一般民間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非政府投資或捐助成

立者)，有委任甲方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現職人員擔任董事或

監事等重要職務之情形，經甲方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 

18. 乙方有以本計畫，向其他政府機關(構)申請補助，或已向其他

政府機關(構)取得補助，仍向甲方申請補助者。 

19. 本採購如屬經濟部投資審議司網站公告之「具敏感性或國安

(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乙方於履約期間因股份或資本額

變動而成為經濟部投資審議司網站公告之陸資資訊服務業者。 

20. 違反環境保護或勞工安全衛生等有關法令，情節重大者。 

21. 違反法令或其他契約規定之情形，情節重大者。 

(二)第1項情形甲方得不解除本契約，而僅終止本契約，於本契約終止後，

甲方得對乙方已完成合於給付標的及工作事項或本計畫書部分，

按已完成工作之比例核算應支之費用予以結案，但乙方應先將本

契約終止前所應完成之工作成果交付及轉讓給甲方。因驗收瑕疵

致終止本契約者亦同。 

(三)甲方未依前2項規定通知乙方終止或解除契約者，乙方仍應依契約規

定繼續履約。 

(四)違反第1項第12款規定者，甲方除得解除契約或終止契約外，得另請

求相當於契約價金/服務費用5%之懲罰性違約金。 

(五)本契約得經雙方書面同意終止之。乙方有重大喪失債信之情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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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宣告或自行聲請破產、解散、清算、重整或停止業務運作達2個

月以上情形之一者，本契約當然終止，甲方無須為任何書面通知。 

(六)乙方不得對本契約委辦案任何人要求、期約、收受或給予賄賂、佣

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回扣、餽贈、招待或其他不正當

利益。違反規定者，甲方除得停止支付款項外，並得終止或解除

契約，或將溢價及利益自契約價款中扣除。 

(七)乙方之執行業務人員，於執行受託業務時，有接受與業務有利害關

係者之饋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或有假借業務上之權力、

方法、機會圖利本人或第三人不正利益之情形者，甲方得視情節

輕重，逕以書面解除、終止契約或扣款驗收。 

(八)甲方或本計畫經費若經立法院凍結者，甲方得就預算凍結部分訂定

本計畫凍結之工作項目及金額，乙方於甲方通知後不得執行及動

支；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經費如經行政院列為準備者，甲方得就預

算列為準備部分訂定本計畫凍結或刪減之工作項目及金額，乙方

於甲方通知後不得執行及動支。 

(九)本計畫經費(部分或全部)若為行政院列為準備者，如於函報行政院

核定動支經費時未獲通過或獲部分通過，致影響本計畫執行者，

雙方得協議變更計畫內容後議價(以議價時招標構想書工作項目調

整表為準)。如無法達成變更計畫之協議者，甲方得逕以書面解除

本契約且不負任何賠償或補償責任。 

(十)契約經依前9項規定或其他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者，

甲方得依其所認定之適當方式，自行或洽其他廠商完成被終止或

解除之契約；其所增加之費用及損失，由乙方負擔。無洽其他廠

商完成之必要者，得扣減或追償契約價金/服務費用。甲方有損失

者亦同。 

(十一)契約因政策變更，乙方依契約繼續履行反而不符公共利益者，甲

方得報經上級機關核准，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契約，並補償

乙方因此所受之損害。但不包含所失利益。 

(十二)依前項規定終止契約者，乙方於接獲甲方通知前已完成且可使用

之履約標的，依契約價金/服務費用給付；僅部分完成尚未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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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履約標的，甲方得擇下列方式之一洽乙方為之： 

1. 繼續予以完成，依契約價金/服務費用給付。 

2. 停止製造、供應、施作或勞務之提供。但給付乙方已發生之製

造、供應、施作或提供勞務之費用及合理之利潤。 

(十三)非因政策變更而有終止或解除契約必要者，準用前2項規定。 

(十四)乙方未依契約規定履約者，甲方得隨時通知乙方部分或全部暫停

執行，至情況改正後方准恢復履約。乙方不得就暫停執行請求

延長履約期限或增加契約價金/服務費用。 

(十五)因非可歸責於乙方之情形，甲方通知乙方部分或全部暫停執行，

得補償乙方因此而增加之必要費用，並應視情形酌予延長履約

期限。但暫停執行期間累計逾6個月者，乙方得通知甲方終止或

解除部分或全部契約。 

(十六)於本契約解除或終止後30日內，已產生之研發成果應由乙方無償

移轉給甲方。乙方逾期不為移轉者，應給付甲方每日以本契約

價金/服務費用1%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直至移轉完成為止。 

(十七)本契約終止時，自終止之日起，雙方之權利義務即消滅。契約解

除時，溯及契約生效日消滅。雙方並互負相關之保密義務。 

(十八) 契約解除或終止時，乙方均應於甲方通知後30日內，返還甲方

已撥付但尚未動支或動支不合規定之契約價金/服務費用及其衍

生孳息，逾期應按本契約價金/服務費用1%計算懲罰性違約金，

直至返還為止。 

  

第二十三條   保密及資訊安全條款 

(一)本條所稱應保密文件及資料，係指： 

1.甲方在業務上定義為密、機密、極機密或絕對機密之一切文件

及資料，包括與其業務或研究開發有關之內容。 

2.與乙方派至甲方提供勞務之派遣勞工的工作有關，其成果尚不

足以對外公布之資料、訊息及文件。 

3.依法令須保密或受保護之文件及資料，例如個人資料保護法所

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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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乙方履約期間所知悉之應保密文件及資料，以及任何不公開之文書、

圖畫、消息、物品或其他資訊，均應保密，不得洩漏。 

(三)未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乙方不得向任何與本契約之履行無關之第

三人揭露本契約之內容及應保密文件及資料。 

(四)乙方因履行本契約而須將本契約內容或因履行本契約而取得之應保

密文件及資料揭露予第三人時，應以該第三人與履約有關，且揭

露之內容應為該第三人確有必要知悉者為限。 

(五)乙方應使乙方履行本契約之人員，包括但不限於乙方之受僱人、受

任人等，以書面切結保密義務，並受本條之拘束。 

(六)乙方履行本契約如有資訊系統(包括網站)之開發建置、維運及資通

服務提供者，應遵守下列各款規定： 

1. 乙方應遵守行政院及甲方所頒訂之各項資訊安全規範、標準及

相關規定。 

2. 乙方應負責處理及通報甲方有關本專案之資訊安全事件，並依

甲方所定之安全事件處理及回報程序辦理。乙方如未能即時處

理或通報甲方，致甲方或第三人遭致損失者，乙方應負賠償責

任。 

3. 乙方參與相關作業之計畫執行人員，應簽署保密切結書，乙方

應妥為保管以備查核。 

4.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依資通安全管理法施行細則第4條所定之委外

注意事項，檢視現有委外作業之適法性，如認定有須調整本契

約一部或全部時，乙方應配合辦理。 

(七)乙方履行本契約應依行政院及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資通安全

要求，執行必要之系統設定及修補等改善措施。 

(八)乙方因履行本契約需要，而蒐集、處理或利用民眾個人資料，應符

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範，若有違反，致民眾個人

資料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害情事者，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包含財產、非財產上之損害)，及相關刑事、行政責任。如致

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遭受損害，亦應對甲方及/或經濟部產

業發展署負損害賠償責任，包含但不限於因此所致甲方及/或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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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產業發展署涉訟所需支付之訴訟費用、律師費用及對第三人之

賠償。 

(九)履約期間內乙方提供之資訊服務，如有未達甲方所定服務水準及績

效，除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乙方事由外，依本款約定計算違

約金。屬遲延性質之損害賠償，且已依第20條計算逾期違約金

者，不再依本款計算違約金。但屬遲延性質之項目依本款計算違

約金數額較高者，改依本款計算。 

 本案無資通系統者，依本款計算違約金之總額，以本案契約價金

總額之20% (由主辦單位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20%)為上

限。 

 服務水準及績效違約金如下：(擇實際需求項目納入，或刪除無需

求之項目)。 

 服務水準及績效，列舉如下(同一評估項目具有2種(含)以上之評斷

方式者，如乙方同時違反2種(含)以上時，其違約金係採罰責較重

者)(註：考量資訊服務採購契約樣態眾多，甲方應衡酌契約實際情

況調整資安指標)： 
 

評估

項目 

評斷方式 要求基準 違約金計點 是否須符合要求？ 

定期

維護 

未依契約

規定維護 
每次統計 

每逾4小時計1

點 

▓是。 

□否，本案無資通

系統。 

故障

排

除、

系統

修復 

系統中斷

時間，不

得高於24

小時 

每季統計 每次計1點 

系統

可用

率 

系統各項

功能，可

正常提供

使 用 者 

之時間百

分比，不

得 低 於

99% 

每季統計 
每不足0.1%計

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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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日累計

故障時數

(不滿1小

時，以 1

小時計) 

每日不得超過4小時 
每逾1小時計1

點 

資安

指標 

對於所維

護 之 系

統，未於

規定期限

取得認證

日數 

每次認證超過期限 每逾1日計1點 ▓是。 

□否，本案無資通

系統。 

資安事件

之通報及

應變：自

知悉或接

獲資安事

件通知或

即時警示

（不滿 1

小時，以

1 小 時

計） 

應至遲於 30分鐘內通報甲

方，並於4小時內提供資安

事件等級評估、處理應變規

劃及建議 

1.資安事件每

次計1點。每

逾1小時未通

報 甲 方 計 1

點。 

2.每逾1小時未

提供資安事

件 等 級 評

估、處理應

變規劃及建

議計1點。 
無論是否有資通系

統，如知悉資安事

件，均須配合通

報。 

完成損害

控制或復

原作業之

時效（不

滿 1 小

時，以 1

小時計） 

應於知悉資通安全事件後72

小時 (重大資安事件為36小

時)內完成損害控制或復原作

業 

每逾4小時計1

點 

調查及處

理資安事

件之時效 

完成損害控制或復原作業

後，應於 1個月內送交調

查、處理及改善報告(或協助

甲方調查處理) 

每逾1日計1點 

甲方資料

之機密性

及完整性 

甲方擁有之敏感資料應採取

適當之防護措施，以避免不

當外洩或遭竄改 

乙方於本契約

承接範圍內，

因未採取適當

防護，致甲方

敏感資料外洩

或遭竄改時，

按受影響資料

筆數，每筆計

▓是。 

□否，本案無敏感

資料。 



124  

1點/按次數計1

點 

個人資料

之機密性

及完整性 

資通系統所擁有之個人資料

應採取適當之防護措施，以

避免不當外洩或遭竄改 

乙方於本契約

承接範圍內，

因未採取適當

防護，致個人

資料外洩或遭

竄改時，案受

影 響 資 料 筆

數，每筆計 1

點 

  

其他 

違反契約

約定廠商

應履行之

項目 

每季統計 

按超過之次數

計算，每超過

乙次計1點 

  

 

□本案每點違約金金額為新臺幣5000元（未載明者依資訊服務部分之

價金總額1‰計算，未達新臺幣伍仟元者，以新臺幣伍仟元計)。 

□本案無資通系統，如乙方人員於執行計畫期間，發生資安事件，未

於知悉1小時內通知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或未配合損害控

制或復原作業時效、或未配合調查及處理資安事件，每點違約金

金額為新臺幣伍仟元。 

(十) 其餘涉及資通安全事項，由甲方及/或經濟部產業發展署視乙方實

際需要，依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網址：https://www.nics.nat.gov.tw/)共通

規範辦理，例如「政府資訊作業委外安全參考指引」與資通安全

有關事項。 

  

第二十四條   爭議處理 

(一)甲乙雙方因履約而生爭議者，應依法令及契約規定，考量公共利益

https://www.nics.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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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平合理，本誠信和諧，盡力協調解決之。其未能達成協議者

得以下列方式處理之： 

1. 提起民事訴訟。 

2. 於雙方同意並簽訂仲裁協議書後，甲乙雙方同意依下列規定提

付仲裁： 

(1)本仲裁地點為中華民國台北市，仲裁機構為中華民國仲裁協

會。 

(2)本仲裁庭之組成，為甲方、乙方各選一仲裁人，再由甲方、

乙方選定之仲裁人共推第三仲裁人為主任仲裁人。 

(3)仲裁人於選定後30日內未共推主任仲裁人時，應聲請法院為

之選定主任仲裁人，不得由本仲裁之仲裁機構選定之。 

(4)本仲裁庭不得適用衡平原則為判斷。 

(5)調解案經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提出調解建議或調解方案，因

甲方不同意致調解不成立者，其仲裁審議及判斷之範圍，以

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調解之範圍為限，但經甲方、乙方

雙方書面合意變更或追加者，不在此限。 

(6)本仲裁除仲裁判斷之評議外，仲裁程序及仲裁判斷書均應公

開。 

(7) 其他悉依仲裁法之規定。 

3. 依其他法律申(聲)請調解。 

4. 依契約或雙方合意之其他方式處理。 

(二)調解、訴訟或仲裁期間，乙方仍需依照甲方指示，繼續執行契約內

之相關工作。 

(三) 履約爭議發生後，履約事項之處理原則如下： 

1. 與爭議無關或不影響之部分應繼續履約。但經甲方同意無須履

約者不在此限。 

2. 乙方因爭議而逕行暫停履約，其因爭議結果被認定無理由者，

不得就暫停履約之部分要求延長履約期限或免除契約責任。 

(四)本契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台灣新竹地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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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其他 

(ㄧ)乙方對於履約所僱用之人員，不得有歧視婦女、原住民或弱勢團體

人士之情事。 

(二)乙方履約時不得僱用甲方之人員或受甲方委託辦理契約事項之機構

之人員。 

(三)乙方授權之代表應通曉中文或甲方同意之其他語文。未通曉者，乙

方應備翻譯人員。 

(四)甲方與乙方間之履約事項，其涉及國際運輸或信用狀等事項，契約

未予載明者，依國際貿易慣例。 

(五)甲方及乙方於履約期間應分別指定授權代表，為履約期間雙方協調

與契約有關事項之代表人。 

(六)依據「政治獻金法」第7條第1項第2款規定，與政府機關(構)有巨額

採購契約，且於履約期間之廠商，不得捐贈政治獻金。 

(七)本契約未約定事項，雙方得另以書面作成補充約定且經雙方簽名或

蓋章後，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本契約未規定之執行事項依經濟

部產業發展署「專案計畫作業手冊」規定辦理；「專案計畫作業

手冊」未載明之事項，依政府採購法及民法等相關法令。 

(八)乙方如有使用生成式AI，以協助履行本契約者，應依循行政院及所

屬機關（構）使用生成式AI參考指引。 

(九)甲方、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或其上級機關基於業務所需之契約執行管

理制度，乙方應予配合。 

(十)不論本契約是否有相反之約定，若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甲方受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計罰或需對經濟部產業發展署負損害賠償時，

乙方應全額負擔。 

(十一)乙方不得使用甲方、甲方之員工及甲方所屬各單位相同或類似之

名稱、簡稱、照片、商標或標章。 

(十二)對於本契約之適用或解釋，如有任何疑義，悉依甲方之意見決定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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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約 人： 

  

甲  方：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代 理 人：張 培 仁 

職  稱：院長 

地  址：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195號 

統一編號：02750963 

  

  

乙  方：  

代 表 人： 

職  稱： 

地  址：  

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115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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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產業競爭力輔導團診斷輔導與相關補助申請書 

 

 

 

 

 

 

 

基

本

資

料 

廠商名稱  統一編號  

負責人  公協會  

地 址  
市

縣 
市區鄉鎮 

路

街 
段巷 號樓 工業區  

 

聯絡人 

(姓名/職稱) 

 
聯絡電話 ( ) 

E-Mail  

資本額 萬元 
營業額 

(去年) 
萬元 員工人數 人 

產業別 

主產業別：□金屬機電業 □電子資訊業 □民生化工業 

次產業別：  (請參考主計處行

業統計分類) 

主要產品或服務: (請列舉至多三

項) 

諮詢單位 

 

(申請產業競爭力輔導團診斷輔導者請填寫期望之諮詢單位，已獲

低碳化、智慧化升級轉型診斷輔導者請填寫提供診斷輔導之諮詢單

位) 

 

申

請

項

目 

□產業競爭力輔導團診斷輔導 

□導入 AI工具補助 

切結同意事項： 

1. 同意主辦單位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下，蒐集、處理、利用本事業提

交申請資料之所載個人資料，以執行輔導作業，並簽署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2. 保證申請書所列資料及附件均屬正確，並保證不侵害他人之相關智慧財產權，且

未來提供輔導所需各項資料，均與本公司事實相符，並保證填報資料正確無誤。 

3. 保證未來針對本輔導成果，不進行誇大不實之宣導。 

公司印鑑： 負責人印鑑：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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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產業競爭力輔導團診斷輔導報告書 

 

 

 

 

公司名稱  

案件編號  

 

 

 

主辦單位：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主責業務組：□民生化工組 □金屬機電組 □電子資訊組  

      □知識經濟組 □永續發展組  

輔導團機構名稱： 

輔導員： 

 

完成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產業競爭力輔導團 

診斷輔導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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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製造業類別 

(領域別) 

□金屬機電產業 

□金屬次產業(金屬材料、金屬製品〈手工具、螺絲螺帽、模具、表

面處理〉) 

□機械次產業(工具機、工業用機器人、光電半導體設備、智慧機

械、產業機械、冷凍冷藏設備) 

□運輸工具次產業(汽車、機車、自行車〈含電動車輛〉、航空器、

船舶) 

□重機電次產業(風力發電設備、壓縮機、冷暖氣機) 

□離岸風電次產業(風力發電產業發展、離岸風電設備) 

□電子資訊產業 

□通訊次次產業(路由器、數據機、網路交換機) 

□半導體次產業(積體電路、半導體封裝及測試、分離式元件) 

□電子次產業(被動元件、印刷電路板、電子零組件) 

□光電次產業(發光二極體、太陽能電池、光學儀器及設備) 

□智慧硬體次產業(電腦及週邊設備、顯示器及終端機、工業電腦) 

□民生化工產業 

□化學材料次產業(塑膠、合成橡膠、塗料、肥料、其他化學製品) 

□生技醫藥次產業(藥品、醫用生物製品、中藥、醫用化學製品) 

□應用材料次產業(玻璃、耐火材料、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 

□紡織次產業(紡紗、織布、紡織製成品、不織布) 

□食品次產業(肉類加工、水產加工、保健營養食品、其他食品) 

□其他：         

主要產品 

服務 
 

員工人數 
□ 9人以下 (小微型企業) 

□ 10人~200人(中小企業) 

□ 201~1000人(大型企業) 

□ 1001人以上(巨型企業) 

主要營運型態 

【單選】 

□ 自有工廠生產製造                    □ 部分自製、部分委外 

□ 委外生產（無自有工廠）        □ 品牌／通路營運導向 

□ 設計研發導向（如 Fabless、ODM設計） 

產品／服務 

主要生產型態 

【複選】 

□ 大量標準化生產                       □ 少量多樣生產 

□ 客製化接單生產                       □ 專案型交付 

□ 非製造型服務 

實收資本額 仟元 年營業額 民國  年，     仟元 

*AI投資額 

預估 

114年與 AI相關投資額      仟元(包含軟體/硬體/導入專

案/新聘人事等)，較 113年增加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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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聯絡人姓名  
部門/ 

職稱 
 

電子郵件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二、 掌握企業課題及目標盤點 

受訪單位/ 

人員 

(名單可自行

增加) 

部門一： 

部門二： 
訪視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職位： 

 

姓名/職位： 

 

公司經營目標 

明確化 

全公司或部門期望透過推動智慧製造、數位轉型達到什麼目標？ 

公司是否有長期發展策略願景，例如「數位願景藍圖」或「產品技

術藍圖」? 

透過推動智慧製造、數

位轉型達成哪些主要目

標？【複選】 

□ 提升生產效率          

□ 提升產品品質／良率 

□ 降低營運成本           

□ 因應缺工／降低人力依賴 

□ 強化經營管理與決策效率 

□ 開發新產品／新服務    

□ 因應客戶或市場需求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簡述公司推動智慧製

造／數位轉型之主要發

展方向與預期目標 

 

 

選定經營目標

相應範圍 

(痛點需求與

發生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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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據不同

場域及痛點分

開填寫，依痛

點數量自行 

增加/刪除 

痛點一：                           

發生場域： 

A.生產端： □產品研發設計 □供應鏈管理   

□生產製程 □品質檢測 □設備維護  

□廠務管理 □工廠碳排能耗 

B.非生產端： □行銷 □人力資源 □營運管理 □業務開拓  

□客戶服務  □物流倉儲 

□其他： □其他：          
 

痛點二：                           

發生場域： 

A.生產端： □產品研發設計 □供應鏈管理   

□生產製程 □品質檢測 □設備維護  

□廠務管理 □工廠碳排能耗 

B.非生產端： □行銷 □人力資源 □營運管理 □業務開拓  

□客戶服務   □物流倉儲 

□其他： □其他：          

 

痛點三：                           

發生場域： 

A.生產端： □產品研發設計 □供應鏈管理   

□生產製程 □品質檢測 □設備維護  

□廠務管理 □工廠碳排能耗 

B.非生產

端： 

□行銷 □人力資源 □營運管理 □業務開拓  

□客戶服務  □物流倉儲 

□其他：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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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製造業 AI成熟度量表評估(合併線上量表結果) 

請將受訪公司線上 AI量表填答結果整併於此，彙整提供公司： 

【製造業 AI成熟度量表結果－張貼處】 

 

AI導入 

必要性 

1. 貴公司目前在 AI 發展階段尚屬哪個階段： 

□ Level 1. 未知階段(Unknow AI)：企業對 AI的認識還在初期，多

數同仁可能聽過人工智慧，但不具備相關知識，也不知道如何應

用(缺乏數據基礎，僅限於個別員工的興趣)。 

□Level 2. 意識階段(Conscious AI)：企業已具備基礎的 AI知識，並

大致了解 AI的能力與極限，但是對於如何應用 AI仍在評估中(開

始蒐集數據(數位化)，進行概念驗證 (PoC) 但未落地)。 

□Level 3 準備階段(Ready AI)：企業對 AI 應用已有一定理解與認

識，同時具有明確應用 AI 的目標，或已進行 AI 專案試作(具備清

洗後的結構化數據，已有特定產線或工序導入 AI(如：虛擬量測、

瑕疵檢測))。 

□Level 4. 規模化階段(Scaling AI)：企業不僅具備 AI 技術與知識，

且已能將 AI 成熟運用於不同部門與場景上(跨廠區、跨部門的 AI 

協作，且具備 MLOps(模型自動更新與維護)能力。)。 

2. 依「製造業 AI成熟度量表」評量結果，貴公司因應「經營目

標」期望導入 AI解決方案，現階段應推動的數位轉型方向： 

□ (1)應優先進行「自動化」。(利用設備取代人力作業) 

□ (2)應優先進行「數位化」。(設備可拋轉數據進行檢視) 

□ (3)已具「自動化及數位化」能量，可進行「智慧化」導入 AI方

案。(利用 AI進行數據分析與應用導入) 

 

(若公司下階段數位轉型方向為 (3)可進行「智慧化」導入 AI方

案，即需進行底下「四、AI方案導入設計及建議作法」評估作

業； 

若只在(1)(2)階段，表示發展 AI前的基礎環境準備度不足，譬如平

台數位化、產線機聯網、數據蒐集程度…不足，「四」可改評估

「智慧化服務」導入建議。) 

 

3. AI導入之「核心支柱準備度 (Ready-Check)」的勾選表 

構面 關鍵評估點 (請勾選貴公司現狀) 

數據基礎 □ 設備已連網 (IoT)  

□ 具備資料倉儲/雲端架構 

 □ 資料標記 (Labeling) 完整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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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組織 □ 內部有資料科學家/工程師  

□ 管理階層理解 AI 限制與風險 

 □ 第一線作業員接受 AI 輔助 

流程技術 □ 已有明確的 SOP 數位化 

 □ 具備虛擬量測或模擬環境 (Digital Twin)  

□ 模型解釋性 (XAI) 要求明確 

 

4. 「請評估貴公司導入 AI 的主要驅動力(可多選)：」 

□ 提升品質： 降低不良率、提高虛擬量測準確度。 

□ 優化效率： 縮短換線時間、排程自動化。 

□ 降低成本： 降低生產/維修成本、減少耗材浪費。 

□ 永續發展： 能源管理、碳足跡自動計算。 

 

AI導入必要性綜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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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AI/智慧化方案導入設計及建議作法 

(此表可依不同「痛點」個別填寫，依個別 AI/智慧化專案痛點需求自行增加、刪除

表格，每一專案一張表) 

專案名稱(痛點 1)：                                                 

步驟一：

界定 AI/智

慧化導入

需求背景 

業務痛點 

綜述 

為協助企業部門導入 AI/智慧化服務，請詳細描述： 

(1) 業務背景與重要性 

(2) 業務問題情境與痛點(Pain point) 

(3) 預期 AI/智慧化導入後之目標對象(如業管單位、使用

對象等) 

 

 

本專案主要

改善問題為

何？【單

選】 

□ 品質檢測／瑕疵辨識           □ 設備監測／預防維護 

□ 製程參數優化                       □ 生產排程／流程效率 

□ 能源／資源使用效率           □ 文件／知識作業效率 

□ 經營分析／決策支援           □其他：______ 

現有工作流

程盤點 

針對上述痛點，現有之工作流程描述 

 

 

步驟二：

確認數據

需求 

AI/智慧化 

關鍵數據 

擁有情況 

. 已具備關鍵數據及檔案格式： 

(1) 結構性數據：CSV、EXCEL檔、資料庫 SQL 

(2) 非結構性數據：圖片 JPG、影片 AVI、文本

PDF/DOC、語音等 

(3) 半結構性數據：JSON、XML 

 

 

 資料治理：請簡述目前公司是否有跨部門的資料治理

委員會或類似機制，負責協調數據標準與政策，以及

有無定期執行數據品質檢核的機制(如完整性、一致

性、正確性、個資機敏資料去識別化等檢查) 

 

 

. 數據欄位與內涵說明(選填)：(請針對以上具備關鍵數

據，說明擁有數據欄位) 

 

 

. 數據品質(選填)：(請簡述目前數據估算筆數，以及數

據品質，譬如資料多處缺漏、內容描述不清、影像昏

暗模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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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案主要

使用何種資

料進行分

析？【複

選】 

□ 感測器／設備數據               □ 製程參數資料 

□ 品質檢驗紀錄                       □ 影像／照片資料 

□ 文件／報表資料                   □ 人工作業紀錄 

□ 外部市場／客戶資料           □其他：______ 

關鍵數據 

缺口 

關鍵數據缺口與不足之處：(請評估需求關鍵資料集目前

整備度情況) 

(1) 缺乏關鍵數據集：說明導入 AI/智慧化需要的關鍵數

據 

(2) 數據量不足：需進行數據採集、數據生成、持續累積

數據。 

(3) 資料品質不足：未整理或缺失數據，需特殊處理或協

助標籤。例如：資料是否已刪除個資機敏資料、是否

用雜湊(hashing)處理。 

(4) 需跨資料庫管理 

步驟三：

確認 AI/智

慧化應用

情境與預

期效益 

AI/智慧化 

應用情境 

AI/智慧化解方的應用情境、架構與預期作法(AI/智慧化

成果運用方式與利益點，預計用在哪段系統流程？預期

可做什麼？如影像辨識、參數數據預測或什麼物件的辨

識分類？) 

 

 

 

本專案預計

採用之 AI

應用方式為

何？【單

選】 

□ 影像／視覺辨識                    □ 預測分析／異常預警 

□ 最佳化分析／參數建議        □ 自動分類／智慧判讀 

□ 生成式 AI／知識輔助           □ 規則＋AI混合應用 

□ 其他：______ 

AI/智慧化 

導入目標設

定 

請說明導入 AI/智慧化解決方案後期望達到的量化/質化

目標(Gain)(與背景綜述中欲解決的痛點扣合，如：將 5

人作業流程縮減至 2人即可完成、將 20天檢測時間縮短

至 5天、客服回覆時間從 2小時降至 10分鐘等)。 

. 量化指標： 

 

 

. 質化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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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智慧化 

導入預期效

益 

預期量化效益： 

□銷售營收/利潤增加 □降低人力成本 □降低物料/設備

維護成本 

□研發設計速度加快 □設備故障率降低 □設備稼動率

提升  

□生產效率/產能提升 □生產週期縮短 □產品品質/良率

提升  

□教育訓練時間縮短 □人力流動率穩定 □能源利用率

提升  

□其他：         

 

預期質化效益： 

 

 

步驟四：

初估 AI導

入成本 

AI/智慧化 

導入開發模

式 

導入 AI/智慧化建議委外、自建或聯合開發模式 

□完全委外開發/採購項目： 

 

 

□自行投資項目： 

獨立 AI/智慧化團隊且自行研發 

跨部門 AI/智慧化組織且自行研發 

 

□聯合開發項目： 

獨立 AI/智慧化團隊並整合外部供應商資源 

跨部門 AI/智慧化組織並整合外部供應商 

AI/智慧化 

導入成本評

估 

(計算方式可參考「附件：AI導入成本估算表」，費用類

型可能包括人力、開發、軟體、硬體、營運、系統整

合、支援服務…等) 

□人力費用： 

□硬體費用： 

□營運費用： 

□系統整合： 

 

□軟體費用： 

□開發費用： 

□支援服務： 

□其他： 

 

粗估總成本：      百萬元，開發需求時程：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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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建議作法與後續處理建議 

輔導診

斷結論 

建議 AI/智慧化 

解決方案 

建議企業

優先推動

方向與支

持重點

【複選】 

□ 建立數位化／資料基礎（如資料整備、系統

串接） 

□ 推動AI概念驗證／技術導入（如PoC、技術

驗證） 

□ 正式導入或擴大AI應用場域 

□ 強化AI人才培育與組織治理能力 

□ 導入工具／設備升級現場能力 

□ 推動研發創新或技術升級計畫 

□ 尋求跨域合作／資源媒合支持 

□ 優化營運管理與決策機制 

□ 其他：______ 

□ 暫無明確推動方向 

建議導入 AI/智慧化潛在資服業者或解決方案名單 

解決方案公司名稱： 

解決方案網址： 

 

《總結與建

議》 

經過構想評估、設計階段後，公司實務推動 AI/智慧化

「驗證 PoC」專案階段之建議事項，以及推薦引入之政

府計畫資源(須提供相對應的參考資料，以利說明與填

寫)：(如何進行 PoC驗證案規劃、公司 AI成熟度狀態及

下一步執行建議) 

 

一、建議人才培育資源，AI/智慧化方案/課程：                         

 

 

 

二、建議導入 AI/智慧化工具，工具品項與規格說明：                         

(採購工具可獲 10萬元補助，完成採購後憑單據向諮詢單

位核銷) 

 

 

 

三、建議申請「提升產業競爭力-研發轉型支持」計畫： 

□個案補助 

建議研發主題與目標： 

 

 

敘述建議研發主題之創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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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建議研發主題之功能規格： 

 

 

敘述建議研發完成所能產生的競爭優勢： 

 

 

建議可申請補助來汰換之設備，並說明汰換所需配套技

術： 

 

 

□產業聯盟 

建議可探詢合作意願之企業(可僅敘述目標對象條件與類

型) 

 

 

 

建議研發主題與目標： 

 

 

 

敘述建議研發主題之創新性： 

 

 

 

敘述建議研發主題之功能規格： 

 

 

 

敘述建議研發完成所能產生的競爭優勢： 

 

 

 

四、其他建議： 

 

 

註：輔導團完成製造業廠商輔導診斷服務後，請 14天內回饋診斷書予廠商，以做

內部評估研議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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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I/智慧化導入成本估算表 

成本類型 費用項目 計算項目說明 自建方案 委外方案 

▌一次性投入成本(One-time Capital Cost) 

一次性 投入 
專案人力

費用 

導入期專案管理人

員、執行人員、技

術人員投入 

(以專案工時計，

有明確結束點) 

專案人員：人數 × 

投入時間估比 × 薪

資 

技術人員：人數 × 

投入時間估比 × 薪

資 

共計 _________ $ 

專案人員：人數 

× 投入時間估比 

× 薪資 

委外費用 

_________ $ 

共計 _________ $ 

一次性 投入 
軟體建置

費用 

AI開發環境建

置、數據標記與預

處理工具 

模型選型與設計相

關工具(買斷型授

權) 

資安軟體一次性建

置費用 

相關系統與工具費

用 

_________ $ 

包含在整體方案

費用 

一次性 投入 
硬體採購

費用 

高分辨率相機、專

用光源、光學感測

器 

移動平台等設備一

次性採購費用 

_________ $ 
包含在整體方案

費用 

一次性 投入 
開發建置

費用 

使用者介面、通訊

介面開發 

數據蒐集、清洗、

標記作業 

模型訓練與調參、

評估驗證、部署與

整合 

納入技術人員投入

工時 

包含在整體方案

費用 

一次性 投入 
系統整合

費用 

與周邊系統初次整

合費用 

(複雜度視情況而

定) 

可能需請外部 SI 協

助 

_________ $ 

包含在整體方案

費用 

一次性 投入 
教育訓練

費用 

人員初期培訓費用 

(系統操作、AI 模

型使用說明等) 

納入技術人員投入

工時 
額外收費 

【一次性投入成本 小

計】 
各項費用加總 小計 _________ $ 小計 _________ $ 

▌持續運維成本(Recurring Operational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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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類型 費用項目 計算項目說明 自建方案 委外方案 

持續 運維 
維運人力

費用 

日常維護、異常處

理所需人員工時 

(按月或年持續估

算) 

人數 × 投入時間估

比 × 薪資 / 月 

年度合計 _________ 

$ 

包含於維運合約

費用 

或額外收費 

持續 運維 
軟體訂閱

費用 

訂閱制軟體授權

(AI平台、資安工

具 

模型監控工具等按

月/年計費) 

_________ $ / 月 × 

_____ 月數 

年度合計 _________ 

$ 

包含在整體方案

費用 

或另計 

持續 運維 
硬體維護

費用 

設備保固到期後維

修費用 

耗材更換、設備折

舊費用 

_________ $ / 年 

包含在整體方案

費用 

或另計 

持續 運維 
雲端與運

算費用 

數據儲存費用(雲

端儲存或本地儲

存) 

模型推論運算費用

(雲端算力或自建

伺服器) 

_________ $ / 月 × 

_____ 月數 

年度合計 _________ 

$ 

_________ $ / 月 

× _____ 月數 

年度合計 

_________ $ 

持續 運維 
模型維護

優化費用 

模型監控、版本更

新 

定期重新訓練與調

參作業 

納入維運人力工時 

＋相關工具費用 
額外收費 

持續 運維 
系統維護

整合費用 

周邊系統版本更新

後的相容性維護 

介接程式維護與優

化 

視複雜度另估 

_________ $ / 年 

包含在維運合約 

或另計 

【持續運維成本 年度小

計】 
各項年度費用加總 

年度小計 _________ 

$ 

年度小計 

_________ $ 

 ᴖ總擁有成本(TCO)試

算 

一次性投入 ＋ 持續運

維 × 年數 

建議試算 3 年或 5 

年 TCO 

以利自建 vs 委外

長期成本比較 

3年 TCO _________ 

$ 

5年 TCO _________ 

$ 

3年 TCO 

_________ $ 

5年 TCO 

_________ $ 

備註：黃色底色欄位為填寫區，請依實際情況估算填入。委外方案如廠商已提供報

價，可直接填入整體方案報價金額，不需逐項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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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企業受國際情勢變化影響概述 

公司強化韌

性目標 

因應國際情勢變化，貴公司優先希望強化哪些能力？【複選，至多

3項】 

□ 強化供應鏈穩定與多元布局       □ 提升生產彈性與交付能力 

□ 降低原物料／能源成本風險       □ 提升產品競爭力與附加價值 

□ 拓展海外市場或多元客戶來源   □ 推動智慧製造／自動化升級 

□ 強化資安與營運韌性                   □ 因應減碳／永續發展要求 

□ 其他：＿＿＿＿＿＿ 

公司經營受

國際情勢變

化之影響或

衝擊 

請問，以下哪些國際情勢變化已對貴公司營運或市場布局帶來影響

或衝擊？【複選，至多 3項】 

□ 美國關稅政策影響（如訂單取消、延單、吸收關稅等） 

□ 客戶要求非中國製造證明（Non-China Origin） 

□ 上下游涉及出口管制                 □ 供應鏈重組影響營運布局 

□ 關鍵零組件交期延長                 □ 關鍵零組件價格上升 

□ 客戶要求提升供應鏈透明度     □ 其他：＿＿＿＿＿＿ 

□ 暫無明顯影響 

請問，以下哪些供應鏈變化已對貴公司營運帶來影響或衝擊？【複

選，至多 3項】 

□ 供應鏈重組影響布局                 □ 關鍵零組件交期延長 

□ 關鍵零組件價格上升                 □ 客戶要求即時供應鏈監控 

□ 有數位供應鏈管理需求             □ 其他：＿＿＿＿＿＿ 

□ 暫無明顯影響 

請問，以下哪些其他國際情勢變化已對貴公司營運或市場布局帶來

影響？【複選，至多 3項】 

□ 能源成本上升                           □ 供電穩定性風險 

□ 客戶減碳要求                           □ 國際法規變動 

□ 製程／設備調整需求               □ 海外市場變化 

□ 其他：＿＿＿＿＿＿               □ 暫無明顯影響                 

為強化應變韌性或提升競爭力，貴公司目前有哪些需求？【複選，

至多 3項】 

□ 導入數位孿生（Digital Twin） □ 推動 AI 協作／自動化 

□ 強化資安韌性                             □ 強化供應鏈監控能力 

□ 強化能源管理能力                     □ 提升人才與組織能力                        

□ 其他：＿＿＿＿＿＿                 □ 目前暫無明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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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AI人才培訓之需求診斷 

參與 AI人才

培訓相關計

畫之基礎條

件與資源評

估 

1. 貴公司在 AI教育訓練機制現況為何？【單選】 

□ 已建立完整機制                        □ 已有部分訓練安排 

□ 偶有外部培訓參與                    □ 尚未建立 

若有，請簡述機制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貴公司目前 AI技術人才配置情形為何？【單選】 

□ 已有專責 AI團隊                     □ 已有部分 AI技術人才 

□ 由既有人員兼任                       □ 尚無 AI技術人才 

若有，請簡述主要職務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貴公司是否願意提供 AI應用實習場域予國內人才培育？【單

選】 

□ 願意，且已具備資源               □ 願意，但仍需整備資源 

□ 可視合作條件評估                   □ 暫無意願 

需補充說明再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貴公司是否有意願參與培訓海外人才？是否整備合作培訓人才所

需相關設備、環境或資源？【單選】 

□ 願意，且已具備資源               □ 願意，但仍需整備資源 

□ 可視合作條件評估                   □ 暫無意願 

需補充說明再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I人才培訓

需求診斷 

 δ建議派員參加在職菁英課程 

建議派員之職位、職務與人數：                                

建議參加之課程名稱與內容：                                  

 δ建議貴公司申請補助，自辦內訓課程 

建議辦理之訓練課程與時數：                                  

建議受訓之員工職位與職務：                                  

 δ建議貴公司參與 AI新秀計畫 

建議可合作之大專院校與培訓計畫：                            

 δ建議貴公司參與教育部新型專班計畫 

建議可合作之大專院校與培訓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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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金融支持之需求診斷 

金融支持之

需求評估 

1. 貴公司是否為中小企業發展條例所認定之中小企業？ 

ᵟ是，繼續金融支持需求診斷    ᵟ否，跳至市場拓銷需求診斷 

2. 貴公司是否面臨資金吃緊壓力？【單選】 

 δ是 

 δ否 

若是，主要原因為何？【複選】 

 δ營運周轉資金不足                  δ設備／投資資金需求增加 

 δ訂單成長帶動資金需求          δ應收帳款回收期拉長 

 δ原物料／營運成本增加          δ其他：＿＿＿＿＿＿ 

3. 貴公司是否面臨還款壓力？【單選】 

 δ是 

 δ否 

若是，主要原因為何？【複選】 

 δ短期資金週轉困難           δ貸款還款負擔較重 

 δ利息成本上升                   δ營收波動影響還款能力 

 δ其他：＿＿＿＿＿＿ 

金融支持之

需求診斷 

 δ基於前列需求評估第二點所述內容，建議運用經濟部中小及新創

企業署融資診斷機制： 

 δ基於前列需求評估第三點所述內容，建議運用經濟部中小及新創

企業署債務協商工具： 

馬上辦服務中心  0800-280-280 

網址：https://0800280280.sme.gov.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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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市場拓銷之需求診斷 

市場拓銷之

需求評估 

1. 貴公司是否為依「出進口廠商登記辦法」登記之公司或商號？ 

ᵟ是，繼續市場拓銷需求診斷     

ᵟ否，跳至技術輔導需求診斷 

2. 貴公司是否具出進口實績？ 

ᵟ是，繼續市場拓銷需求診斷     

ᵟ否，跳至技術輔導需求診斷 

3. 貴公司是否有開拓多元市場或海外布局之需求？ 

ᵟ是 

ᵟ否 

若是，主要方向為何？【複選】 

 δ開拓新海外市場                       δ新設展示／服務據點 

 δ新設發貨／倉儲據點               δ新增代理商／經銷商 

 δ擴大海外通路合作                   δ其他：＿＿＿＿＿＿ 

4. 貴公司是否有參與海外國際展覽之需求？ 

ᵟ是 

ᵟ否 

若是，主要目的為何？【複選】 

 δ開發新客戶                             δ拓展新市場 

 δ尋找代理／合作夥伴             δ展示新產品／技術 

 δ強化品牌曝光                        δ其他：＿＿＿＿＿＿ 

市場拓銷之

需求診斷 

 δ基於前列需求評估第三點所述內容，建議申請經濟部國際貿易署

「補助業界開發國際市場計畫」所提供補助資源： 

網址：https://www.imdp.org.tw/ 

 δ基於前列需求評估第四點所述內容，建議申請經濟部國際貿易署

「補助公司商號海外參展計畫」所提供補助資源： 

網址：https://tpsp.trade.gov.tw/espo/home/notice/fr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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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技術輔導之需求診斷 

技術輔導之

需求評估 

1. 貴公司所生產產品或所營運之內容，是否屬於目前「法人 AI試

產線及培訓服務」服務對象之產業類別？(由輔導員依據所提供

資料協助判斷) 

ᵟ是，繼續技術輔導需求診斷     

ᵟ否，跳至 ESCO節能服務需求診斷 

2. 貴公司是否有 AI試製場域應用需求？ 

ᵟ是 

ᵟ否 

3. 若是，主要需求為何？【複選】 

 δ新產品設計                                 δ試製打樣 

 δ檢測驗證                                     δ製程優化驗證 

 δ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貴公司是否有產業 AI技術應用需求？ 

ᵟ是 

ᵟ否 

若是，主要方向為何？【複選】 

 δ開發新產品                              δ優化既有產品 

 δ建立 AI模型能力                    δ開發智慧化服務 

 δ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貴公司是否有 AI實作培訓需求？ 

ᵟ是 

ᵟ否 

若是，主要需求為何？【複選】 

 δ技術人才實作培訓                 δ跨部門應用培訓 

 δ產學合作培訓                        δ場域實證培訓 

 δ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技術輔導之

需求診斷 

 δ基於前列需求評估第二、三、四點所述內容，建議申請經濟部產

業技術司「法人 AI試產線及培訓服務」計畫所提供服務資源： 

聯絡電話：0800-005-288 

網址：https://service.moea.gov.tw/EE514/tw/aiip/4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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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ESCO節能服務之需求診斷 

ESCO節能服

務之需求評

估 

1. 貴公司是否已接受過 ESCO節能服務團輔導，並獲得相關節能補

助資源？若有，請概述之。 

 δ曾接受輔導並獲得補助           δ曾接受輔導但未申請補助 

 δ曾申請補助但未接受輔導       δ尚未接受相關輔導或補助 

 δ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有，請概述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貴公司目前對 ESCO節能服務之需求為何？【複選，可複選】 

 δ節能診斷輔導                           δ節能設備改善 

 δ節能補助資源申請                   δ能源管理能力提升 

 δ評估參與節能計畫                   δ其他：＿＿＿＿＿ 

 δ目前暫無明確需求 

ESCO節能服

務之需求診

斷 

 δ基於前列需求評估第二點所述內容，建議可至「能源技術服務業

資訊網」獲取更進一步資訊： 

網址：https://escoinfo.tgpf.org.tw/Page/Home.aspx?v=2019966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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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勞動力升級之需求診斷 

勞動力升級

之需求評估 

1. 貴公司是否有因為營運受到國際情勢變化影響而讓員工減班休

息？ 

ᵟ是，繼續勞動力升級需求診斷     

ᵟ否，跳至第 4點 

2. 貴公司是否有意願安排減班休息員工參加訓練？ 

 δ是 

 δ否 

若是，主要培訓方向為何？【複選】 

 δ專業技能提升                     δ數位／AI應用能力 

 δ跨領域職能培養                 δ證照／專業課程 

 δ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貴公司僱用勞工參加就業保險人數是否在 51人以上？ 

ᵟ是，繼續勞動力升級需求診斷     

ᵟ否，結束需求診斷 

4. 貴公司是否有辦理員工訓練課程之需求？ 

 δ是 

 δ否 

若是，主要方式為何？【複選】 

 δ內部辦訓                           δ委外課程 

 δ產學合作課程                   δ線上課程 

 δ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勞動力升級

之需求診斷 

 δ基於前列需求評估第二點與第三點所述內容，建議申請勞動部

「減班休息勞工再充電」計畫所提供相關補助資源： 

網址：https://onjobtraining.wda.gov.tw/StaticPage/TariffIntro/tariff-

01.html 

 δ基於前列需求評估第四點所述內容，建議申請勞動部「企業人力

資源提升」計畫所提供相關補助資源： 

網址：https://onjobtraining.wda.gov.tw/StaticPage/WdaPlan/wda-

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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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產業競爭力輔導團診斷輔導問卷量表 

一、 企業需求調查表 

1. 貴公司目前是否有 AI或數位化導入的具體需求，但缺乏診斷

或規劃協助？ 
□是  □否 

2. 貴公司是否已有自動化、數據化基礎，希望進一步導入 AI進

行預測、檢測或優化？ 
□是  □否 

3. 貴公司是否面臨 AI/數據分析相關人才不足，或缺乏內部培訓

制度？ 
□是  □否 

4. 貴公司是否有意願派員參與政府舉辦的 AI 技術/工具導入相關

訓練？ 
□是  □否 

5. 貴公司是否因擴充設備、AI 投資或營運轉型而面臨資金壓

力？ 
□是  □否 

6. 貴公司是否需要政府協助評估融資、信用保證或債務協商？ □是  □否 

7. 貴公司是否因國際情勢變動，而有拓展新市場或建立海外據

點需求？ 
□是  □否 

8. 貴公司是否需要政府協助參加海外展覽、拓銷活動或申請拓

銷補助？ 
□是  □否 

9. 貴公司是否需要法人試製、驗證、測試等技術協助？ □是  □否 

10. 貴公司是否有新產品試製、測試或 AI 技術合作需求？ □是  □否 

11. 貴公司是否需要節能評估、設備汰換規劃或 ESCO 專業服

務？ 
□是  □否 

12. 貴公司是否希望了解政府節能補助、節能投資回收或能源管

理改善方案？ 
□是  □否 

13. 貴公司是否因產業變動或營運調整，而有員工再訓練、技能

升級或減班休息訓練需求？ 
□是  □否 

14. 貴公司是否需要規劃內部訓練課程，以強化員工技能與因應

轉型需求？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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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製造業 AI成熟度量表 

填答公司基本資訊 

公司名稱： 統編： 填答日期：2026/ /  

次產業別 請問貴公司於製造業所屬的主要次產業別？(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計行業分

類) 

單選 

  
ᵟ非C類製造業 

Cδ08食品及飼品製造業 

Cδ09飲料製造業 

Cδ10菸草製造業 

Cδ11紡織業 

Cδ12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Cδ13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Cδ14木竹製品製造業 

Cδ15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Cδ16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業 

Cδ17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Cδ18化學材料及肥料製造業 

Cδ19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Cδ20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製造業 

Cδ21橡膠製品製造業 

Cδ22塑膠製品製造業 

Cδ23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Cδ24基本金屬製造業 

Cδ25金屬製品製造業 

Cδ26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Cδ27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

造業 

Cδ28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業 

Cδ29機械設備製造業 

Cδ30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Cδ31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 

Cδ32家具製造業 

Cφ33其他製造業 

Cδ34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 

填答職級 請問您的職稱職級？ 

單選 

  
 δa.C-Level(執行長/技術長/營運長/行銷長...) 

 δb.部門中高階主管 

 δc.單位初階主管 

 δd.資深職員/一般職員(非管理職) 

 δe.非工作者(學生/軍警/退休等) 

填答部門 請問您的部門？(若共同填寫可填多個部門) 

複選 

  
 δa.製造相關部門 

 δb.資訊相關部門 

 δc.研發相關部門 

 δd.業務相關部門 

 δe.行銷相關部門 

 δf.總經理/執行長一級主管辦公室 

 δg.AI推動相關部門 

 δh.行政管理部門 

 δi.其他部門： 

填答同仁 請問您的E-mail？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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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數據與基礎設施 

1-1 數位化

程度 

1.貴公司目前在製造與營運管理上，已導入哪些E化資訊系統？ 

矩陣題組 

 φ

公司資訊系統 a.尚無導入規

劃或評估中 

b.系統尚在建

置中 

c.系統已導入

使用中 

1.1製造執行管理

相關系統(MES) 

 δ  δ  δ

1.2設備機台管理

相關系統(EMS) 

 δ  δ  δ

1.3製造排程管理

相關系統(APS) 

 δ  δ  δ

1.4原料配方管理

相關系統(RMS) 

 δ  δ  δ

1.5倉儲管理相關

系統(WMS) 

 δ  δ  δ

1.6產品生命週期

管理相關系統

(PLM) 

 δ  δ  δ

1.7企業資源客戶

管理相關系統

(ERP) 

 δ  δ  δ

1.8供應鏈管理相

關系統(SCM) 

 δ  δ  δ

1.9客戶關係管理

相關系統(CRM) 

 δ  δ  δ

1.10企業商業智慧

決策管理相關系

統(BI) 

 δ  δ  δ

 

1-2 機聯網

程度 

2.貴公司工廠的產線、機台或廠務設備，目前是否可自動將運作數據

傳送至電腦或系統（不需人工抄寫），以便公司能從網路上收集機台

或設備中的運作狀態數據？ 

單選 

  
 δa.產線或廠務設備大多仍須人工操作，尚未導入自動化與具備數據

收集能力。 

 δb.產線、機台或廠務設備已導入基本自動化控制，但機台數據資料

無法自動收集、上傳或整合（機聯網）。 

 δc.少數關鍵產線、機台或廠務設備已具備自行收集數據資料、上傳

與整合功能（機聯網）。 

 δd.多條關鍵產線、機台或廠務設備已具備自行收集數據資料、上傳

與整合功能（機聯網），並可透過系統畫面即時查看機台或產線狀

態。 

 δe.多條關鍵產線機台或廠務設備皆已具備自行收集數據資料、上傳

與整合功能（機聯網），並可透過電腦或網路遠端監控並操作設備。 



 

152  

1-3 數據彙

整程度 

3.貴公司各系統所蒐集的數據，目前串接整合與運用程度如何？ 

單選 

  
 δa.公司營運流程，大多尚未採用數位化系統，仍以人工方式紙本記

錄資料，多未累積數據資料。 

 δb.公司已有部份資訊系統，但多數系統獨立運作，數據尚未串接。 

 δc.公司部份資訊系統已進行數據串接，業務數據可跨系統流通與使

用。 

 δd.公司已有集中管理數據資料的平台，整合公司內外部資料，並有

串接外部系統資料（如供應商或合作夥伴），集中彙整各方數據。 

 δe.公司不只建置集中管理數據資料的平台，且可自動生成圖表或透

過資料視覺化工具（如PowerBI）呈現整合後的數據並進行分析。 

1-4 伺服器

運算能力 

4.貴公司目前主要使用哪些運算資源與架構，來支援AI相關應用？

（不含ChatGPT、Gemini等一般生成式AI工具） 

單選 

  
 δa.未使用任何伺服器或運算資源，來支援AI應用服務（有使用雲端

AI服務不在此列）。 

 δb.僅使用一般AI工具或雲端AI服務，還不需要使用含GPU的高效能

伺服器或運算設備（含自建、委外或雲端服務）。 

 δc.已使用含GPU的高效能伺服器或運算設備（含自建、委外或雲端

服務），支援AI資料分析或AI應用服務。 

 δd.公司已自行擁有含GPU的高效能伺服器或運算設備，進行AI模型

訓練與應用於實際業務流程。 

 δe.除上述外，工廠已導入AI即時運算設備（Edge AI），進行即時判

斷與應用。 

二、企業AI投入資源 

2-1 資金投

入 

5.貴公司因應導入AI做數位轉型，預計年度投入多少預算或資源，進

行AI相關發展（包含軟體、硬體、專案、培訓及人力；人力包含新聘

或既有員工轉任，亦不限技術職）？ 

單選 

  
 δa.尚未規劃AI相關軟硬體或AI應用發展，亦未聘雇或配置AI應用相

關人力（包含新聘或既有轉任之AI應用、規劃等人員，非僅限技術人

才）。 

 δb.已有聘僱或配置AI相關人力（如AI應用或規劃人員）之投入規劃

（含培訓），但尚未有相關AI軟硬體或AI應用發展預算之規劃。 

 δc.已有AI相關軟硬體或AI應用投資規劃，但尚未有聘雇或配置AI相

關人力（如AI應用或規劃人員）之投入規劃（含培訓）。 

 δd.已有聘雇或配置AI相關人力（如AI應用或規劃人員）、AI軟硬體

或AI應用發展相關投資規劃。 

 δe.已有專責單位與預算投入AI相關人才、AI軟硬體或AI應用投資規

劃。 

2-2 人才培

訓 

6.貴公司是否建立教育訓練機制，提供員工AI相關教育訓練課程資

源？ 

單選 

  
 δa.目前無AI課程培訓需求與相關規劃。 

 δb.公司尚未提供AI相關培訓資源，唯主管鼓勵員工自主學習AI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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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與應用。 

 δc.公司尚未建立內部AI相關培訓資源，但鼓勵員工自主參加外部AI

培訓課程，並有提供小額課程補助。 

 δd.公司初步建立AI相關培訓機制，鼓勵員工參加外部培訓課程，另

外並提供內部AI課程培訓，只提供少數重點員工培訓機會。 

 δe.公司已建立完整AI人才培育機制，定期提供各職類員工內部上課

或外部培訓機會。 

2-3 AI技術

人力 

7.貴公司推動AI導入時，是否聘任或配置AI技術人員（如AI演算法、

模型訓練、軟體開發工程師等）？ 

單選 

  
 δa.公司尚未聘任或配置AI技術人員，或未運用既有人員進行AI應用

評估或AI系統維運。 

 δb.公司尚未聘任專責AI技術人員，但由資訊管理單位或既有人員負

責AI應用的評估、開發與維運。 

 δc.公司在資訊管理單位或相關單位內編制了少量AI技術人員，負責

AI應用的評估、開發與維運。 

 δd.公司已在資訊管理單位內或相關單位設立AI團隊，專責AI應用的

評估、開發與維運。 

 δe.公司已建立獨立於資訊管理單位或相關單位之外的AI技術部門或

單位，擁有多位AI專業人才，負責組織整體AI技術發展、應用推動與

系統建置。 

三、企業AI策略規劃與管理 

3-1 企業AI

推動策略 

8.貴公司目前在AI發展策略的規劃情形如何？ 

單選 

  
 δa.公司尚未規劃數位轉型（包含未採用數位化相關工具、僅用人工

進行作業等），或不了解AI相關發展或應用。 

 δb.公司正開始規劃數位轉型相關運作基礎（如數位化作業、導入數

位化工具、建置作業系統等），或對AI有基礎認識。 

 δc.公司已有數位轉型策略或相關運作基礎，或對AI應用於業務流程

有一定認識與理解。 

 δd.公司已於數位轉型策略或相關運作基礎中納入AI應用規劃，並開

始明確定義AI於流程或營運中的應用角色與推動方向。 

 δe.公司已有獨立的AI發展策略方向，並有明確與企業營運策略結合

的發展目標。 

3-2 AI推動

組織 

9.貴公司是否設立推動AI數位轉型之專責組織或推動機制？ 

單選 

  
 δa.目前無相關單位或推動機制。 

 δb.由資訊或特定單位設立AI推動工作小組，彙整各別部門對AI需求

與工作進展。 

 δc.成立跨部門AI工作小組，定期與高階主管匯報AI相關需求與工作

進展。 

 δd.已有以高階主管帶領的AI推動工作小組，制定年度AI工作目標，

並定期追蹤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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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e.已有以高階主管組成常態專責的AI推動委員會及推動組織，並制

定年度工作規劃目標，定期檢視進展。 

3-3 數據治

理制度 

10.貴公司針對數位化系統蒐集的數據資料有建立哪些管理機制？ 

複選 

  
 δa.有建立數據管理專責人員或團隊，設定數據維護責任歸屬。 

 δb.有建立數據索引，以利資料檢索。 

 δc.有建立數據格式標準，以利數據彙整與可互通。 

 δd.有數據清理、錯誤處理的數據品質監測機制。 

 δe.有數據存取權限、存取日誌記錄或加密保護等數據資訊安全機

制。 

 δf.有建立個資去識別化、敏感資料保護或符合國際區域如GDPR（歐

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等隱私法規的管理機制。 

 δg.有建立數據生命週期管理，規範數據存儲與刪除流程。 

 δh.有建立歷史數據版本控管與恢復追朔機制。 

 δi.以上皆無。 

3-4 可信賴

AI管理 

11.貴公司是否有針對AI系統開發與使用層面相關的準則/規範/政策？ 

複選 

  
 δa.透明性-使用者能理解並追蹤AI的決策過程。 

 δb.安全性與韌性-AI必須安全可靠可錯誤檢測，不易出錯或被攻擊。 

 δc.可問責性-確保AI推論行為可追朔團隊負責與錯誤修正等處理。 

 δd.公平性-確保AI推論中立不歧視、不造成偏見。 

 δe.隱私與數據保護-確保AI處理的數據符合隱私與保護法規，不濫用

個人數據。 

 δf.人類監督-AI不能完全自主決策，需有人類監督，具備緊急介入機

制。 

 δg.社會與環境責任-AI決策應對社會與環境帶來正面影響，而非加劇

問題，企業應避免技術濫用。 

 δh.以上皆無。 

四、製造業AI系統維運 

4-1 AI應用

導入深度 

12.貴公司AI應用於業務流程之導入與使用程度為何？ 

單選 

  
 δa.公司尚未投入AI研究或規劃。 

 δb.部分流程正在探索導入AI可能性，但尚未實際應用。 

 δc.部分流程開始或曾經進行AI試行或測試專案（例如試用AI工具或

小規模測試），但尚未正式導入公司日常業務流程（不含一般AI工具

如ChatGPT等通用生成式應用）。 

 δd.有部分業務流程與場域已導入AI應用，並持續應用於日常營運作

業。 

 δe.多數業務流程與場域均已導入AI應用，並已成為日常營運之重要

組成部分。 

4-2 AI應用 13. 貴公司歷年來在哪些業務場域已導入AI試行專案或已實際落地為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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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落地

程度 

應用？ 

複選 

  
 δa.產品研發設計 

 δb.生產製程 

 δc.供應鏈管理 

 δd.品質檢測 

 δe.設備維護 

 δf.廠務管理 

 δg.工廠碳排能耗 

 δh.業務客服 

 δi.營運管理行銷 

 δj.人力資源 

 δk.物流倉儲 

 δl.以上皆無 

4-3 技術開

發管道 

14.貴公司導入的AI系統，大多以何種方式取得AI技術支援？ 

單選 

  
 δa.公司尚未應用AI技術與平台服務。 

 δb.AI系統服務基本上多外購，或委請AI技術服務業者提供整體解決

方案。 

 δc.AI系統服務以外購或委外為主，僅少部分可由公司內部自建或調

整。 

 δd.AI系統服務主要自建，少部分進階AI關鍵技術與AI技術服務業者

或外部專家共同研發。 

 δe.公司已累積深厚AI技術研發能量，AI系統服務基本上皆可內部同

仁自行研發。 

4-4 AI系統

維運更新 

15.貴公司已導入的AI系統，目前系統的維運與更新狀態如何？ 

單選 

  
 δa.公司尚未有AI系統需要維護。 

 δb.AI應用系統已上線運作，但主要依賴開發團隊或IT部門臨時維

護，缺乏整體AI維運架構。 

 δc.AI應用系統已上線運作，公司已建立基本的AI維運流程機制（如

日常監控、錯誤修正），但尚未進行自動化監控或AI模型持續優化。 

 δd.AI系統已納入企業IT維運架構，具備AI技術監控與優化機制，並

能根據業務需求定期更新AI模型與數據。 

 δe.AI系統已整合自動化模型監測、異常預測、數據回饋機制，具備

AI持續學習、優化自身模型自適應調整能力，無須人工頻繁介入，AI

自動化維運已趨成熟。 

五、企業AI數位轉型營運效益 

5-1 AI導入

應用效益 

16.貴公司導入AI系統是否有滿足預期營運效益，達成AI數位轉型業務

目標？ 

單選  δa.尚無導入AI的規劃，或尚未評估AI導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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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b.目前難以評估AI導入效益。 

 δc.目前初步評估AI導入效益，但效益不如預期，須持續優化。 

 δd.目前導入的AI試行專案或應用服務，已產生初步營運效益。 

 δe.目前已明確量化AI導入效益，普遍導入效益高，達成AI數位轉型

目標。 

5-2 導入

ROI投報率 

17.貴公司投入資金與資源發展AI，是否已達成該專案所設定之投資報

酬率（ROI）目標？ 

單選 

  
 δa.尚無導入AI的規劃，或尚未估算投資報酬率。 

 δb.已開始研究AI投入效益，但該AI專案之投資報酬率仍難以量化評

估。 

 δc.已有投資報酬率估算方法，但該AI專案之投資報酬率不如預期。 

 δd.已有投資報酬率估算方法，且該AI專案之投資報酬率有達基本預

期。 

 δe.已有投資報酬率估算方法，且該AI專案之投資報酬率已產生明顯

效益並優於預期。 

A.公司經營目標與痛點 

A-1公司營

運痛點發

生場域 

18.貴公司除現階段已導入的AI應用，還有哪些營運痛點或業務場景規

劃下一步導入AI？ 

複選 

  
 δa.產品研發設計 

 δb.生產製程 

 δc.供應鏈管理 

 δd.品質檢測 

 δe.設備維護 

 δf.廠務管理 

 δg.工廠碳排能耗 

 δh.業務客服 

 δi.營運管理行銷 

 δj.人力資源 

 δk.物流倉儲 

 δl.其他： 

A-2公司導

入AI面臨

挑戰 

19.貴公司無論目前AI應用的進程如何，您認為公司在應用AI或執行AI

專案上，主要面臨哪些挑戰？ 

複選 

  
 δa.尚無AI應用需求 

 δb.導入AI的金額成本太高 

 δc.缺乏相關技術人才 

 δd.目標效益難以量化 

 δe.風險難以評估 

 δf.組織文化不支持創新 

 δg.擔心公司資料外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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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h.公司資料尚未進行整合 

 δi.領導階層對於AI認知不足 

 δj.IT基礎建設不足 

 δk.AI系統的穩定性和可靠性不足 

 δl.維護和升級成本過高 

 δm.能源成本耗費過高，不符合企業的節能減碳目標 

 δn.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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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整體輔導成果報告(參考範本) 

 

一、基本資料 

計畫名稱： 

執行期間： 

執行單位： 

承辦次產業輔導團： 

涵蓋區域： 

成果彙整期間： 

二、輔導執行概況 

本階段承接輔導案件數： 

完成企業診斷家數： 

涵蓋產業別： 

主要輔導主題： 

三、企業需求類型整體分析 

說明本階段企業主要需求類型與趨勢分析。 

四、輔導重點與共通議題整理 

彙整各產業或企業普遍面臨之關鍵痛點與輔導重點。 

五、轉介與跨團隊協作成果 

說明轉介次產業輔導團案件與跨單位協作情形。 

六、整體輔導成效摘要 

綜整說明本階段整體輔導成果重點。 

七、後續輔導建議與精進方向 

提出後續深化輔導與流程精進之建議。 

八、附件 

附件一：輔導案件清冊 

附件二：其他補充資料 

  



 

159  

附件六、輔導團 AI工具導入委辦及驗收作業辦法(草案)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產業競爭力輔導團 

AI工具導入委辦及驗收作業辦法(草稿) 

 

 
主辦單位：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執行單位：經濟部產業競爭力輔導總團 

諮詢電話：(02)-23414105#368 

E-MAIL： AI-office@itri.org.tw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愛國東路22號8樓 

(本須知內容如有變動，請以計畫網站公告為主) 

 

 

 

 

 

 

 

 

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5 月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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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為落實經濟部推動之「產業競爭力輔導團」政策目標，並確保企業

能依據措施一：導入 AI工具之診斷與建議內容，實際採用適切且安全

的 AI工具，以協助國內製造業以更低門檻導入智慧化技術，提升營運

效率、產品品質與管理能力。透過計畫委辦企業進行採購及導入經輔導

團審查核定之安全 AI工具方式，不僅強化廠商數位化與智慧製造的應

用能力，也可加速次產業內示範案例累積，形成具擴散性之技術導入模

式。期促進企業依輔導建議精準導入工具、有效改善流程，進而提升整

體產業競爭力，帶動臺灣製造業在國際市場中的長期優勢與永續成長動

能。 

 

二、 辦理方式 

(一) 本計畫之受理原則以「依診斷建議精準導入」為核心，確保企

業導入之 AI工具均為輔導團所認定、具備安全性與適配性之

AI工具，並符合競爭力輔導團推動方向。 

(二) 委託方(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以下簡稱 B方)及「受託方

暨轉委託方」(次產業輔導團、大學校院等，以下簡稱 C方、

D方)為委託「計畫執行方」(AI工具導入企業，以下簡稱 E

方)執行政府委託計畫，須由 C方(或 D方/依委辦計畫契約約

定，下同及 E方訂定「AI工具導入計畫契約書」(附件一)。旨

在確保 E方能在約定計畫期間內，依委辦計畫內容完成依企業

診斷後之 AI工具採購、導入，並於計畫執行完畢後向 C方申

請計畫驗收及請款。 

(三) E方(計畫執行企業)於計畫執行完畢後，先以電子郵件方式向

C方(或 D方)指定之電子郵件提出計畫驗收申請並檢附驗收使

用之佐證電子化文件及必要資料。E方相關電子化驗收文件經

C方(或 D方)實質審查確認齊備且驗收無誤後，將通知 E方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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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上述之料之原件或書面正本至受理窗口，完成計畫驗收撥款

作業。 

三、 驗收及經費撥付原則 

(一) 本計畫驗收及經費撥付程序如下： 

請款階段 申請方式與流程 應備資料 

E方(計畫執行企

業)向 C方請款

(或 D方/依委辦

計畫契約約定)申

請驗收 

E方(計畫執行企業)於約定期限

內完成採購與導入後向 C方(或

D方)提出申請驗收 。 

C方(或 D方)收到計畫驗收應備

文件後進行實質審查。 

1. 計畫執行企業結案報告(附件

六之二)：包含 AI工具導入

後的系統運行截圖、企業診

斷結果摘要等，以具體證明

完成計畫執行。 

2. AI工具規格與位址證明：規

格清單、程式碼存放位置、

帳號交付紀錄或權限開通證

明等 。 

3. 3. E方購買 AI工具證明文

件： 

◼ 由AI工具銷售方開立給E

方，金額為新台幣壹拾萬

元整(上限)之統一發票(或

依法免用統一發票者收

據)，並標註「本計畫驗收

請款專用」字樣，加蓋企

業大小章。或其他可資證

明E方確有實際購買AI工

具事實之文件。 

◼ 如E方係向AI工具之代理

經銷商購買，而非直接向

原廠品牌商購買時，E方

需另檢附該代理經銷商具

合法銷售權之證明文件。 

4. 辦理驗收所需之其他計畫執

行佐證資料。 

經費撥付： 

C方通過計畫驗

收後撥付予 E方 

E方通過驗收後，由 C方(或 D

方)出具驗收書面並簽署認可，

於與 E方約定之付款期限內，

將計畫經費新台幣壹拾萬元整

撥付予 E方指定帳戶，完成計

畫結案程序。 

依 C方匯款作業程序辦理 

 



 

163 

 

 

(二) E方計畫執行企業驗收請款時，應檢附相關附件提供 C方(或

D方)以下必要文件，包括： 

1. 計畫結案報告(附件六之二)： 包含 AI工具導入後的系統運行截

圖、企業診斷結果摘要，以具體證明確有執行。 

2. AI工具規格與位址證明： 購買及導入之 AI工具規格清單、程式

碼存放位置、帳號交付紀錄或系統權限開通證明等。 

3. E方購買 AI工具證明文件：  

◼ 由 AI工具銷售方開立給企業，金額為新台幣壹拾萬元整(上限)

之統一發票(或依法免用統一發票者之收據)，並於憑證空白處

標註：「本計畫驗收請款專用」字樣，並加蓋公司大小章或負

責人專章。或其他可資證明 E方確有實際購買 AI工具事實之

相關文件。 

◼ 如企業係向 AI工具之代理經銷商購買，而非直接向原廠品牌

商購買時，企業需另檢附該代理經銷商具合法銷售權之證明文

件。 

4. C方(或 D方)辦理驗收時所需之其他 E方計畫執行佐證資料。 

四、 委辦企業資格 

(一) 國內一般製造業者 

應依法辦理我國公司登記，且登記營業項目須屬製造業。 

(二) 已進行產業競爭力輔導團導入 AI工具診斷作業 

企業須由輔導團輔導員進行 AI診斷，並依診斷建議，作為後

續導入工具之依據。且申請導入之 AI工具須為輔導團認定之

AI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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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採購之 AI工具項目必須列載於輔導員診斷之建議內容，

且屬輔導團核定之安全 AI工具清單範圍。 

如企業係向 AI工具之代理經銷商購買，而非直接向原廠品牌

商購買時，企業需於購買前負責確認該 AI工具代理經銷商具

合法銷售權之證明文件。 

(三) 企業須實際支付 AI工具租用或購買費用，取得合法會計憑

證，並妥善保存憑證(建議掃描憑證存檔)作為計畫驗收之必要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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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驗收流程及應備資料 

(一) 作業流程及應備資料 

作業流程 流程說明 

 

(一、二、三步驟可視個案導入情況同時作業) 

一、企業 AI工具診斷： 

◼ 企業配合「導入AI工具」診斷 

◼ 企業已有AI工具診斷報告之具體建議 

二、次輔導團和企業簽署委辦計畫契約並執行

計畫： 

企業依診斷報告所列之 AI工具導入建議，與次

產業輔導團法人簽署委辦契約(附件一)，企業須

於計畫執行期限內，完成採購依企業診斷後所

需之 AI工具及完成導入 。 

三、企業申請計畫驗收及提交驗收應備文件： 

1. 計畫結案報告(附件六之二)： 包含 AI工具導

入後的系統運行截圖、企業診斷結果摘要，

以具體證明完成計畫執行。 

2. AI工具規格與位址證明： 購買及導入之 AI

工具規格清單、程式碼存放位置、帳號交付

紀錄或系統權限開通證明等。 

3. 企業購買 AI工具證明： 

◼ 由AI工具銷售方開立給計畫執行企業，金

額為新台幣壹拾萬元整(上限)之統一發票或

依法免用統一發票者收據，並標註「本計

畫驗收請款專用」字樣，加蓋企業大小

章。或其他可資證明企業確有實際購買AI

工具事實之文件。 

◼ 如企業係向AI工具之代理經銷商購買，而

非直接向原廠品牌商購買時，企業需另檢

附該代理經銷商具合法銷售權之證明文

件。 

4. 次產業輔導團法人(或法人轉委託方)辦理驗收

所需之其他計畫執行佐證資料。 

四、辦理驗收審核： 

完成上述資料後先以一封信附電子化驗收附件

寄至輔導團 email，信件標題請寫「公司名 +AI

工具計畫驗收申請」，由次產業輔導團法人或法

人轉委託方)辦理審查與核定，若不通過則通知

補件。 

五、計畫經費核撥： 

企業完成AI工具診斷 

簽署委辦計畫

契約並執行 

工具採購 

企業申請

計畫驗收 

企業提交

應備文件

辦理驗收 

通

知

補

件 

經費核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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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 流程說明 

次產業輔導團(或法人轉委託方)線上驗收審查通

過後，委辦企業再以郵政掛號寄送計畫驗收文

件、資料之原件或書面正本至次產業輔導團法

人(或法人轉委託方)受理地址。於次產業輔導團

法人(或法人轉委託方) 檢查無誤後，由次輔導

團法人(或法人轉委託方)出具驗收書面證明予企

業，撥付計畫經費完成匯款程序。 

 

(二) 申請資料之補正 

次產業輔導團法人(或法人轉委託方)檢查驗收文件及必要佐證資料

時，若認為委辦企業上傳之表格內容或應備資料有缺漏或錯誤時，應以

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委辦企業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者，當次驗收得以

退件處理。 

 

六、 驗收注意事項 

(一) 執行委辦計畫之企業應確保計畫資料之真實性與完整性 

若經查核發現有虛偽不實、隱匿、偽造憑證或其他不當情事，計畫

辦單位得撤銷委託計畫契約，並要求返還已領取之計畫經費。 

(二) 執行委辦計畫之企業應確保導入之 AI工具符合相關法令及資

訊安全規範。 

計畫執行及導入之 AI工具不得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著作權法及

其他相關法規；若因不當操作或違法行為產生法律責任，由企業自

行負責。 

如企業係向 AI工具之代理經銷商購買，而非直接向原廠品牌商購

買時，企業需於購買前負責確認該 AI工具代理經銷商具合法銷售

權之證明文件。 

(三) 執行委辦計畫之企業提供之驗收資料、憑證及佐證內容應與本

計畫之目的相符，不得挪用或擴大支用於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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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憑證保存義務 

執行委辦計畫之企業提出之合法會計憑證，應依《會計法》及相關

法規規定妥善保存。且不得作為其他政府補助或計畫之重複申請、

重複核銷用途。 

 

(五) 執行委辦計畫之企業須配合輔導團後續之關懷與成效追蹤作業 

為了解 AI工具導入後之實際成效並提供必要協助，輔導團得以友

善方式進行後續追蹤，包括： 

1. 工具使用情形之簡要回饋 

2. 導入後之改善效果或初步成果 

3. 其他有助於提升工具使用效益之資訊 

本追蹤之目的在於協助企業持續優化導入成果，非稽查性質。 

(六)企業須配合提供必要資料，以利計畫審查驗收與成果彙整。 

(七)不得重複補助 

同一計畫執行內容不得重複申請其他政府計畫；如有違反情形，委

辦單位得視具體情況決定是否撤銷委託計畫契約，並要求返還已領

取之計畫經費。 



 
 

168  

附件六之一：委辦計畫契約 

說明：本契約內容為基礎參考文本，使用者得依具體委辦計畫當事人需

求增加其他合意約定條款。 

(一)兩方契約書參考範本 

勞務委託暨 AI工具導入計畫契約書 (草案) 

計畫名稱： [填入計畫名稱]如：AI工具導入計畫 

計畫執行期間：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起至 [年] 月 [日] 止 

立契約書人： 

1. 委託方(以下簡稱「C方」)： [次產業輔導團法人] 

2. 計畫執行方(以下簡稱「E方」)： [負責完成 AI工具採購及導入之企

業名稱] 

為執行政府委託計畫，並作為計畫請款依據，C方及 E方同意訂定

下列條款，俾資共同遵守： 

第一條 契約標的與性質 

1. 本契約屬資訊服務性質，契約屬性為「勞務採購契約」。 

2. E方應在約定計畫期間內，完成採購依企業診斷後所需之簽約契約

AI工具及完成工具導入。 

第二條 計畫經費與付款方式 (總價承攬與請款順序) 

1. 計畫總經費：本計畫提供予 E方之經費總計為新台幣 壹拾萬 元整

(上限) (不含稅)。 

2. 總價承攬與超支負擔：本案採總價承攬性質。計畫執行期間，E方實

際支出若超過新台幣壹拾萬元(上限)，超過之差額由 E方自行負擔並

列為其企業成本。C方通過委辦計畫驗收後僅就拾萬元額度進行撥

付，不另行補償 E方超支費用。 

3. 本計畫經費之請領與撥付，於 E方計畫執行完畢後，向 C方請款，

具體請款要件與流程依本契約第四條規定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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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締約應遵循事項 

1. 契約遵守義務：E方應遵守智財權歸屬、保密義務、提供驗收文件等

義務 。 

2. 注意事項：C方委任計畫予 E方前，須確認具委辦 E方之權利及確認

E方符合計畫所需之委辦資格及執行能力。 

3. 如 E方係向 AI工具之代理經銷商購買，而非直接向原廠品牌商購買

時，E方需於購買前確認該 AI工具代理經銷商具合法銷售權之證明

文件。 

第四條 驗收基準與撥款 

1. 請款要件：E方應於約定期限內完成 AI工具之採購與導入，並備妥

下列文件向 C方提出請款申請： 

(1) 計畫結案報告(附件六之二)：包含 AI工具導入後的系統運行截

圖、企業診斷結果摘要，以具體證明確有執行。 

(2) AI工具規格與位址證明：購買及導入之 AI工具規格清單、程式碼

存放位置、帳號交付紀錄或系統權限開通證明等。 

(3) E方購買 AI工具證明：  

◼ 由 AI工具銷售方開立給 E方，金額為新台幣壹拾萬元整(上

限)之統一發票，並標註「本計畫驗收請款專用」字樣，加蓋

企業大小章。或其他可資證明 E方確有實際購買 AI工具事實

之相關文件。 

◼ 如 E方係向 AI工具之代理經銷商購買，而非直接向原廠品牌

商購買時，E方需另檢附該 AI工具代理經銷商具合法銷售權

之證明文件。 

(4) C方辦理驗收時所需之其他 E方計畫執行佐證資料。 

2. C方實質查驗及撥款：C方收到上述文件後，應進行實質查驗。驗收

無誤後，由 C方出具驗收書面並簽署認可，完成計畫驗收。C方並應

於驗收完成後於雙方約定撥款期限前，將計畫經費新台幣壹拾萬元整

(上限)全數撥付至 E方指定帳戶。若 C方遲延轉付，應由 C方對 E方

負给付遲延責任。 

第五條 智慧財產權歸屬 

本計畫 E方產出或導入之 AI工具或成果，約定屬 E方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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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保密義務與資料安全 

1. 保密承襲：依本契約第三條規定，E方對 C方有保密義務。 

2. 機密資訊定義： 係指 C方或政府委辦機關於本計畫執行期間揭露予

E方之各項營業、技術、數據資料、企業診斷報告，及標示「機密」

等相關資訊。 

3. 嚴格保密：未經事前書面同意，E方不得將機密資訊洩漏、交付或移

轉予無關之第三人；E方取得之資訊僅得用於本計畫「AI工具採購與

導入」之目的。 

4. 人員管控與資安：E方應確保其參與計畫之人員受同等保密義務約

束，並於導入 AI工具時確保具備妥善之資安防護及符合《個人資料

保護法》之規定。 

第七條 違約處理與爭議解決 

1. 任一方若違反本契約約定(包含保密義務或權利聲明不實)，經書面通

知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無過失之他方得終止契約。 

2. 因本契約所生之爭議，雙方應先本於誠信原則協議；；若有訴訟必

要，雙方同意以臺灣[填入 C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 

第八條 附則 

本契約壹式參份，由 C、E雙方各執乙份為憑。本契約未盡事宜，

依相關法令及本委辦契約規定辦理。 

(簽署頁) 

C方：[次產業輔導團法人或學校名稱] 

代表人： 

統一編號： 

地址： 

E方：[簽約企業名稱] 

代表人： 

統一編號： 

地址： 

簽約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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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方契約書參考範本 

勞務委託暨 AI工具導入計畫契約書 (草案) 

計畫名稱： [填入計畫名稱]如：AI工具導入計畫 

計畫執行期間：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起至 [年] 月 [日] 止 

立契約書人： 

1. 委託方(以下簡稱「C方」)： [次產業輔導團法人] 

2. 受託暨轉委託方（以下簡稱「D方」）： [法人轉委託單位或學校名稱] 

3. 計畫執行方(以下簡稱「E方」)： [負責完成 AI工具採購及導入之企

業名稱] 

為執行本計畫，經 C、D、E三方經協議，同意訂定下列條款，俾資共

同遵守： 

第一條 契約標的與性質 

1. 本契約屬資訊服務性質，契約屬性為「勞務採購契約」。 

2. E方應在約定計畫期間內，完成採購依企業診斷後所需之簽約契約

AI工具及完成工具導入。 

第二條 計畫經費與付款方式 (總價承攬與請款順序) 

1. 計畫總經費：本計畫提供予 E方之經費總計為新台幣 壹拾萬 元整

(上限) (不含稅)。 

2. 總價承攬與超支負擔：本案採總價承攬性質。計畫執行期間，E方

實際支出若超過新台幣壹拾萬元(上限)，超過之差額由 E方自行負

擔並列為其企業成本。C、D方通過計畫驗收後僅就拾萬元額度進

行撥付，不另行補償 E方超支費用。 

3. 本計畫經費之請領與撥付次續，於 E方於計畫執行完畢後向 D方申

請驗收及請款，D方驗收後再向 C方請款之原則辦理。具體請款要

件與流程依本契約第四條規定執行。 

第三條 締約應遵循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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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契約遵守義務：E方應遵守智財權歸屬、保密義務、提供驗收文

件等義務 。 

2. 注意事項：C方、D方委任計畫予 E方前，須確認具委辦 E方之

權利及確認 E方符合計畫所需之委辦資格及執行能力。 

3. 如 E方係向 AI工具之代理經銷商購買，而非直接向原廠品牌商購

買時，E方需於購買前確認該 AI工具代理經銷商具合法銷售權之

證明文件。 

第四條 驗收基準與撥款 

三方依下列二階段辦理計畫驗收、請款與撥付： 

第一階段：E方向 D方申請驗收與審查 (實質審查) 

1. 請款要件： E方應於計畫約定期限內完成 AI工具之採購及導入，

並備妥下列文件向 D方提出請款申請： 

(1)計畫結案報告(附件六之二)：包含 AI工具導入後的系統運行截

圖、企業診斷結果摘要，以具體證明確有執行。 

(2)AI工具規格與位址證明：購買及導入之 AI工具規格清單、程

式碼存放位置、帳號交付紀錄或系統權限開通證明等。 

(3)E方購買 AI工具證明：  

◼ 由 AI工具銷售方開立給 E方，金額為新台幣壹拾萬元整(上限)

之統一發票，並標註「本計畫驗收請款專用」字樣，加蓋企業

大小章。或其他可資證明 E方確有實際購買 AI工具事實之相關

文件。 

◼ 如 E方係向 AI工具之代理經銷商購買，而非直接向原廠品牌商

購買時，E方需另檢附該 AI工具代理經銷商具合法銷售權之證

明文件。 

(4) D方辦理驗收時所需之其他 E方計畫執行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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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方實質查驗： D方收到 E方上述文件後，應進行實質驗收。驗

收無誤後，由 D方出具完成驗收之書面證明文件予 E方，完成第

一階段驗收。 

第二階段：D方向 C方請款之要件與最終撥款 (書面複核與資金撥付) 

1. 請款要件：D方完成第一階段驗收後，應將經 D方出具予 E方之

完成驗收書面證明文件副本、E方提交 D方之全部驗收文件及資

料（即第一階段文件），連同其他 C方、D方間另行約定之應提供

C方之文件（若有），向 C方提出請款。 

2. C方複核與撥付： C方收到 D方轉交之請款資料後，進行書面與

行政程序複核。複核通過後，C方將計畫經費撥付予 D方指定帳

戶。 

3. D方撥款 E方：D方應於收到 C方撥付之款項後，於約定期期限

內將計畫經費新台幣壹拾萬元整(上限)全數撥付至 E方指定帳

戶。若 D方遲延轉付，應由 D方對 E方負给付遲延責任。 

第五條 智慧財產權歸屬 

本計畫 E方產出或導入之 AI工具或成果，約定屬 E方所有。 

第六條 保密義務與資料安全 

1. 保密義務：依本契約第三條規定，D方及 E方對 C方有保密義務。 

2. 機密資訊定義： 係指 C方或政府委辦機關於本計畫執行期間揭露予

E方之各項營業、技術、數據資料、企業診斷報告，及標示「機

密」等相關資訊。 

3. 嚴格保密：未經事前書面同意，D方及 E方不得將機密資訊洩漏、

交付或移轉予無關之第三人；E方取得之資訊僅得用於本計畫「AI

工具採購與導入」之目的。 

4. 人員管控與資安：E方應確保其參與計畫之人員受同等保密義務約

束，並於導入 AI工具時確保具備妥善之資安防護及符合《個人資

料保護法》之規定。 

第七條 違約處理與爭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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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一方若違反本契約約定(包含保密義務或權利聲明不實)，經書面通

知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無過失之他方得終止契約。 

2. 因本契約所生之爭議，雙方應先本於誠信原則協議；；若有訴訟必

要，雙方同意以臺灣[填入 C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 

第八條 附則 

本契約壹式參份，由 C、D、E三方各執乙份為憑。本契約未盡事

宜，依相關法令及本委辦契約規定辦理。 

(簽署頁) 

C方：[次產業輔導團法人] 

代表人： 

統一編號： 

地址： 

D方:  [轉委託單位或學校名稱] 

代表人： 

統一編號： 

地址： 

E方：[簽約企業名稱] 

代表人： 

統一編號： 

地址： 

簽約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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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之二：計畫結案報告格式 

說明：本報告須包含企業診斷結果摘要、系統運行截圖 ，以及 AI 工具

規格清單、位址或權限開通證明 ，以具體證明確有執行 。 

[填入政府母計畫名稱] 

AI工具導入計畫 - 結案報告 

欄位名稱 填寫內容 

計畫執行方 (E方) [請填寫企業名稱] 

統一編號 [請填寫統一編號] 

計畫執行期間 自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起至 115 年 月 日 止 

導入之 AI 工具名稱 [填寫實際採購與導入之 AI 工具名稱 / 版本] 

企業診斷結果摘要 

(請摘錄輔導員提供之診斷建議) 

[簡述診斷報告中建議導入此 AI 工具之主要原

因與預期效益] 

AI 工具規格清單 [列出該 AI 工具之主要規格或方案內容] 

位址證明與交付紀錄 

(請依實際情況勾選並填寫) 

□ 程式碼存放位置：[填寫 URL 或路徑] 

□ 帳號交付紀錄：[簡述交付時間與接收人] 

□ 系統權限開通證明：[簡述開通狀態] 

導入後改善效果 

(簡述初步成果) 

應據實記載導入後之實際使用情形及初步改善

成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項目: 

 作業時間縮短成效: 

 產能或產量提升成效: 

 錯誤率降低與品質改善成效: 

 節省人力與工時成效: 

 導入系統每周平均使用次數成效: 

系統運行截圖 

(請貼上至少 2 張可清楚辨識之系

統操作或運行畫面) 

(於此處貼上圖片 1) 

(於此處貼上圖片 2) 

計畫執行方 (E方) 簽章：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蓋公司大章) 

負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蓋負責人小章)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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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標竿案例提報書 

(每案以 3頁為限) 

壹、案例基本資料表 

項目 內容描述 

案例名稱 
請擬定具吸引力且能突顯 AI轉型重點的標題 

(例如：AI賦能製造業——實現供應鏈零時差預測) 

受輔導企業 (企業全銜) 

輔導機構 (輔導單位全銜) 

輔導員姓名  

對應輔導措施 

(可複選) 

□AI數位轉型 □AI人才培訓 □金融支持 □市場拓展 

□技術輔導 □ESCO節能 □勞動力升級 

 

貳、企業成長故事 

請根據您擔任的親身經歷，挑選具代表性的個案，撰寫成一篇感人

人心的企業成長故事。請遵循「起承轉合」四階段的敘事脈絡，流暢地

貫穿經營挑戰、輔導對策、實施成效與重大影響力。 

 【起】階段需具體描述企業面臨的經營困境，包含外部市場壓力與

內部流程瓶頸，並說明尋求AI轉型的動機。 

 【承】階段著重輔導團隊協助的診斷對策，可詳述所採用的AI技術

類型(如機器視覺、生成式AI等)、部署方式(雲端或邊緣運算)，以及

資料整合準備工作。 

 【轉】階段需呈現實施成效，提供量化數據證明企業營運優化，如

人力成本節省、生產週期縮短、毛利提升等，並說明質化改善，如

流程優化與決策能力提升。 

 【合】階段強調案例的重大意義，需對應I-O-I-H四大面向：技術創

新應用的示範性、產業鏈整體附加價值提升、以及社會人文影響，

如ESG實踐與人才培育等隱形價值。請完整呈現從困境診斷到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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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再到產業與社會影響力的企業成長歷程。 

 

參、專家評選觀點分析(I-O-I-H面向) 

請廠商或輔導單位先行自評，以協助評選專家挖掘故事深度 

1. Industry(宏觀產業效益)：此案例如何提升整體產業附加價值或具

備帶動產業鏈再翻身的潛力？ 

2. Operation(企業營運優化)：導入後如何具體改善企業體質，提升

毛利或營運效率？ 

3. Innovation(技術創新應用)：該 AI應用在技術的創新性或對該次產

業的示範作用為何？ 

4. Humanity(社會人文影響)：是否創造了人才升級、營造友善職場

或具備社會價值(如 ESG規劃)？ 

 

肆、佐證資料與視覺化素材 

1. 圖片資料：提供至少 2張 1920*1080像素之清晰照片(如輔導現

場、成果樣品或系統界面等)。 

2. 簡報資料：請依提案說明相關內容，提供 1頁成果簡報。 

3. 企業感言：邀請受輔導企業負責人提供一段話，簡述政策助力對

其成長的關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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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標竿案例提報廠商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以下簡稱本公司） 

茲同意由＿＿＿＿＿＿＿＿＿＿（輔導單位名稱）提報本公司參與經濟

部產業發展署辦理之「產業AI應用及數位轉型標竿案例選拔」，並配合

提供相關資料作為評選、成果展示及推廣使用，特此聲明如下： 

一、同意提報 

本公司同意以「＿＿＿＿＿＿＿＿＿＿＿＿＿＿＿＿＿＿」為案例

名稱，參與本次標竿案例選拔作業。 

二、資料提供與授權 

本公司同意提供與本案例相關之文字、圖片、數據、成果說明、簡

報及其他必要資料，供主辦單位進行： 

1. 書面審查與評選作業。  

2. 公開表揚活動使用。  

3. 成果彙編、網站刊登及政策推廣宣傳。  

4. 非營利性之展示、出版、數位典藏與媒體露出。  

三、資料真實性 

本公司保證所提供之資料均屬真實、正確，且未侵害他人智慧財產

權或其他權利；如有不實或侵權情事，願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四、機密資料處理 

涉及本公司營業秘密、個資或機敏資訊部分，得由本公司事先註

明，並由主辦及執行單位依相關規定妥善處理。 

五、成果露出同意 

本公司同意主辦單位於相關成果報告、網站、新聞稿、簡報、影片

及推廣活動中揭露本公司名稱、案例成果及相關照片。 

六、其他 

本同意書自簽署日起生效。 

 

立同意書人（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公司地址：＿＿＿＿＿＿＿＿＿＿＿＿＿＿＿＿＿＿＿＿＿＿＿＿＿ 

代表人：＿＿＿＿＿＿＿＿＿＿    職稱：＿＿＿＿＿＿＿＿＿＿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公司大小章） 

 

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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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七大輔導措施詳細內容 

措施一：AI數位轉型 

1. 措施(計畫)背景與目的 

⚫ 背景與痛點：近年 AI技術演進快速，然企業面臨全球供應鏈重

組、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升高，產業競爭格局從「成本與規模」轉向

「效率、彈性、品質與速度」。台灣大量中小企業導入 AI的知識、

人才與資源相對不足，需要政府透過制度化的診斷、輔導與資源串

接，降低試錯成本，加速 AI 數位轉型從示範走向擴散。 

⚫ 目的：協助企業釐清經營目標與痛點，透過輔導與診斷方式協助企

業找出導入 AI的路徑與優先順序，以及提供 AI工具和人才培育建

議，促進 AI可實際解決企業痛點與產生可衡量的效益。 

2. 執行機構 

⚫ 主辦單位：經濟部產業發展署(製造業)、商業發展署(服務業)、中

小及新創企業署(中小企業轉型輔導工作)。 

⚫ 輔導團總團與計劃管理：工業技術研究院。 

⚫ 輔導單位：輔導團之法人及其合作單位(如大專校院、公協會)。 

3. 措施輔導機制(類型)與申請資格 

(1) AI數位轉型-製造業： 

¶ 措施輔導機制：在經濟部產發署產業競爭力輔導團之平台，廠

商透過填表提出申請，經資格審查後，諮詢單位主動聯繫並派

專家(輔導員)訪視輔導，且訪視診斷結束後由輔導員提交一份廠

商專屬的輔導診斷報告書，依據報告書之建議協助廠商導入 AI

工具。 

¶ 申請資格： 

■ 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有限合夥登記之製造業，且須

依法辦理工廠登記(依法免辦工廠登記者應檢附主管機關核發

之證明文件)。前述有辦理公司登記者不含外國來臺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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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具下列情形，不得申請產業競爭力輔導團之診斷輔導： 

✓ 同一申請事項內容曾獲得其他政府機關補助。 

✓ 已於 114年度獲「經濟部推動產業及中小企業升級轉

型辦法」所定之低碳化、智慧化升級轉型診斷輔導或補助

者。 

¶ 接受輔導者之權利： 

■ 階段一：AI診斷與輔導：輔導員進行訪視且完成輔導診斷報

告書，由政府出資19萬，企業自付1萬元。 

■ 階段二：AI應用導入：依據階段一輔導診斷報告書之建議，

協助廠商導入合適的AI工具，廠商最高可獲得補助10萬元，

以及AI人才培訓最高補助12萬元。 

■ 階段三：研發轉型補助：補助製造業廠商因研發創新及設備

汰舊換新，個案補助每家最高500萬元，產業聯盟最高4,000萬

元，企業自籌款須超過全案總經費50%，且全新設備購置費

不得超過全案總經費40%。 

¶ 接受輔導者之義務： 

■ 提交「AI 成熟度量表」與切結同意書：企業填寫「AI 成熟度量

表」(內含企業資本資料與聯絡資訊)(https://ai-

readiness.aimfg.org.tw/ai_evaluation)，並取得「診斷結果報告書」

後，連同用印後的切結同意書，透過網路上傳至輔導團平台，且配

合文件審查流程提交補件資料。 

■ 協助輔導員訪視與提供完成輔導診斷報告書所需資訊：接受

輔導的廠商須配合輔導員訪視與完成診斷報告書需求，派遣

適當人員接受訪談、安排現場訪視，以及提供導入自動化、

數位化或AI智慧化之現況資料，以協助輔導員釐清經營狀

況、痛點和導入AI需求。 

■ 支付1萬元企業自籌款：廠商接受輔導診斷與AI工具導入等服

https://ai-readiness.aimfg.org.tw/ai_evaluation
https://ai-readiness.aimfg.org.tw/ai_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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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需支付1萬元企業自籌款給簽訂合約之輔導單位。 

■ 配合輔導後之成效追蹤：廠商回報AI工具導入後之業務提升

或轉換情形。 

¶ 受理申請的窗口與聯絡方式： 

■ 主辦單位：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 執行單位：工業技術研究院 

■ 【經濟部產業競爭力輔導團】窗口： 

✓ 電話：0800-023-800 

✓ Email：ai-office@itri.org.tw 

■ 官方網站：https://eii.nat.gov.tw/moeai-plus/  

(2) AI數位轉型-服務業： 

¶ 措施輔導機制：經濟部商業發展署透過「商業服務業智慧轉型

升級推動方案」中的「提升商業服務業營運效能強化韌性計

畫」，協助直接或間接受關稅或國際情勢影響之業者，導入通

用型 AI工具、AI軟體整合應用，協助內容包括：運用 AI、大

數據等新興科技，結合 AI營運代理、低碳永續及商業數據分

析，以提升營運效率、強化決策與市場拓展，發展創新且永續

的商業模式，進而拓展國際市場。 

¶ 申請資格： 

■ 個案型補助(草案)： 

✓ 申請資格：符合商業登記、公司登記或稅籍登記之商業服務

業者、價值鏈或連鎖體系業者。 

✓ 補助內容： 

◆ 每案補助比例 50%，上限 300萬元。 

◆ 導入 AI工具，協助營運流程自動化、庫存管理、顧客經

營、銷售數據洞察、客戶體驗升級等。 

■ 整合型補助(草案) 

https://eii.nat.gov.tw/moeai-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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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資格：提案廠商應為實際從事商業服務業(批發、零

售、物流、餐飲、休憩)。 

✓ 補助內容： 

◆ 每案補助比例 50%，上限 2,000萬元。 

◆ 業者整合 3處以上服務場域，帶動供應鏈合作業者，共

同導入 AI軟硬整合應用，如智慧供應鏈(盤點、倉儲、

配送、結帳等)、服務型機器人、電子紙、營運預測、AI

能源管理等應用。。 

¶ 接受輔導者之權利： 

■ 階段一：AI診斷與輔導：企業透過線上填寫AI數位成熟度量

表，輔導單位協助企業評估AI導入條件，並依企業規模與數

位能力進行分級輔導。 

■ 階段二：AI轉型補助：依據階段一的診斷結果，採取分級輔

導措施，需求單純商業服務業者，可優先導入如智慧客服、

行銷推薦等成熟且易部署的通用型AI工具，降低技術門檻；

具數位化整合的業者，則可針對供應鏈管理、營運優化、節

能管理等進行進階AI軟硬整合應用。 

¶ 接受輔導者之義務： 

■ 需求診斷：企業透過智慧客服或專人諮詢，並透過線上量

表，快速診斷企業AI成熟度與轉型需求。 

■ 進入AI轉型補助階段者：須自籌50%計畫經費。 

¶ 受理申請的窗口與聯絡方式： 

■ 主辦單位：經濟部商業發展署 

■ 承辦單位：中華民國資訊軟體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 聯絡窗口：(02)2553-3988 分機 326、611、616、662、822 

■ 電子郵件：smebiz@cisanet.org.tw 

■ 計畫說明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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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s-

sist.nat.gov.tw/wSite/ct?xItem=289647&ctNode=150&mp=2 

(3) 提升中小企業智慧化經營效能計畫： 

經濟部中小與新創企業署之「提升中小企業智慧化經營效

能計畫」，主要是針對 AI成熟度屬於初始階段的中小型企業提

供數位轉型診斷、AI應用教案和 AI導入應用輔導等面向服

務，期提升中小企業之數位化能力，再進行 AI智慧化輔導。計

畫網址：https://www.sme.gov.tw/article-tw-2275-14180  

 

A. 企業診斷服務 

 目的：本計畫為協助企業因應數位轉型與人工智慧(AI)發展

趨勢，強化企業營運韌性與競爭力，透過系統化之數位需求

診斷服務，全面盤點企業在營運流程、資訊系統、資料應用

與人才能力等面向之現況，精準辨識其數位化與 AI導入需

求，作為後續輔導、培訓及資源媒合之依據，提升政策資源

投入效益，加速企業落實數位轉型。 

 提案單位申請資格 

■ 國內依法設立商業/公司登記之企業、內政部核准立案之

法人機構、產業公會、協會。 

■ 執行經驗：執行產業智慧化、AI導入輔導等相關政府計

畫，或協助企業數位轉型，實際經驗達1年以上等相關實

績，須檢附過往計畫合約或計畫執行公告入案名單、或協

助企業數位轉型合約等佐證。 

 受診斷服務企業資格 

■ 國內依法設立商業/公司登記之中小企業(不含分公司) ，且

營業狀況須為營業中，不得為解散、歇業。 

■ 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所稱之中小企業，實收資本額

https://assist.nat.gov.tw/wSite/ct?xItem=289647&ctNode=150&mp=2
https://assist.nat.gov.tw/wSite/ct?xItem=289647&ctNode=150&mp=2
https://www.sme.gov.tw/article-tw-2275-1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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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臺幣1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二百人之事

業。 

 計畫申請時間與聯絡窗口： 

■ 申請方式：採線上申請，申請系統開放時間：自須知公告

日至 115年 3月 10日(二)17:00止。 

■ 申請線上收件網址：https://www.surveycake.com/s/Vy2kk

收件截止時間：115年03月10日(二)17:00截止。 

■ 服務窗口：中華民國資訊軟體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數位應

用處一組  

■ 電話:(02)2553-3988 (轉#358歐小姐、#383林小姐、#613鄭

小姐) 

■ e-mail : cisaims@tissa.org.tw 

■ LINE官方帳號: @594ucesd 

 計畫執行時間：自入選公告日起至 115年 9月 30日止 

 

B. 產業 AI應用教案 

 目的：本計畫旨在培育製造業及服務業相關次領域的中小企

AI人才，協助提升企業數位化轉型與 AI技術應用，以推動

產業升級和競爭力強化為目的，根據產業需求與能量，訂定

次產業教案以降低中小企業接觸並應用 AI的門檻。 

 提案單位申請資格 

■ 曾開設數位應用課程之相關公協會及法人機構。 

■ 取得勞動部效期內之 TTQS 銀牌以上之單位(政府訓練機

構除外)，並具有數位應用課程開課經驗。 

■ 依法設立登記且具有 1年以上辦理非內訓數位應用課程實

績(講座、研討會、說明會等活動性質除外)之機構、事

業。 

mailto:cisaims@tiss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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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訓對象資格 

■ 國內依法設立商業/公司登記之中小企業(不含分公司)及企

業員工，且營業狀況須為營業中。 

■ 當年度不得重複參加本計畫同產業之培訓課程。 

■ 不得為屬陸資企業及外國營利事業在臺設立之分公司。 

 計畫申請時間與聯絡窗口 

■ 提案採線上繳件，請利用網際網路連線至中華民國資訊軟

體服務商業同業公會提案系統網址：

https://www.cisa.tw/365/learning，依操作程序上傳應備資

料、提案計畫書、簡報及完整教案，均以 PDF電子檔交

付，電子檔案取名為「115年產業 AI應用教案-提案單位

名稱-資料名稱」。 

■ 公版課綱：https://user255459.pse.is/8ncyyx 

■ 收件截止時間：自須知公告日至 115年 3月 10日

(二)17:00止。 

■ 提案系統開放線上繳件時間：預計 115年 2月 9日

(一)10:00至 115年 3月 10日(二)17:00止。 

■ 申請須知公告於本會網站(訊息公告/專案資訊)：

https://www.tissa.org.tw/ 

■ 服務窗口：中華民國資訊軟體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數位應

用處一組 

■ 電話:(02)2553-3988 (轉#629許小姐、#378林小姐、#336

張小姐、#835邱小姐) 

■ e-mail : cisaims@tissa.org.tw 

■ LINE官方帳號: @594ucesd 

 計畫執行時間：自入選公告日起至 115年 11月 15日止。 

 

mailto:cisaims@tiss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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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產業 AI導入應用輔導 

 目的：為協助我國中小企業提升企業數位化轉型與 AI技術

應用，以推動產業升級和競爭力強化為目的，根據產業需求

與能量，邀請提案廠商提出適性化的 AI應用解決方案與輔

導機制，協助企業提升營運效率、降低成本，並逐步建立智

慧化經營模式。 

 提案單位申請資格 

◼ 國內依法設立商業/公司登記之中小企業。 

 受輔導企業資格 

■ 符合本須知中小企業定義。 

■ 5年內未連續 2年參與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輔導計畫

者。 

 計畫申請方式與時間： 

■ 提案採線上繳件，請利用網際網路連線至中華民國資訊軟

體服務商業同業公會之提案系統網址：

https://www.cisa.tw/365 

■ 依操作程序上傳應備資料、提案計畫書及提案簡報，均以

PDF電子檔交付，電子檔案取名為「115年產業 AI導入

應用輔導_提案單位名稱_資料名稱」。 

■ 提案申請截止時間：自須知公告日至 115年 3月 10日

(二)17:00止。 

■ 提案系統開放線上繳件時間：預計 115年 2月 11日

(三)10:00至 115年 3月 10日(二)17:00止。 

■ 服務窗口：中華民國資訊軟體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數位應

用處一組  

■ 電話:(02)2553-3988#622洪小姐#608吳先生#603林小姐 

■ e-mail : cisaims@tissa.org.tw 

mailto:cisaims@tiss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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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官方帳號: @594ucesd 

 計畫執行時間：自入選公告日起至 115年 11月 15日止 

 

措施二：AI人才培育 

1. 措施(計畫)背景與目的 

⚫ 背景與痛點：針對中小微企業、受關稅影響的製造業及出口廠商，

經產業競爭力輔導團評估廠商有 AI應用導入之需求，AI人才培育

措施可以協助解決「勞工缺乏轉型知識技能」的問題。 

⚫ 目的：透過協助企業建置 AI軟硬體工具，並派員參加產業 AI應用

人才培訓，解決勞工缺乏轉型知識技能的問題，協助企業進行數位

轉型。 

 

2. 執行機構 

⚫ 主辦單位：經濟部產業發展署(AI新秀、在職菁英)、教育部(國際

人才新型專班)、勞工再充電(勞動部)。 

⚫ 開課/輔導單位：輔導團之法人及其合作單位(如大專校院、公協

會)。 

3. 措施輔導機制(類型)與申請資格 

(1) 「AI新秀」： 

¶ 措施輔導機制：結合產學資源，培育具備實作能力的 AI 應用人

才，並導入企業協助技術升級；著重「AI應用」、「智慧金

融」與「智慧科技」領域，開設「金融科技與資訊安全班」與

「智慧科技班」。 

¶ 申請資格：第二波金融科技與資訊安全班招收應屆畢業或已畢

業的資訊、商管相關科系學生，共 20 名。 

¶ 接受輔導者之權利： 

■ 津貼補助：培訓期間每月補助新台幣 2 萬元；實習期間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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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新台幣 3 萬元(總補助額最高可達 28 萬元)。 

■ 實習機會：透過實習導師制度及實習媒合博覽會，直接對接

知名企業(如：凱基證券、精誠資訊、緯創資通等)。 

■ 資源使用：可使用金融科技、區塊鏈、智能量化投資等多元

實驗室資源。 

¶ 接受輔導者之義務： 

■ 完成培訓課程：必須參與計畫規劃的培訓4個月與實習4個

月，將 AI 技術應用於實際產業環境。 

■ 配合審查：需通過合作廠商的書面審查與甄選流程。 

¶ 申請期間(第二波金融科技與資訊安全班)： 

■ 報名日期：2026/01/09~2026/01/31截止。 

■ 廠商書面審查：2026/02/01 ~ 2026/02/02。 

■ 放榜時間：2026/02/02。 

¶ 受理申請的窗口與聯絡方式： 

■ 主辦單位：經濟部、臺北科技大學(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 地址：106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 1 號(資訊與財金管理

系 智慧金融實驗室，宏裕科技大樓 727)。 

■ 【智慧金融班】窗口： 

✓ 聯絡人：李先生 

✓ 電話：(02) 2771-2171 分機 5901 

✓ Email：willy.workinifm@gmail.com 

■ 官方網站：https://aistar.tw/ 

(2) 「在職菁英」： 

分為「政府辦理培訓」與「企業自辦內訓」兩種輔導機制。 

A. 政府辦理培訓 

¶ 辦理課程單位資格：為輔導團之法人及其合作單位(如大專

校院、公協會或資服業者)。 

https://aistar.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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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講師資格條件：授課講師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 資格一：具有國內／外AI相關證照並符合下列至少一項資

格，說明如下： 

✓ 教學經驗：具備3年以上AI相關教學經驗。 

✓ 學歷：具備資通訊相關領域的碩博士學位。 

■ 資格二：大專校院聘任之資通訊或AI相關專業領域教師。 

■ 資格三：完成產發署產業競爭力輔導團輔導員培訓營

（Bootcamp），並取得完訓證書者。 

¶ 課程設計及標準：  

■ 課程應以製造業為優先推動產業，並符合本計畫AI人才培

育之政策方向。 

■ 課程時數與結構原則： 

✓ 每一課程之總培訓時數，應達30小時。 

✓ 課程內容應包含實作，以確保學員具備實際操作與應

用能力。 

✓ 課程應自產發署產業競爭力輔導團網站AI工具庫選擇

1至2款具產業應用性之AI工具進行實作教學，並結合

企業實際案例說明其應用情境與效益。 

■ 課程應以產業實際需求為核心來設計課程內容，得依下列

模組進行規劃：  

✓ AI導入基礎認知模組。 

✓ AI工具專題實作模組。 

✓ 專題發表模組。 

■ 課程應設計前測與後測機制，以評估學員學習成效。 

¶ 課程資訊：於產業競爭力輔導團官網公告。 

¶ 諮詢服務窗口： 

■ 聯絡人：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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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02) 2577-4249 分機 834。 

■ Email：aiservice＠aiup.com.tw。 

B. 企業自辦內訓 

¶ 申請資格：為受產發署產業競爭力輔導團輔導之企業，且完

成產發署產業競爭力輔導團「措施一：AI數位轉型」之 AI

工具採購 

¶ 授課講師資格條件：授課講師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 資格一：具有國內／外AI相關證照並符合下列至少一項資

格，說明如下： 

✓ 教學經驗：具備3年以上AI相關教學經驗。 

✓ 學歷：具備資通訊相關領域的碩博士學位。 

■ 資格二：大專校院聘任之資通訊或AI相關專業領域教師。 

■ 資格三：完成產發署產業競爭力輔導團輔導員培訓營

（Bootcamp），並取得完訓證書者。 

¶ 課程規劃審查條件：  

■ 內容依企業實際需求規劃。 

■ 課程總訓練時數需達 30小時(須含實作)，並包含前後測。 

¶ 申請期間：採隨到隨審機制，並直接通知獲核定之企業。 

¶ 諮詢服務窗口： 

■ 聯絡人：李小姐。 

■ 電話：(02) 2577-4249 分機 817。 

■ Email：aiservice＠aiup.com.tw。 

       詳細在職菁英相關機制內容，請至產業競爭力輔導團「人培專區_

更多人培資訊 」U下載相關資料與說明文件。 

(3) 新型專班(教育部)  

¶ 措施輔導機制：鼓勵大學校院以企業需求為導向，擴大招收國

際學生，並強化學生來臺就學及後續留臺就業誘因，吸引全球

mailto:aiservice%EF%BC%A0aiup.com.tw
mailto:aiservice%EF%BC%A0aiup.com.tw
https://eii.nat.gov.tw/aimfg/download
https://eii.nat.gov.tw/aimfg/download


 
 

191  

優秀的國際生來臺就學，並於畢業後留臺發展就業，為臺灣引

入優質人才。新型專班以 2年培育期為原則，每專班開班人數

以 30 人為上限。 

¶ 申請資格：新型專班開班領域限定為 STEM領域，即科學、技

術、工程、數學(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簡

稱 STEM)、金融及半導體相關領域，大學校院申辦系所同樣須

屬於 STEM領域、金融、半導體相關科系。 

¶ 接受輔導者之權利：由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提供產學獎助金，

包括學生初次來臺相關必要行政費用、單程機票與最多 2年學

雜費，並由產業提供每位學生每月新臺幣 1萬元以上之生活津

貼。 

¶ 接受輔導者之義務：畢業後即具有一定期間的留臺就業義務(2

年為原則)，參與企業具有優先留用聘僱學生的權利，以加速補

足所需中高階人才。 

¶ 申請期間：115學年度秋季班(第 2批)與 116學年度秋季班(第 1

批)徵件徵件截止時間皆為 115年 1月 5日。 

¶ 受理申請的窗口與聯絡方式： 

■ 聯絡人：陳小姐 

■ 電話：02-33661937 

■ Email：intensepo2023@gmail.com 

■ 官方網站：https://intensepo2023.ntu.edu.tw/ 

(4) 勞工再充電 

¶ 措施輔導機制：在職勞工與受僱事業單位因應國際情勢影響協

議實施暫時減少正常工時，支持勞工利用減班休息期間參加訓

練課程，增進工作所需專業職能，以穩定就業。 

¶ 申請資格： 

■ 勞工：受僱事業單位因應國際情勢與其達成協議同意減班休

mailto:intensepo202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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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並利用減班休息期間參加訓練課程，且符合下列各款資

格之一者： 

– 本國籍勞工。 

– 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之

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 

– 前項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與其

配偶離婚或其配偶死亡，而依法規規定得在臺灣地區繼

續居留工作者。 

– 逾 65歲或已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之人員，經其雇主僱

用及投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 參訓勞工，以事業單位於本計畫生效前已僱用者為限。 

■ 事業單位：為因應國際情勢而減班休息，並利用該減班休息

時段規劃並辦理訓練課程，且符合以下各項規定： 

– 投保就業保險、勞工保險或勞工職業災害保險的事業機

構或團體。 

– 與受僱之勞工達成協議，同意減少正常工時，並依因應

景氣影響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應行注意事項辦理通

報。 

– 切結於訓練期間持續僱用參訓勞工，並維持整體勞工僱

用規模達 90%以上，且每月發給勞工工資不得低於最低

工資。 

¶ 接受輔導者之權利： 

■ 勞工：勞工可免費參加受僱事業單位經分署核定辦理之訓練

課程、分署自辦及委辦之在職訓練課程或其他經專案認定之

課程，但必須在事業單位或分署指定地點參加訓練課程。勞

工於減班休息期間參加上列訓練課程，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之一者，得依實際參訓時數補助訓練津貼(津貼核發基準，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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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公告之每小時最低工資核給)，補助標準如下： 

– 全時勞工： 

o 實施減班休息日前之就業保險、勞工保險或勞工職業

災害保險平均月投保薪資(以下簡稱平均月投保薪資)

逾新臺幣(以下同)3萬 1,800元，且與減班休息後該月

實際協議薪資有差額(以下簡稱薪資差額)者，每月最

高發給 1萬 6,300元 

o 實施減班休息日前之平均月投保薪資為 3萬 1,800元

以下者，每月最高發給 2,940元。 

– 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於減班休息前後薪資差額範圍內，

每月最高發給 1 萬 6,300元。 

■ 事業單位：辦理之職業訓練課程補助最高350萬元。補助項目

包括講師鐘點費、外聘講師交通費、教材及文具用品費、工

作人員費、場地費等。 

¶ 接受輔導者之義務：申請補助對象應自行負據實揭露義務，申

請人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條及第 3條所稱公職人

員或其關係人者，請填【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 2

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如未揭露者依公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8條第 3項處罰。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第 14條第 2項前段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申請補助或

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據實表明身分關係。又依同法第 18條第 3

項規定，違者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5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 

¶ 申請期間：自 114 年 12 月 1 日 起至 115 年 10 月 16 日止。隨

到隨審受理方式。 

¶ 受理申請的窗口與聯絡方式： 

■ 聯絡人：本分署專案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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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04)2460-8375#218、219、221~223 

■ 聯絡人：中彰投分署 

■ 電話：(04)2359-2181#1507、1535、1550 

■ 官方網站：

https://tcnr.wda.gov.tw/Content_List.aspx?n=09970A49EF90206D 

4. AI人才培訓 Coupon請領方式 

¶ 申請資格：申請企業應同時具備基本資格與程序資格。 

■ 基本資格：依法設立於中華民國境內之企業，包含辦理公司、有

限合夥或商業登記之單位，前述有辦理公司登記者不含外國來臺

分公司，且為： 

– 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且淨值（股東權益）為正值。 

– 營業狀況非解散、歇業。  

– 不得為陸資投資企業（依經濟部商業發展署商工登記資料公

示查詢服務之股權狀況或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之陸資來臺

事業名錄為準）。  

– 不得為本國設立及外國營利事業在臺設立之分公司。 

– 申請企業不得於3年內有違反保護勞工、環境之相關法律或違

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相關規定，且情節重大。 

■ 程序資格：企業凡具備以下身分，始得申請本補助： 

– 114年10月17日起已參與且完成本署「產業競爭力輔導團」之

輔導程序者（包括完成企業診斷輔導以及AI工具導入）。 

– 完成參與本署AI新秀、在職菁英（政府辦理培訓）或教育部

新型專班之人才培育課程或計畫者。 

¶ 選擇適用計畫：企業可依據人才需求選擇適用計畫(可複選)，適用

對象包含國內畢業生、在職員工及外國人才。Coupon可適用於以

下三類計畫： 

■ AI新秀(培訓期8個月)。 

■ 在職菁英(30小時課程，指「政府辦理培訓」模式)。 

https://tcnr.wda.gov.tw/Content_List.aspx?n=09970A49EF9020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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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專班(教育部辦理)。 

¶ 補助基準：採定額補助方式辦理，每家企業補助金額為新臺幣 12

萬元整，獲補助企業應依相關稅法規定自行申報並負擔相關稅捐。

人才培育方案補助標準： 

■ AI新秀：企業輔導AI新秀實習者，可申請Coupon補助每4人月新

臺幣6萬元整。 

■ 在職菁英：企業派遣在職員工參與30小時政府辦理培訓課程者，

企業可申請Coupon補助每人新臺幣6萬元整。 

■ 新型專班：企業參與教育部新型專班提供實習並給付津貼者，企

業可申請Coupon補助每人新臺幣6萬元整。 

前揭人才培育方案可擇一案或多案合併申請，惟申請之補助總額合

計應達新臺幣12萬元，始得核予補助新臺幣12萬元整。 

¶ 申請方式： 

Step 1：註冊帳號 

■ 企業至計畫網站註冊帳號（網址：

https://eii.nat.gov.tw/aimfg/coupon）。 

■ 申請以企業為單位，每家企業限申請一次，以「單次申請、

單次核定、單次撥付」為原則，企業核定後不得再行追加申

請。 

Step 2：提交企業參與人才培育佐證資料 

■ 適用之人才培育計畫包括本署 AI 新秀、在職菁英或教育部新型專

班。 

■ 企業於計畫網站確實填列參訓人數，並依計畫網站公告之線上申請

流程完成文件上傳與送件。企業原則應檢附下列資料（依參與計畫

別檢附）： 

– AI新秀：培訓學員實習表 

– 在職菁英：完訓證明或證書 

– 教育部新型專班：實習合約及津貼給付證明 

https://eii.nat.gov.tw/aimfg/cou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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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企業之公司銀行帳戶影本（補助款將直接匯入此帳

戶）。 

實際應檢附之文件格式、內容、提交方式及相關要求，悉以計畫

網站公告為準。 

Step 3：資格審查與補正 

■ 計畫管理單位於企業送件後 14 日內完成資格審查，確認申請資格、

參訓情形與驗證資料是否完備。核定結果一律以系統通知為準，必

要時得通知企業進行文件補正。 

Step 4：請款作業 

■ 企業應於計畫網站完成滿意度調查問卷之填寫 

■ 企業應於計畫網站下載、完成填具領據，並將正本郵寄至計畫管理

單位。 

– 收件人：Coupon 補助計畫執行單位 

– 收件地址：105608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2號3樓 

– 聯絡電話：(02)2579-2700 

Step 5：撥款 

■ 計畫管理單位收件並經確認文件無誤後，將於 45 個工作日內，將補

助款項撥付至企業所提供之公司銀行帳戶。 

¶ 申請期間：悉依計畫網站公告之時程為準。 

¶ 受理申請的窗口與聯絡方式： 

■ 聯絡人：蕭小姐 

■ 電話：(02)2570-2700 

■ Email：coupon@aiup.com.tw 

措施三：金融支持 

1. 措施(計畫)背景與目的 

¶ 背景與痛點：針對中小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常面臨「缺乏融資知識

與技巧」、「會計制度不健全/財務報表不實」、「欠缺財務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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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資金融通困難」、「缺乏擔保品或適當保證人」，以及「自

有資金偏低/財務結構脆弱」等五大財務痛點。 

¶ 目的：旨在受理中小企業相關申訴及求助之案件；提供中小企業各

類諮詢服務，包含政府對中小企業有關財務融通、經營管理、創業

育成及互助合作等相關輔導資訊；並作為政府與中小企業間、銀行

與中小企業間重要的溝通橋樑。 

2. 執行機構 

¶ 主辦單位：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 

¶ 執行單位：馬上辦服務中心。 

3. 措施輔導機制(類型)與申請資格 

¶ 輔導機制：0F

1 

■ 為輔導及協助中小企業營運上之各項問題，設馬上辦服務中心中

心，中心任務包括： 

✓ 政策溝通與各項有關中小企業之輔導及服務措施。 

✓ 蒐集與瞭解中小企業問題，提供中小企業各項諮詢服務。 

✓ 受理及協助國內中小企業各項陳情及求助事項。 

✓ 協助中小企業處理財務、行銷、e 化、創業、育成等問題。 

✓ 辦理政府其他機關轉介協助案。 

✓ 辦理上級機關交辦案。 

✓ 扮演直轄市或縣(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及輔導單位間之溝通橋

樑，協助中小企業改善經營問題。 

■ 中心服務項目及服務流程： 

✓ 諮詢服務：由服務人員提供一般性、告知性之各類諮詢服務。 

✓ 轉接服務：由服務人員轉接民眾來電至業務單位或承辦人員之

服務。 

✓ 訪視服務：經各區域中心彙整研析後，認有必要者，依業者之

                            
1 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馬上辦服務中心設置要點 https://law.moea.gov.tw/LawCon-

tent.aspx?id=FL085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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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特性，遴派專家赴現場，提供問題解決建議，或釐清業者

面臨困難及待協助事項，並製作訪視報告；由各區域中心據以

進行後續服務，並彙報至管理協調窗口。 

✓ 診斷輔導：經訪視服務後認有必要者，運用政府相關輔導資

源，遴派專家，針對業者財務融通、經營管理、生產技術或研

究發展等需求，提供相關輔導體系之診斷服務。 

✓ 協商會議：經諮詢或訪視後，視業者情況，如有需要，由管理

協調窗口邀請權責機關 or 輔導機構代表，召開協商會議，協

調解決問題。 

✓ 轉介服務：各區域中心得依業者需求，如需其他相關單位協助

者，轉介相關權責單位、輔導計畫或其他支援體系提供協助，

並彙報至管理協調窗口將個案全程列管追蹤。 

¶ 申請資格：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二條：辦理公司登記、商

業登記、有限合夥登記且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 1億元以下，或經常

僱用員工數未滿 2百人 1F

2。 

4. 接受輔導者(廠商或個人)之權利： 

¶ 融資診斷輔導：  

■ 由專業顧問針對企業核心問題，輔導協助並提出財務解決方

案。 

■ 協助企業轉介銀行取得營運所需資金，或在不建議借款之情

況下，提供提升財務體質建議方案。 

¶ 債權債務協商： 

■ 對於發生財務困難但尚有繼續經營價值且償債計畫具體可行

之中小企業，由中企署函請最大債權銀行召開債權債務協商

會議。 

■ 協商時調整還款方案，紓解週轉壓力；或在不建議協商之情

                            
2 中小企業認定標準：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14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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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提供提升財務體質建議方案。。 

¶ 信用保證：提供信用保證，提升金融機構貸款意願。 

5. 接受輔導者(廠商或個人)之義務： 

¶ 申請企業須配合輔導單位進行諮詢或實地訪視，並提供真實之財務

資訊以利分析。 

6. 預期效益或可以解決之問題： 

¶ 解決財務結構脆弱、自有資金不足、擔保品不足、缺乏財會知識等

中小企業所面臨之困境。 

7. 申請期間： 

¶ 常態性服務，於上班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08:30~18:00)受理申請。 

8. 受理申請的窗口與聯絡方式： 

¶ 單一服務窗口：經濟部馬上辦服務中心 

¶ 諮詢專線： 0800-280-280 

¶ 其他申請管道：可直接向馬上辦服務中心申請，或透過各縣市中小

企業服務中心、各縣市工/商業會、中小企業相關輔導單位進行轉

介。 

 

措施四：市場拓展 

1. 措施背景與目的 

¶ 背景與痛點：企業拓展海外市場常見痛點包括：海外參展與行銷成

本高、買主開發效率低、缺乏在地通路/據點導致售後與交付能力

不足，以及面對地緣政治與需求波動時，出口市場過度集中造成風

險。 

¶ 目的： 透過「參展補助＋品牌/行銷整合＋海外通路布建」等工

具，降低企業拓銷試錯成本，提升國際能見度與接單轉換效率，並

協助企業建立更穩定的海外通路與在地服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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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行機構 

 主辦單位：經濟部國際貿易署(貿易署)。 

 計畫/系統執行與受理：依各計畫公告之承辦/委辦單位(例如展覽補

助系統、海外市場計畫之委辦單位)。 

3. 措施輔導機制與申請資格 

(1) 參展補助：降低「走出去」成本、提高曝光與洽談量 

 計畫名稱：補助公司或商號參加海外國際展覽(含上半年受理公告) 

 申請資格：以公告/須知規定之「公司或商號」等為主(實務以依法

登記之企業為核心)，並依展覽別/補助項目檢核。  

 執行/受理期間：依「年度/半年度公告」受理；例如已公告之 115

年上半年受理資訊，以系統公告為準。  

 機制重點：補助企業赴海外參展相關成本(並依公告可含延伸項

目，如展務、佈置等)，並可搭配「台灣館」整體形象曝光與周邊

洽談活動。 

 補助公告網址：

https://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39&pid=811650 

(2) 海外通路布建：降低「落地經營」門檻、補強在地服務/交付能力 

 計畫名稱：補助廠商分散及開拓海外市場計畫(D-IMDP) 

 申請資格：以「依法登記之企業」為核心，並依計畫公告要求提

出海外通路/據點/行銷推進方案及經費結構(含自籌比等條件，以

當年度公告為準)。  

 執行/受理期間：採年度推動；以網站最新公告年度為準。  

 機制重點：支持企業建立海外展示/服務據點、通路合作等，讓企

業不只「一次性參展」，而是形成可持續的在地市場經營能力 

 計畫網址：https://market.meettaiwan.com/imdp/ 

(3) 會展產業發展：提高「從曝光到接單」轉換率 

 推動方式： 

https://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39&pid=811650
https://market.meettaiwan.com/im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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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會展在臺辦理 

為鼓勵國際會議、展覽暨獎勵旅遊在臺舉辦，有效擴大會展產

業規模，促進國外商務人士在臺消費，創造國內就業機會，貿

易署自 98年起辦理「臺灣會展躍升計畫」之「會展產業整體推

動計畫」， 其工作內容包括會展業者「推動國際會議及展覽在

臺辦理」業務之經費補助，並逐年於推廣貿易基金項下編列經

費，針對在臺灣舉辦國際展覽與舉辦國際會議之推廣、爭取階

段或順道觀光業務，依其業務性質之相關費用予以補助，可實

質帶動國內周邊產業之經濟效益，並活絡我國會展業之正面發

展，以配合產業界之需。 

1. 計畫名稱: 推動國際會議申請期間:公告期間受理(每年約 10-

11月份公告次年度申請) 

2. 作業辦法 貿易署審查及核配補助額度，經獲核配團體依計畫

舉辦會議及展覽，會議及展覽結束後於一個月內申請核銷，

並由案辦公室審查核銷文件，核銷通過者撥付補助款。

https://apply.trade.gov.tw/tas/login.jsp# 

3. 聯繫窗口 

經濟部推動會議展覽專案辦公室： 

電話：02-2725-5200 分機 1120、1126、1130 

真：02-2720-0075 

貿易發展組： 

電話：(02)2397-7330 

■ 新展輔導 :  

1. 鼓勵業者開辦及強化新展，委託外貿協會執行「輔導業者在

臺辦理新展」計畫，115年度計輔導 10案，每案輔導經費上

限為 300萬元，並提供洽邀外商人士來臺觀展採購優惠服

https://apply.trade.gov.tw/tas/login.js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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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每展經費上限為 100萬元。

https://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

deID=4478&pid=725448 

2. 執行單位外貿協會(陳小姐 02-2725-5200 分機 2876) 

■ 展覽網站及線上展互動式公版 

以貿易署之拓銷資源(含台灣館整體行銷、買主交流等)把「參

展」與「洽談」串接，並依各年度專案配置數位行銷工具(如數

據分析、線上導覽等)提升觸及。協助展覽主辦單位快速建立線

上展覽平台，除提供虛擬展廳、360度或 3D產品照片及影片、

文字對話、訊息管理平臺，更有預約線上視訊會議以及後臺報

表統計等功能，充分運用科技工具打破時間及空間之限制，國

外買主上網就可以瞭解詳細產品相關資訊，透過線上、線下結

合的雙效展出模式，為我國產業爭取商機

https://www.trade.gov.tw/Pages/List.aspx?nodeID=4421 

■ 推廣貿易工作-海外據點服務 

協助我國業者拓展海外市場、布建國際行銷通路，本部委託外

貿協會於全球 45國設立 63個海外據點，提供在地支援及服

務，並運用外貿協會 56處駐外辦公地點規劃「海外商務中

心」，提供企業以免費或優惠價格使用辦公設施進行商務聯

繫。 

服務內容:  

1. 為協助我國業者拓展海外市場、布建國際行銷通路，本部委

託外貿協會於全球 45國設立 63個海外據點 

2. 因應全球供應鏈重組趨勢，本部特委託外貿協會於 4個臺灣

貿易中心就地擴充服務臺灣企業海外布局之功能，於歐、

美、日分別設置捷克布拉格、波蘭華沙、美國達拉斯及日本

https://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478&pid=725448
https://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478&pid=725448
https://www.trade.gov.tw/Pages/List.aspx?nodeID=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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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岡等 4個「臺灣貿易投資中心」，以協助企業降低布局決

策風險、節省探索成本，順利落地。 

3. .海外商務中心 

 申請資格：有意開拓當地市場之我國廠商。 

 服務費用：提供免費使用貿協海外辦事處會議室或會客室

最多兩週；現僅日本大阪、印度(新德里、清奈、加爾各

答)、澳洲雪梨、伊朗德黑蘭、墨西哥墨西哥城等 7處提供

辦公室或辦公桌長期租賃方案。租用情形及價格請詳見網

站說明或聯絡人。 

 聯絡窗口：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電話(02) 

2725-5200 #1844海外商務中心：張聯絡人 

 Email: adamchang@taitra.org.tw 

 聯絡窗口：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全球拓

銷諮詢，專線 0800-609-889 

4. 接受輔導者之權利與義務 

(1) 權利 

 依資格取得參展補助/海外市場計畫之補助或資源；2) 取得市場資

訊、買主媒合與活動導引；3) 參與台灣館/共同形象行銷提高曝

光。 

(2) 義務 

 依規定提供申請與核銷所需文件(合約、發票、成果佐證等)；2) 配

合成效追蹤(洽談數、訂單、通路建立進度等)；3) 補助經費依規定

用途使用並配合查核。 

5. 申請期間 

 多採「年度/半年度公告受理」；部分採系統受理、預算用罄可能提

前截止(以各計畫公告為準)。 

mailto:adamchang@taitr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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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受理申請的窗口與聯絡方式 

 拓銷諮詢專線(貿易署)：0800-609-889 

 海外展覽補助(公司/商號)承辦窗口：經濟部補助公司或商號參展專

案辦公室02-2567-3360 

 補助業界開發國際市場計劃計畫窗口：管理科學學會(02)3343-

1142。 

 

措施五：技術輔導(產業技術升級與 AI試製場域) 

1. 措施背景與目的 

¶ 背景與痛點：依據「五大信賴產業推動方案」及「AI國際地位提升

與產業技術策略規劃計畫」，政府以人工智慧產業為核心戰略，目

標使臺灣成為全球 AI影響力中心。然而目前多數產業仍面臨： 

■ AI技術導入門檻高、投資風險不確定 

■ 傳統製造與服務業缺乏AI整合能力 

■ AI研發與實際場域應用落差大 

■ 國際市場輸出能力不足 

特別是在精密機械、醫療照護、金屬加工與電子製造等產業，AI

應用仍停留於單點試驗階段，尚未形成可輸出的系統化解決方案。 

¶ 目的：本計畫透過補助機制，引導企業：投入 AI應用技術研發與

創新、與 SI業者或法人共同開發 AI解決方案、導入實際場域驗

證、推動 AI系統或關鍵產品國際輸出。最終達成 AI落地百工百業

及產業高值化與數位轉型升級。 

 

2. 執行機構 

 主辦/政策主導：經濟部產業技術司(A+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體系) 

 專案辦公室/入口：A+企業創新專案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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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域/技術服務提供者：各法人/場域分項服務團隊(依產線類型提供

專線與服務內容)。 

3. 措施輔導機制(類型)與申請資格 

(1) A+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AI共通模型與試製場域計畫(場域開放

＋試製驗證＋人才/服務) 

本措施透過開放法人機構建置之 AI試製場域，協助企業在正

式投資設備與量產前完成技術驗證與試製測試。企業可於場域內進

行產品設計驗證、小量試製打樣、檢測與品質驗證、製程參數優化

及技術可行性評估，使創新構想能在可控風險下進行測試。 

此機制讓企業不需一次性投入大量設備，即可先確認技術與市

場可行性，大幅降低研發與量產風險。對中小企業而言，更可避免

因高額資本支出影響營運穩定。同時，場域內由專業技術團隊提供

設計與系統整合建議，協助企業從概念驗證(PoC)快速推進至實際

應用。 

(1) AI共通模型導入(降低 AI應用門檻) 

為降低企業 AI導入難度，本措施推動 AI共通模型建構，整合

法人研究能量與產業經驗，形成可跨產業應用之基礎模型。企

業可直接以既有模型為基礎進行調整與客製化，而無須從零開

發 AI系統。 

(2) 精密製造與試製支援(全流程技術優化) 

本措施亦提供涵蓋全產線、全流程之精密製造與試製支援，使

企業不僅改善單一製程，而是從設計、製造到驗證全面優化。

此類輔導特別適合電子、機械與精密零組件等高值化產業，可

協助企業提升製程精度、縮短開發週期並提高品質穩定度。 

(3) AI實作人才培育(能力內化與自主發展) 

除技術導入外，本措施亦重視企業人才能力建構，透過 AI實

作訓練與產業知識培訓，使企業在導入新技術的同時培養內部

人才。其目的在於避免企業長期依賴外部顧問，而能逐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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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應用與持續優化能力。 

¶ 申請/使用方式：企業依產線類型(如扣件、機械設備、半導體等)

進入對應場域頁面，透過「服務專線/信箱」提出需求，由場域

團隊提供：打樣試製、製程/檢測驗證、AI導引應用與相關培訓

等。 

¶ 申請資格：以「有試製/驗證/AI導入需求之企業」為主，並依各

場域服務範圍與資源條件安排。 

¶ 窗口： 

總入口：A+企業創新專案辦公室 電話: 0800-005-288 

¶ 分場域窗口：每一產線類型配置專屬的服務專線與承辦人聯繫方

式。https://service.moea.gov.tw/EE514/tw/aiip/437.html 

¶ 接受輔導者之權利： 

¶ 有權使用試製場域設備與技術服務資源，並獲得 AI模型應用與

專業輔導支援，協助完成產品或製程驗證。同時，企業可參與相

關技術培訓課程，強化內部技術能力與人才素質。 

¶ 接受輔導者之義務： 

配合提供必要測試資料與回饋意見，以利技術優化與成果評估，

並在使用補助或輔導資源時，依規定用途使用並配合成果追蹤。 

(2) A+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AI應用躍昇計畫： 

¶ 措施輔導機制：透過 A+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資源，引導我

國精密機械、醫療照護、化工塑膠與金屬加工等關鍵產業加

速投入 AI技術研發與創新應用，全面推動 AI落實於百工百

業，驅動產業數位轉型與高值化發展。聚焦我國八大關鍵產

業應用但不以此為限，並可提升產業競爭力、附加價值且達

到國際輸出。八大關鍵產業包括半導體製造、精密機械、醫

療照護、電子組裝、零售流通、化工與塑膠、金屬與五金加

工、農業與食品加工等。 

¶ 申請資格： 

https://service.moea.gov.tw/EE514/tw/aiip/4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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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可由單一企業或多家企業聯合申請。申請資格為： 

■ 申請廠商為依公司法登記成立之公司，含獨資、合夥、有

限合夥事業或公司。 

■ 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且公司淨值(股東權益)為正值。 

■ 不得為陸資來臺投資事業；其依本部投資審議司之陸資來

臺投資事業名錄認定之。 

■ 補助內容: 計畫補助款不超過新臺幣3,000萬元，補助比例

最高不超過計畫總經費之50%，其餘部分由申請單位自

籌。此外，技術引進與委託比例超過總經費40%以上

(含)，須敘明理由。 

¶ 接受輔導者之權利： 

取得適用方案諮詢、試製場域/模型資源導引與媒合；符合補

助型計畫者可依規定申請研發補助並取得審查指引。 

¶ 接受輔導者之義務： 

依計畫規範備齊申請文件、如實揭露企業與財務資格條件；

若進入場域驗證或補助執行階段，需配合里程碑、成果/效益

指標、查核與結案要求(以申請須知為準) 

¶ 申請期間： 

■ 申請日期：。 

¶ 受理申請的窗口與聯絡方式： 

■ 經濟部產業技術司A+企業創新專案辦公室窗口： 

✓ 電話：(02)2341-2314分機 2218 

■ 官方網站：https://service.moea.gov.tw/EE514/ 

 

措施六：ESCO節能 

1. 措施背景與目的 

⚫ 背景與痛點：企業節能常卡在「不知道從哪裡改」「效益難估、投資

https://service.moea.gov.tw/EE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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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高」「缺乏可信賴的 ESCO與驗證機制」；同時淨零與供應鏈要求

使節能不再只是省電費，而是 ESG/減碳競爭力。 

⚫ 目的：用「診斷→媒合→補助/績效保證」的一站式機制，降低企業

決策不確定性，並將節能成果轉為可量測、可佐證的節能/減碳績

效。 

2. 執行機構 

⚫ 主辦單位：經濟部產業發展署(製造業)、商業發展署(服務業)、中小

及新創企業署(中小企業轉型輔導工作)。 

⚫ 輔導團總團與計劃管理：工業技術研究院 

⚫ 輔導單位：輔導團之法人及其合作單位(如大專校院、公協會) 

(1) 總團(統籌單位) 

 經濟部能源署：負責節能政策規劃、補助制度設計、計畫公告、資

源整合與整體推動及監督管理。 

 台灣電力公司(台電)：配合推動用戶端節能服務、用電資料支援、

節電推廣與企業用電型態分析。 

(2) 產業分團(產業推動與執行支援) 

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協助製造業與工業部門節能推動、設備改善與

技術升級輔導。 

 經濟部商業發展署：協助商業服務業(如零售、餐飲、旅宿等)推動

節能改善與設備效率提升。 

 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中企署)：協助中小企業導入節能管理與

設備更新，降低企業投資門檻。 

 各工業區／科技產業園區管理機構(園管局)：協助園區企業動員、

政策宣導、診斷安排與在地推動。 

3. 措施輔導機制(類型)與申請資格 

(1) 節能診斷服務 

 中小能源用戶節能診斷服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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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中小用電戶(電力契約容量 800瓩以下)推動節能工作，

經濟部能源署結合 19所大專院校成立「中小能源用戶節能診斷服務

中心」(Energy Diagnostic Centers ;以下簡稱 EDC)」，提供用戶免費

節能診斷服務。節能診斷服務由經濟部節電服務團與法人專業團隊

執行，採取「行前準備—實地訪查—改善建議—落實改善」的系統

化流程，協助企業快速掌握用能結構與節能潛力。首先在行前準備

階段，服務團會與企業聯繫並蒐集電費單與耗能設備清冊，先行盤

點用能概況；接續由專家進場實地訪查，針對主要耗能系統(如空

壓、泵浦、風機、冷凍空調、製程用能等)進行效率診斷與節能分

析；再依檢測結果提出具體改善方案與投資回收評估，形成輔導報

告。必要時並提供節能改善補助資訊與 ESCO進場改善調查表，協

助企業銜接後續導入與成效追蹤。 

■ 申請期間 : 全年度執行 

■ 提案單位申請資格 

■ 電力契約容量800瓩以下且年用電度數達4萬度(含)以上之營業性質

中小能源用戶。 

■ 聯絡窗口；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黃瀚民專案經理，

電話：02-2910-6067#631, E­mail: eddie@tgpf.org.tw 

(2) ESCO媒合服務(ESCO Matching) 

定期舉辦 ESCO媒合會與技術研討/觀摩活動，促進供需雙方交流，

並由服務團提供補助方案諮詢與導入建議。對企業而言，ESCO可

提供從方案設計、施工導入到績效量測與財務分析的一站式服務，

並以科學化績效驗證確保節電成效，降低企業一次性資本支出壓力

與技術風險。有節能改善需求之企業與依法登記之法人機構皆可洽

詢媒合；ESCO業者需具能源技術服務相關營業項目與實績。 

 深度節能推動計畫-節能績效保證示範推廣補助 

■ 申請條件:  

mailto:eddie@tgp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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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計畫節能率 10% 以上。 

✓ 專案計畫項目未獲其他補助者。 

✓ 申請條件(以下項目擇 1)： 

◆ 單一申請單位用電契約容量達 100 kW 以上。 

◆ 集團：整合自身及所屬(轄)單位累積契約容量達 500 kW 以

上者。 

■ 聯絡窗口: 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 活動頁: https://ea01.moeaea.gov.tw/e0409/Page/Performance-

Form.aspx 

4. 接受輔導者之權利與義務 

(1) 權利 

 透過節電服務團取得節能診斷與改善建議；2) 取得 ESCO媒合、案

例與補助資訊；3) 符合條件者可依公告申請設備補助、廢熱回收補

助或績效保證補助。 

(2) 義務 

 提供必要用能資料與現場配合(以利盤點/診斷)；2) 申請補助時需依

規定備齊文件、留存佐證並配合查驗/稽核；3) 配合成效追蹤或成果

回報(依各補助要點/公告)。 

5. 申請期間 

本措施之申請期間原則上採年度公告受理制，由主管機關(能源署及

相關執行單位)每年依據預算編列情形與政策推動重點，公告當年度

受理期間、申請方式與截止期限。多數節能診斷與 ESCO媒合服務屬

常態性服務，企業可於年度內隨時向節電服務團或窗口提出需求申

請，由服務團依量能安排診斷與後續輔導。 

至於涉及經費補助之方案(如設備補助、績效保證補助等)，通

常採： 

⚫ 分批受理或隨到隨審機制 

https://ea01.moeaea.gov.tw/e0409/Page/PerformanceForm.aspx
https://ea01.moeaea.gov.tw/e0409/Page/PerformanceForm.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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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額度用罄即提前截止 

⚫ 跨年度計畫需配合當年度預算與公告規定 

7. 受理窗口與聯絡方式 

⚫ ESCO節能(節電服務團諮詢)： 0800-035-803 

⚫ 動力與公用設備補助(公告載明之系統與寄送資訊)： 依公告使用 

mdss網站申請，並依公告寄送至指定地址(工研院受託)。

https://www.mdss.org.tw 

⚫ 方案頁：

https://www.moeaea.gov.tw/ECW/populace/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8786 

⚫ 廢熱與廢冷回收補助(窗口)：能源署電話 02-2775-7727；工研院電

話 06-363-6791。 

⚫ 方案頁：

https://www.moeaea.gov.tw/ECW/populace/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8785 

 

措施七：勞動力升級 

1. 措施(計畫)背景與目的 

⚫ 背景與痛點：因應國際情勢支持勞工安定就業辦法，在職勞工與受

僱事業單位因應美國對等關稅政策等國際情勢協議實施暫時減少正

常工時。 

⚫ 目的：旨在透過政府資源介入，支持勞工利用減班期間參加訓練課

程，除提升勞工本職專業技能且穩定就業外，也能讓事業單位增加

競爭力，從而降低國際情勢影響的衝擊，儘速恢復營運。 

2. 執行機構 

⚫ 主辦單位：勞動部。 

⚫ 執行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3.措施輔導機制(類型)與申請資格 

本措施包含兩大輔導機制，針對不同對象與痛點進行協助： 

https://www.mdss.org.tw/
https://www.moeaea.gov.tw/ECW/populace/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8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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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減班休息勞工再充電計畫 

¶ 輔導機制： 

■ 參訓勞工：可自行參加受僱事業單位經分署核定辦理之訓練課

程、分署自辦及委辦之在職訓練課程或其他經專案認定之課

程，但必須在事業單位或分署指定地點參加訓練課程。 

■ 事業單位：可以安排訓練課程內容，包括關鍵就業力課程、共

通核心職能課程、專業技術課程與管理課程、國際溝通能力課

程、運用數位能力課程、研發創新能力課程，及事業單位內部

講師訓練課程等。事業單位可自行安排辦理訓練或由其中一家

事業單位安排辦理聯合訓練。 

■ 考量訓練效益及成本，每場次訓練課程至少須達1小時，事業單

位及參訓勞工始能請領訓練費用補助及訓練津貼。 

¶ 申請資格： 

■ 參訓勞工：為受僱事業單位因受美國關稅等國際情勢影響與其

協議同意減班休息，並利用減班期間參加訓練課程，應由事業

單位為其投保就業保險、勞工保險或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並以

事業單位於本計畫生效日前已僱用的全時勞工及部分工時勞工

為限，且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 本國籍勞工。 

✓ 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之外國

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 

✓ 前項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與其配偶

離婚或其配偶死亡，而依法規規定得在臺灣地區繼續居留工

作者。 

✓ 另外，逾 65 歲或已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之人員，經其雇主

僱用及投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 事業單位：因受美國關稅等國際情勢影響而致減班休息，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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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該減班時段規劃並辦理訓練課程，且符合以下各項規

定： 

✓ 投保就業保險、勞工保險或勞工職業災害保險的事業機構

或團體。 

✓ 與受僱之勞工達成協議，同意減少正常工時，並依因應景

氣影響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應行注意事項辦理通報。 

✓ 切結於訓練期間持續僱用參訓勞工，並維持整體勞工僱用

規模達 90%以上，且每月發給勞工工資不得低於最低工

資。 

¶ 接受輔導者之權利： 

■ 參訓勞工：事業單位如沒有規劃辦理訓練課程之需求，勞工也

可自行參加訓練，於參加訓練日前，檢送申請文件至本署建置

之本計畫專區申請參加計畫，經分署核定其參訓資格者，且每

月依分署核定之訓練課程完成訓練後，可依實際參訓時數及勞

動部公告之每小時最低工資(115年為每小時196元)，核給訓練津

貼。 

✓ 全時勞工： 

減班休息前 3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 補助額度 

3萬 1,801元以上 於減班休息前後之薪資差額內，每

月最高發給 1萬 6,300元 

2萬 9,500元~3萬 1,800元元 每月最高 2,940元 

 

✓ 部分工時勞工：於減班休息前後之薪資差額內，每月最高發

給 1萬 6,300元。 

■ 事業單位：依分署核定課程內容完成訓練，可依實際訓練課程

支出費用，檢據申請訓練費用補助，每案最高350萬元。訓練經

費補助項目及標準如下： 

✓ 講師鐘點費，應依本署一般常用經費編列標準及結報應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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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事項辦理。 

✓ 外聘講師交通費(限臺灣本島、澎湖、金門、馬祖、綠島及蘭

嶼地區)，按自強號之票價編列，因實際需要，得搭乘高鐵、

飛機或輪船。 

✓ 教材及文具用品費，應依參訓人數及訓練課程覈實編列，每

人每小時最多編列 100元，每一訓練課程每人最高 600元。 

✓ 工作人員費，於正常工作時間內，依訓練課程需要編列；依

每小時最低工資計算，並按工作時數覈實支給。工作人員為

事業單位人員者，領取工作人員費之工作時段，不得與其參

訓領取訓練津貼之時段重疊。 

✓ 場地費，訓練以在事業單位內部辦理為原則，有於非自有場

地辦理之必要者，場地費每日最高補助 6,000元。 

¶ 接受輔導者之義務： 

■ 參訓勞工： 勞工須於約定減少正常工時的時段內參加訓練，

並應配合辦理資格審查及出席簽到。 

■ 事業單位： 

✓ 填寫申請資料後列印下列文件，並蓋妥公司大小章後，上傳

電子檔案至本計畫專區或郵寄予事業單位所在地之分署，分

署將進行審核： 

– 申請表。 

– 訓練課程規劃表，並應一次提出。 

– 預定參訓勞工名冊，並切結穩定僱用。 

– 同意代為查詢就業保險、勞工保險或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之

投保資料委託書。 

– 設立登記證明文件之影本。(但分署得於經濟部商業發展

署網站查詢設立登記者，得免附) 

– 最近一期之勞保局保險費繳款單、明細表及投保名冊影



 
 

215  

本。 

– 勞資協議之書面文件及通報當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之證明

文件。 

– 其他經分署認定必要之相關文件。 

– 事業單位安排辦理訓練課程，應另併附訓練經費概算表，

由分署依經費編列合理性進行審查及核定。 

– 事業單位辦理聯合訓練，應另併附所有參加聯合訓練的事

業單位共同簽署之聯合訓練授權書。 

✓ 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及工資者，對於按月計酬全時勞工，

其每月工資不得低於最低工資(115年為每月 2萬 9,500元)。 

¶ 線上申請平台： 

■ 參訓勞工及事業單位須至計畫專區申請：

https://onjobtraining.wda.gov.tw/WdaTraining/ 

■ 如事業單位有依計畫規定申請辦理訓練課程，則可由事業單位

協助申請。 

¶ 諮詢專線：免付費客服專線 0800-777-888。  

¶ 各分署聯絡資訊： 

■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聯絡電話(02)8995-6399#1381、1382 

■ 桃竹苗分署聯絡電話(03)485-5368#1901~1913 

■ 中彰投分署聯絡電話(04)2359-2181#1507、1535、1550 

■ 雲嘉南分署聯絡電話(06)698-5945#1708、1724 

■ 高屏澎東分署聯絡電話(07)821-0171#1315、1318 

(2) 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 

¶ 輔導機制： 

■ 個別型訓練計畫：由一家事業單位申請規劃辦理訓練課程。 

■ 聯合型訓練計畫：由一家具備訓練規劃執行經驗之事業單位申

請辦理聯合訓練，並結合一家以上具產業或區域發展關聯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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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單位參加，由申請聯合訓練之事業單位主責相關行政連繫

協調作業。 

■ 產業推升型訓練計畫：以經濟部「推動中堅企業躍升計畫」遴

選之「潛力中堅企業」與「卓越中堅企業獎」獲獎單位及本部

遴選之「國家人才發展獎」、「促進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獎

勵辦法」等獲獎單位為申請對象。 

¶ 申請資格： 

■ 基本資格：須為民營事業機構、非營利法人或團體。 

■ 規模要求： 

✓ 受僱勞工參加就業保險人數在 51 人以上之企業。 

✓ 未滿 51 人者，需具備以下條件之一： 

– 具有 TTQS企業機構版評核結果為通過以上或辦訓能力

檢核表為合格者，且於申請書面資料交寄日仍有效。 

– 曾獲得「國家人力創新獎」、「國家訓練品質獎」或

「國家人才發展獎」。 

– 申請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經分署認定已具有辦訓能

力而不予提供後續訓練課程辦理事宜。 

– 接受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輔導服務及訓練課程達三年

以上，且未繼續申請該計畫。 

¶ 接受輔導者之權利： 

■ 內部訓練：補助項目包含講師鐘點費、交通費、教材費及場地

費等。年度補助上限最高可達：個別型 95 萬、聯合型 190 萬、

產業推升型訓練 200 萬元。 

■ 外部訓練： 

✓ 一般性課程：補助 50% 訓練費用。 

✓ 若參訓對象為 45 歲以上中高齡員工或 29 歲以下青年：補助 

70% 訓練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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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內部講師訓練課程、數位教材製作訓練課程、政府推動

之政策性課程：補助 70% 訓練費用。 

■ 數位學習課程：補助 70% 訓練費用。 

¶ 接受輔導者之義務： 

■ 事業單位之訓練計畫應於核定之次日起至當年度11月25日之期

間辦理完畢，並依各分署核銷作業期程，最遲應於12月5日前申

領補助訓練費用。 

■ 事業單位申領補助訓練費用應檢附下列核定補助辦理訓練期間

之結訓資料及檢附支用單據正本，送分署覈實申領補助訓練費

用：  

✓ 請款之領據或收據及存摺封面影本。 

✓ 實際參訓人員總名冊。 

✓ 訓練計畫實施及經費支出明細表。 

✓ 經費支用單據封面。 

✓ 經費支用單據明細表。 

✓ 訓練紀錄表。 

✓ 成果報告一份。 

✓ 支用單據(講師鐘點費、交通費、場地費單據、依外訓課程及

數位學習課程核定補助比率百分之五十或百分之七十之發票

或收據)應檢附正本，另需檢附外訓課程及數位學習課程收據

全額影本。 

✓ 數位學習平臺學習歷程相關資料(包含學習時數、學習紀錄、

學習認證及評量機制等)。 

■ 事業單位辦理之訓練課程範圍如下： 

✓ 研發及創新能力。 

✓ 資訊運用及技術提升能力。 

✓ 提升作業系統及生產專業技能、證照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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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管理、專業語文。 

✓ 企業內部講師訓練課程或數位教材製作訓練課程。 

✓ 關鍵就業力課程、共通核心職能課程。 

¶ 線上申請平台：事業單位至本署補助企業辦理員工訓練計畫網提

出申請 https://onjobtraining.wda.gov.tw/，一次提出年度訓練計畫，

並完成上傳程序。 

¶ 諮詢專線：免付費客服專線 0800-777-888。  

¶ 各分署聯絡資訊： 

■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02-89956399)：分機1365、 1391 

■ 桃竹苗分署(03-4855368)：分機1903~1913 

■ 中彰投分署(04-23592181)：分機3721 

■ 雲嘉南分署(06-6985945)：分機1717 

■ 高屏澎東分署(07-8210171)：分機1316 

 

4. 申請期間 

⚫ 減班休息勞工再充電計畫：114年 7月起至 115年 7月 31日期間

2F

3。 

⚫ 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99年訂定計畫)：每一年度 12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受理下一年度事業單位申請計畫。 

                            
3 https://www.ctee.com.tw/news/20260206700368-439901 


